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銘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2398號、113年度偵字第23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

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佰伍

拾萬元。

Ａ０１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１自民國109年3月2日起擔任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

稱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負責協助確定判決徒

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並以該署「檢察機關案件管理

系統」（下稱案管系統）登載、管理及進行前開業務之內

容，其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

公務員。Ａ０１明知辦理檢察官交辦之刑事執行案件時，應

於新竹地檢署公務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

統，確實填載執行案件之進行執行事項及時間，以作為該案

件進行之紀錄，並供研考單位稽核該案件處理情形。詎其為

規避管考壓力，明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並未傳喚受

刑人到案執行或實際進行「罰金分期繳納處理」之情，竟基

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二「登載

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利用公

務電腦網際網路（IP位址：172.31.162.33），以個人案管

系統帳號「ce15Ａ０１」，登入新竹地檢署配置辦公電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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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案件進行處理」→

「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項目，再輸入「執行案號」→「查

詢」→「新增」後，不實勾選如附表一、二所示案件「分期

種類」項下之「應執罰金」、「併科罰金」、「徒刑易科」

及不實登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每一日易科(勞)金

額」、「分期期數」之準公文書表單系統後，儲存該電磁記

錄，完成「罰金分期繳納」之作業，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

之案件之「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不實分期次數」、

「不實期數」、「不實應繳總額」等執行作為事項之不實登

載，致新竹地檢署研考科人員因案管系統內之錯誤資訊，誤

認附表一、二所示之執行案件有實際進行如「罰金分期繳納

處理」等作為，導致研考科人員及主管未能進行案件追蹤管

考，致生損害於新竹地檢署就附表一、二所示案件稽核之正

確性，侵害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暨同署檢察官簽分

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具傳聞性質之證

據資料，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

官、被告Ａ０１及辯護人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

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顯不可信

之情況，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故認為適當而得作為證

據，揆諸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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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

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

證人即新竹地檢署執行科科長黃鈺芳於廉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他卷四第29-32、36-37頁）、證人即附表二編號4受刑人

黃子能（他卷四第5-6頁）、附表二編號1、11受刑人戴錦輝

（他卷四第7-8頁）、附表二編號10受刑人黃政瑋（他卷四

第9-10頁）、附表二編號2受刑人蘇柏恩（偵12398卷三第51

-52頁）、附表二編號7受刑人劉俊佑（偵12398卷三第68-69

頁）、附表一編號42、126及附表二編號8、14受刑人陳泳溢

（偵12398卷三第109-110頁）、附表一編號106及附表二編

號15受刑人方文輝（偵12398卷三第125-126頁）、附表二編

號17受刑人張澤芳（偵12398卷三第147-148頁）、附表二編

號25受刑人蕭安良（偵12398卷三第169-170頁）、附表二編

號24受刑人陳昱穎（偵12398卷四第3-4頁）、附表二編號12

受刑人陳舒亭（偵12398卷四第38頁）、附表二編號18受刑

人連奕誌（偵12398卷四第50頁）、附表二編號16受刑人黃

明鴻（偵12398卷四第59-60頁）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

之證述均大抵相符，並有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偵1239

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

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同署112年3

月執行案件收結表、112年3月月底即將逾期案件、逾期未進

行案件月報表（112/02）（他卷一第2-5頁）、未傳喚到

案，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6-26頁）、未曾進

行，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27-33頁）、逾3月

以上未進行案件（他卷一第34-43頁）、109年3月2日起至11

2年3月31日止執行科各股書記官公務電腦使用者之IP（包含

IP位置及對應使用者人員）及登錄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

帳號（包含對應之使用者人員）（他卷一第47-50頁）、

「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不得易科罰金案件」、「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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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得易科罰金案件」明細（他卷四第33-

35、49-51頁）、新竹地檢署自由刑/保安處分執行案件進行

簿、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之截圖畫面（他卷五第2-53頁；

他卷五第55-94頁；他卷六第170-414頁）、不得易科罰金案

件之結案情況、112.7.24查詢、詢問期程（偵12398卷二第2

4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等

件在卷可稽，足徵被告所為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

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公務員登載

不實準公文書罪。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亦有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加重規定之適用，惟按刑法第213

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

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

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例要旨參照），是起訴

意旨尚有誤會，此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無該條規定之適

用（本院卷第66頁），特此指明。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所謂接續犯，係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

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足當之；如客觀上有先後數行

為，主觀上基於不同之犯意，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

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

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

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犯行，因各執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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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時間不同，應執行對象不同，應進行之時間及條件不

一，逾期時間個別計算，而被告每虛偽進行一案，需登入每

一案號才能操作，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犯意各別，行

為可分，自應分論併罰云云。惟被告於偵查至本院審理時始

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為因結案壓力而規避管考等語

（他卷四第41頁反面至第42頁；本院卷第259-260頁），審

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一貫在於規避管考，而管考本為逐月進

行，且被告自109年10月起至112年3月間，於密切之時間

內，基於規避按月稽查之單一目的，幾乎逐月為如附表一至

二所示之不實登載行為。其中更有多次針對相同執行案件為

登載，更均在同一地點，以相同方式登入系統登錄罰金分期

資料，手段一致，目的相同，且其所侵害者，僅為同一國家

刑事司法權行使之法益，於刑法評價上，難以割裂為數罪，

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應認屬接續犯，公訴

意旨前開所認，應有誤會。

　㈢爰審酌被告身為書記官，職司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

令之執行，面對案件壓力，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竟率然

利用系統漏洞，以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規避管考，並使如

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執行案件延宕執行，侵害國家刑事司法權

之行使，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其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見

有自我反省之悔意，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

段、情節、不實登載之次數，兼衡其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

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再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

陳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本院卷第262頁），與

檢察官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266-267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附卷可稽，考量被告素行良好，犯後始終坦認犯行，

可見已有悔意，審酌其因不堪案件與管考壓力下，為爭取作

業時間，方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並參酌證人黃鈺芳於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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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時證稱：被告平日跟同事相處友善，工作的文書品質是良

好，從未遭當事人投訴，歷任執行檢察官肯定他的工作態

度。我印象中他從未遲到，如果有需要早退都是家人因素。

這些案件被告後續有些有繼續進行，有些沒有繼續進行，被

告因為積案過多，在112年4月換股，換股後我有把他辦理案

件逐一進行清查。後來執行科有把他的案件都結案，就是有

發監執行或通緝等語（他卷四第37頁）。可見被告平日工作

態度尚屬認真負責，於本案前並無不良紀錄，所登載不實之

案件，業經新竹地檢署為後續清查結案，足見其行為造成之

損害亦屬有限。再者，刑罰制裁之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之

再犯，對於初犯且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觸法即置諸

刑獄，將其與社會隔離，對其日後人生發展及家庭之影響難

謂不大，並無助於遏阻被告將來犯罪之預防及防衛社會之刑

罰目的。是本院權衡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受科刑之

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

新。另為使被告記取教訓，警惕其日後審慎行事，避免其心

存僥倖而再犯，並增進其法紀觀念，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

外，尚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之必要，爰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不實

登載之次數、內容與時間，併衡被告之資力，依刑法第74條

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

付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惟

倘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之負擔，而

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指

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自112年4月1日起

調離承辦股別)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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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

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經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

政官通知被告及其配偶蔣美齡到案說明經渠等同意後，經同

署事務官至渠等址設新竹市○○區○○○路0號12樓之住處

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

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新鈔，共計新臺幣（下同）470

萬元。

　㈡被告及蔣美齡2人之收支狀況及金流分析，渠等財產有異常

增加之事實：

　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

齡投資上開任職曼哈頓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曼哈頓公司）每

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

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

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2人查

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

　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

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

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

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

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

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553萬6,927元-505

萬5,021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

　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涉嫌犯罪時即

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及其後3年內，被告及蔣美

齡，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有多次利用自動櫃

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

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商業銀行

（下稱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

設於同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

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

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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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

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

　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

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

是被告及蔣美齡收入有顯不相當之情事。

　㈢檢察官偵查中已多次命被告說明財產來源，惟其就來源可疑

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⒈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

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

現金470萬元之來源。

　⒉詎被告竟基於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辯稱該470萬

元現金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云

云，然比對前開遭查扣470萬元現金其上之捆鈔帶資訊，均

為其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後所印製之紙鈔，顯

非98年前存放迄今之紙鈔；另核對被告、蔣美齡個人帳戶之

領款金額、時間，亦無法證明係從渠等帳戶內領出，顯無正

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

　⒊被告無法就本案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查扣之470萬元不明現

金，為完整、充分、詳實之交代，亦無法證明其來源為合

法，亦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6條之1第10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

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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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偵訊

時之陳述，與證人蔣美齡、被告之母張郭玉霞、蔣美齡任職

之曼哈頓公司負責人廖文權、曼哈頓公司經理程如玉、曼哈

頓公司會計楊淳涵於警、偵訊時之證述，和搜索同意書、搜

索扣押筆錄、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被告公務人員履歷資料

明細表、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

0號令、被告及家人相關金流資料、資金帳戶清查分析、被

告設立於第一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

戶之交易明細，以及證人蔣美齡設立於第一銀行、新光商業

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交易、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臺灣銀行等帳戶之交易明細、證人蔣美齡第一銀行帳戶

領取薪資明細表、被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被告112年1

月至7月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交易明

細表、被告於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證人蔣美

齡於台北富邦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新

光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歷年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與蔣美齡

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銘溍公司自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書、證人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借據及支票

影本、扣案之470萬元現金照片、採證結果及扣案現場照片

等件，為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與蔣美齡有如公訴意旨所述之收支及金

流狀況，及檢調在其住處衣櫃內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

元現金，惟堅決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款財產

來源不明犯行，辯稱：扣案現金是蔣美齡主動告知廉政官我

們家有現金，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隱瞞家裡有現金的事實，

這些現金是絕對跟我工作上一點關係都沒有，是我們家長期

理財積累的現金。我母親張郭玉霞早年幫人作保有背負債

務，造成家中資產被法拍，所以我們家會盡量減少把錢放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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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是我們家比較特殊的理財方式。我知道家裡有現金，

但不知道確切數字，當天是廉政官告訴我，我才知道有400

多萬元現金，我們家長期財務狀況、理財都交由我太太處

理。其辯護人則以：㈠被告與蔣美齡所述之現金積累狀況大

抵相符，堪信被告家庭本有如此財富。被告係因其母曾為家

人作保而被強制執行，因此其家庭習慣上把現金放在家裡，

而非銀行，檢察官不能因為行為人的情況不同，就認為行為

人的說明不合常理。而㈡現金部分為包膜新鈔部分，蔣美齡

已證述係其利用擔任公司會計之機會趁機替換，其證言與廖

文權相符，自堪採信為真。㈢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截堵式構成

要件，檢察官應證明到這些不明財產應與被告所為貪污治罪

條例犯罪有高度關聯性，才有命行為人就不明財產來源為說

明的義務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適用之說明：　

　㈠按「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以及其他法

定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

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

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

罰金。」貪污治罪條例於100年11月23日修正公布之第6條之

1定有明文。依該條之條文內容，可知其犯罪構成要件如

下：⑴公務員犯該條所示之各罪嫌。⑵檢察官於偵查中，發

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

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⑶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

與收入顯不相當。⑷經檢察官命公務員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

產提出說明，而有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之修正理由固稱

本罪之增訂係為發揮舉證責任轉換之功能，然參酌本罪立法

目的在於因應『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

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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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本罪98年4月3日增訂理由

二）。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關於被告

犯罪事實仍負有舉證責任之法定義務，立法理由所稱之舉證

責任轉換，應僅限於為避免檢察官難以證明該財產之來源為

貪污所得，而於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堪認被告符合本罪上揭

⑴至⑶所示之構成要件後，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

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被訴公務員始須就檢察官所指

來源可疑之財產，負說明其來源之義務，就財產之來源，盡

其釋明之責為已足，該公務員為釋明後，檢察官如主張其說

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4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30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又財產來源不明罪乃立法者為解決偵查上之困難所為之制度

選擇及調整，但為避免因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方式

過度侵蝕「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

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而造成「因事立法」、「刑罰

工具化」之弊，本罪在適用界線上，自應參照立法理由所引

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2003）」第20條規定之精神：「在不

違背本國憲法和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各締約國

均應當考慮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述故意實施的

行為規定為犯罪：財產非法增加，即公職人員的財產顯著增

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意譯）」，

方為妥適。是就財產來源不明罪，要符合「無罪推定」與

「不自證己罪」等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自應為相

當程度之限縮。有論者即認為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適用範圍只

能作為「收賄型」與「回扣式概括圖利型」兩種貪污行為的

截堵構成要件，以收受賄賂罪類型為例，檢察官本應就「違

法／合法公務執行」、「收受他人財物」、「基於合意的對

價關係」盡其舉證責任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成

立收賄罪，若個案中，針對「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要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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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無法達到上述證明程度，則可轉用財產來源不明罪，

就該要件的證明，較為放寬，但檢察官仍須證明被告「有不

明財產」、「財產來自涉嫌行賄者」、「檢察官查無其他移

轉財產的合法理由」（相較上開「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舉

證較為容易）至無合理懷疑程度，被告始構成財產來源不明

罪，但如被告能提出充分釋明有合理來源的證據，即可排除

適用本罪，如此始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無罪推定

原則。且被告若能釋明財產有合法來源，即可排除刑責，但

被告釋明義務，必須在檢察官蒐集前述必要證據，並轉用被

告涉嫌條文後，被告才會產生釋明責任，若檢察官無從舉證

達到此種效果，則被告當然也不負自證無罪義務（即便是釋

明），如此始沒有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問題（許恒達著，

從貪污的刑法制裁架構反思財產來源不明罪，臺北大學法學

論叢，第82期，第192頁至195頁）。

　㈢申言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目的既在於「貪污具有隱密

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

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

而因貪瀆犯罪的隱密及不易偵查與追溯之特性，要求犯嫌必

須清楚說明可疑財產的來源，來紓解貪污犯罪偵查的主要困

境，則財產來源不明罪，當非自我目的，而是為助於被告原

所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

嫌之查緝為前提，則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當係檢察官業

已就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

之罪嫌，就各罪之其他構成要件，均已盡其舉證責任，然就

財產之來源是否為貪污所得之相關構成要件（如是否係基於

對價關係收受之構成要件），難以舉證，而於偵查中發現公

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

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且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

入顯不相當，檢察官就此等要件為舉證後，經檢察官命公務

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

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且如果被告能夠釋明該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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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有合理來源，即可排除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檢察官如

主張被告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

又為避免造成立法理由中所舉「在公務員無任何犯罪嫌疑情

形下，動輒可能因本條規定而遭調查財產，並被課予說明義

務，可能有過度侵害公務員人權之虞。況且，若有人存心陷

害公務員而匯入款項至公務員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帳戶

中，隨即提出檢舉，則公務員在不知情情形下無法說明財產

來源而遭追訴、處罰」之例，造成無端入公務員於罪之情

況。就本罪之適用主體不僅應限縮至明文規定「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4至6條等罪嫌，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其本人、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其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

與收入顯不相當情形」之公務員，在解釋上更應從嚴解釋

「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顯不相當」、

「來源可疑」、「無正當理由」等具有主觀價值判斷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並盡其舉證責任，方能在減免、轉換檢察官於

本罪所負舉證責任之餘，仍能使公務員如同其他國民享有

「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基本人

權保障，不因身分關係而在刑事訴訟保障上受有不平等待

遇，並適度節制檢察官發動偵查、追訴等國家公權力之行

使，復避免本罪間接助長偵查機關蒐證、舉證之怠惰，造成

本應嚴厲查緝禁絕之貪污犯罪，遁入財產來源不明罪，顯然

無助國民對政府之信賴、提升打擊貪腐成效，俾符構成要件

明確性、刑法謙抑性等刑事法上基本原則。

六、經查，被告於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16日止，擔任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三等書記官；自109年1月16日起迄今，調任

新竹地檢署，並自109年3月2日起擔任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

記官一職，且在109年10月30日起至112年3月19日止，利用

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

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

條第2項之公務員利用職權上機會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

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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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官通知被告及蔣美齡到案說明，並經渠等同意後，經同

署事務官至渠等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

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現金470萬

元。檢調並分析被告與蔣美齡之收支狀況及金流，發現渠等

財產有下列異常增加之情事：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

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

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

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

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等查無其他合

法現金收入來源。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

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

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

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

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

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

（計算式：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48萬1,906元），

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⒊另檢視被告及

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

1日，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

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

告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

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

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

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

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

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⒋經比對被告、蔣

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

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新竹地檢署檢察官

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

5日要求被告說明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被告辯稱係其與

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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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金存放迄今等語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66

-68、261頁），且經檢察官以起訴書附件「被告Ａ０１財產

來源不明說明書」計算甚詳，並有如附表四所示之證據資料

存卷可佐，及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扣案可證，前開事

實，堪可認定。

七、關於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部分

　　此部分扣案現金，並無標示封鈔時間，而無從認定被告與蔣

美齡取得該60萬元之時點確實在被告涉嫌如附表一至二所示

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之最早時點即109年10月30日時或其

後3年內，自難認該60萬元現金，乃被告涉嫌犯罪時或其後3

年內所增加之財產，揆諸前開五所示之說明意旨，檢察官既

未舉證此部分財產屬可疑財產之範圍，被告之說明義務即無

從發生，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罪之諭知。

八、關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部分

　㈠此部分410萬元現金，客觀上封鈔時間分別為110年7月22

日、111年12月1日、112年4月10日、112年6月7日、112年6

月8日，而經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捆

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

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佐（偵2306卷

二第197頁），堪認此部分410萬現金，確係被告及蔣美齡於

上開日期後所取得之現金無訛。是以，被告與蔣美齡於109

年至112年6月間之合計收入553萬6,927元扣除505萬5,021元

信用卡開銷後，餘48萬1,906元之事實，業如前述，被告與

蔣美齡猶仍在被告涉犯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之上開期間，取得該410萬元現金，自足

認被告確有於涉嫌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有

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狀況，應無疑義，被告自應對該

等可疑財產，負說明義務，合先敘明。

　㈡被告已「釋明」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客觀上難認被告有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況

　⒈就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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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廉詢時供稱：我們家97年以前做過國軍

副食品供應站的生意，我大約從84、85年間開始陸續幫忙。

我跟蔣美齡協助家中生意至少10年以上。張郭玉霞每個月給

我5萬元的薪資，這筆錢我都交給蔣美齡掌管。蔣美齡也有

在家中幫忙，從張郭玉霞那邊領每月3萬元的薪資。這些錢

都是現金給我們，由蔣美齡控管。我跟蔣美齡7、8年來，領

到的現金約有7、800萬元，這些錢算是我們額外的收入，因

為當時我們跟張郭玉霞一起住，主要的生活花費都是張郭玉

霞做生意賺得收入來支應。國軍副食品工作之公司名稱是銘

溍公司，一開始並沒有成立公司，是後來大盤商要求要開立

發票，必須要有公司才能開立發票，所以才會成立公司等語

（他卷四第44-46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供稱：我不

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我真的不知道蔣美齡會有這樣多錢。我

想得到的收入部分，是我在家裡工作每月我母親給我5萬元

及蔣美齡3萬元，一年約100萬元左右。一起做到我入公職前

約是95或96年間停業，這期間賺了約700多萬元。之後家裡

有開便當店，當時收入普通，僅作了1至2年。另外我父親比

較早過世後我祖父有留一些財產給我，因為我母親幫我舅舅

作保，因此祖父留的一筆土地被拍賣，祖父把土地買回後很

生氣，僅給我200萬元現金。另外我探視我祖父時他不時會

給我一些錢等語（他卷四第56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

供稱：大概從我84年入學開始，就與蔣美齡一起在家中幫忙

到我們畢業，當時我媽媽有支付我跟蔣美齡薪水，畢業後因

為家中生意業務量變大，加上上游供貨廠商變多，我與蔣美

齡都是向張郭玉霞領取每月5至6萬元的薪資，都是以現金支

付。因為銘溍公司主要是開發票給上游供貨廠商，並沒有記

帳，加上公司員工都是親人，所以張郭玉霞給我跟蔣美齡的

薪資都是用現金支付，且沒有相關記帳資料。我與蔣美齡從

張郭玉霞領取薪資的時間，大約12年左右。主要的支出是在

97年間購入我現在居住的房產，當時約以400多萬元價格成

交，加上相關稅賦及服務費約為450萬元至480萬元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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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都是用現金支付。我約在100年間購入汽車1輛，約

90萬元左右以現金支付，112年7月購車約170萬元，用信用

卡一次支付170萬元。重大收入主要是來自繼承與長輩的贈

與，我的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新北市八里區的農地登記給張

郭玉霞，但因為張郭玉霞有幫人作保，後來在97年間名下的

1筆農地遭銀行拍賣，拍賣後償還債務的餘額265萬元就領回

並交由我處理，我印象中我把這筆錢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

產；我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上房產持

分1/4的產權登記在我名下，97年間我大伯張忠明以250萬元

現金將我的持分購回，這些錢我記得部分也是拿來購置我上

述的房產，剩餘的部分就交由蔣美齡處理。另外在81年間至

我調回新竹地檢署之前，都有不定期探視我祖父，我祖父會

給我5萬元至10萬元不等的現金作為生活費等語（偵12398卷

四第190頁反面-191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供稱：這

些現金都是我跟蔣美齡一起存的。家中470萬元現金是我跟

蔣美齡在我於新竹地檢署任職期間，因我跟我太太婚姻關係

有狀況，蔣美齡為了保障自己，所以她才把現金放在身邊。

我當時也把名下房子過戶給她等語（偵12398卷四第202-203

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供稱：這些錢都是幫家裡做生

意，我母親給的薪資存款或其他長輩給的，例如爺爺給我5

萬元或10萬元，這些錢我都交給蔣美齡處理等語（偵12398

卷一第15頁反面）。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廉詢時證稱：我89年畢

業於中興大學，高中時就跟被告是男女朋友，就開始幫忙張

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會計和出納業務，後張郭玉

霞結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生意後，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

理便當店庶務直到98年便當店生意結束。張郭玉霞每個月都

會給我和被告薪水，都是給現金，一開始大約3萬元上下，

大學畢業後調整到每個月約6萬元上下。我們身上有一些現

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我從張郭玉霞領

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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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跟被告從

張郭玉霞那邊領到的現金薪資約有800萬元至900萬元，85年

到96、97年左右，都放在家裡。張郭玉霞都是拿現金，有時

給我，有時給被告，但是被告都會把現金拿給我。我跟被告

一銀帳戶每月有現金存入是將以前的現金薪水和我的投資分

紅存入等語（偵2306卷二第26-28頁）。於112年7月18日19

時40分廉詢時證稱：這些錢是85年到97年給我跟被告薪水各

6萬元，中間有花掉一些，剩下的我全部存在衣櫥（他卷四

第61-62頁反面）。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證稱：這些錢來

源是我85至96年間跟被告一起跟張郭玉霞工作的薪資，每月

我跟被告各領6萬元，扣除日常花費，我們每月可以存10萬

元，但是沒有存到銀行等語（他卷四第68頁）。於112年8月

31日廉詢時證稱：我高中時跟被告是男女朋友，當時就開始

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肉類供應商的會計及出

納業務，張郭玉霞結束生意後，約於95年開立便當店，我就

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工作直到98年便當店的生意結束。每月

領取約3萬元左右薪資，89年畢業後，被告母親就調整薪水

改為每個月6萬元。約97年間，我跟被告購買現在居住的房

子，金額大約470萬元，這間房子沒有貸款，直接現金付

清，這筆錢是被告的爺爺幫忙支付一部份的房屋價金，另一

部份則由被告大伯購買被告位在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路段的

房產所獲得的收益，所以這間房子並沒有用到我與被告原先

的存款。被告爺爺會給被告零用錢，一次5萬元到10萬元的

現金，一年大約會去探望1至2次，被告爺爺幾乎每次都會給

零用錢，直到被告的爺爺於幾年前過世，就沒有再拿到零用

金。我要說明我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我跟我先生被告歷年薪

資扣除生活開銷後所存留下來的金錢，這些錢主要是我與被

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所獲得的薪酬，我沒有去細數

歷年存了多少金錢，不過應該有1,000萬元上下，這些都是

當時領取現金，陸續累積下來並存放於家中。我是將我與被

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歷年累積下來的現金薪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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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將這些現金存入銀行中。每人每月可以存4萬元至5萬

元，這樣一年可以存下108萬元，89年畢業後到98年，約9年

的時間，大約也可存到快1,000萬元。當時我與被告住在家

裡，家裡的開銷多由張郭玉霞支應，我與被告僅需支付一些

基本的開銷費用，不需要動用到我跟被告的薪資，初期我與

被告確實能存下很多錢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0-154頁）。

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證稱：是張郭玉霞10多年前給我跟被

告的現金等語（偵12398卷四第188頁）。於113年3月5日偵

訊時證稱：家中的現金來源是我與被告在家裡工作張郭玉霞

給的薪資所得，以及被告爺爺給的錢。張郭玉霞會發薪水給

我及被告，另外賣房子的錢也是被告給我的，都是給現金。

我從85年到97年間跟被告在張郭玉霞經營的銘溍公司工作，

一開始是薪資3萬多元，逐步調整到6萬元。被告前後大概給

我1,000萬元現金。他也有爺爺給他的現金，每次拜訪都會

給約幾萬元等語（偵12398卷一第14、17-19頁反面）。

　⑶證人張郭玉霞於112年7月1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

夫婦在我經營的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大約7、8年，他們每

個月至少有支領3萬元的薪資，且都是領現金，不是轉帳，

他們也不用負擔家裡任何開銷。年終也各有1個月的獎金，

有時還有季節性的獎金，最少都有幾千元。一年他們兩人最

少也有在我這裡拿到80萬元的現金。工作7、8年也有5、600

萬元的收入。10幾年前我有繼承我老公在新北市八里區的一

個土地，後來我因為有幫我弟弟做生意失敗作保人，所以變

賣土地還款，賣得6、700萬元，還款約400萬元，剩下現金

將近約300萬元，全部交給被告買房子。我公公過世前也有

給我200萬元現金，我都交給被告處理，供作買房子的款項

等語（他卷四第13-14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夫婦以前

有跟我一起作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工作，我會給他們兩人6

萬元，都是給現金，至於家裡費用他們都不用負擔。他們一

年大概一起領到80萬元，從我這邊約領了7、8年的薪水。我

當我弟弟的保人，弟弟生意失敗後，我從我先生名下繼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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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的土地就被法院拍賣，約是10、20年前的事情，

剩下將近300萬元，就從臺北法院或是地檢署拿回來，是被

告帶我去的，之後我就把錢交給被告，讓他去買牛埔東路的

房子；當時300萬元是全部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而且我

公公在10、20年前也有給我現金，我回去拿兩趟，印象中是

100萬元及90萬元，我也是叫被告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1

0、20年前，被告名下有一間臺北市○○區○○街00號的房

子，那是我大伯、小叔跟被告共有，大伯把被告的持份吃下

來，所以我大伯有給被告250萬元的現金等語（他卷四第23-

24頁）。

　⑷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之證述，其等就被告

與蔣美齡幫忙家中事業多年、按月領取現金薪資，及祖父、

大伯陸續給付現金並用以購屋等情節，均大致相符，並可推

論下列事項：

　①被告確有下列資產來源：①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7年間協

助張郭玉霞經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及便當店所獲得之薪資收

入、②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③張郭玉霞因替人作

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

至300萬元予被告、④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

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款項約250萬元。

　②就①薪資收入部分：

　A.薪資收入期間：

　　被告供稱銘溍公司初始並未設立公司，且被告與證人蔣美齡

均陳述自高中、大學時期即85年左右開始幫忙國軍副食品供

應站工作至97年左右，此核與卷內銘溍公司登記資料，該公

司設立於89年10月27日，並於97年11月10日解散之情大抵相

符，此有銘溍公司變更登記表與商工資料查詢結果（偵2306

卷二第182-184頁）在卷可考。參諸我國小型家族事業，並

不一定均辦理公司登記之常情，可信被告與蔣美齡確實自張

郭玉霞處，領取約12年之薪資。

　B.薪資收入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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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薪資金額部分，被告先供稱其每月5萬元、蔣美齡3萬

元，後供稱：2人均是每月5至6萬元薪資；證人蔣美齡則證

稱，初期薪資約3萬元，嗣後調整為每月6萬元；證人張郭玉

霞則證稱被告與蔣美齡每月各領約3萬元。三人陳述雖於金

額略有出入，惟此應係因時間久遠，記憶有所模糊所致，並

不足以動搖供述整體之一致性。參酌被告與蔣美齡自學生時

期即於協助家中事業，嗣畢業後轉為全職工作，其薪資逐年

調整，亦屬常情。相較於證人張郭玉霞所述固定薪資數額，

被告與蔣美齡之供述更為具體、前後連貫，應屬較為可信。

綜上，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8年間確長期協助張郭玉霞經

營副食品供應及便當事業，食宿多由張郭玉霞負擔，日常開

銷有限。若以兩人平均月薪5至6萬元計算，年收入約120萬

元，堪信證人蔣美齡證稱其1年約可存下108萬元，應屬可

信。是被告與蔣美齡歷經十餘年間之存款，累積金額應可逾

千萬元。

　③是以上開約略千萬元之薪資，加計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

現金、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

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臺北市大同區昌

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約250萬

元，合計可得款項逾1,500萬元。即使扣除被告陳稱購買現

居房產支出約450萬元、購置車輛約260萬元及其他生活必要

開銷，仍可餘下相當數額之現金。衡諸其積蓄年期長達十餘

年，期間又無重大投資或債務支出，可認被告與蔣美齡確有

能力於累積所得中留存相當金額之現金。是以，蔣美齡於10

9年至112年間陸續存入480萬9,235元現金後，家中仍存約41

0萬元現金，尚屬合理可剩之餘額。

　⑸公訴意旨固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日北區國稅政

字第1121015098號函暨函附銘溍公司自民國85年起至97年止

之營業，以銘溍公司僅於90年至94年該公司有申報營利事業

所得，且全公司之每年度薪資支出分別於90年計34萬2,000

元、於91年計34萬3,200元、於92年計43萬6,200元、於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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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8萬元、於94年計3萬元，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薪資

數額乃屬虛妄。惟稅籍申報資料僅反映公司向稅捐機關申報

之金額，未必即與實際支付薪資相符。且被告已於廉詢時供

稱銘溍公司係因上游廠商開發票需求方設立，多以現金交

易，未設完整帳冊，員工又多為親屬，薪資均以現金支付，

並無正式記帳等語如上，被告所述之情，於我國小型家庭事

業實屬常見，自難據國稅局函覆所載形式申報數據，即遽認

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數額不實。

　⑹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與配偶數百萬元現金長期存放家中衣櫥、

鞋盒內，放任通貨膨脹並有遭竊風險，未作存款、理財或保

險，有違常理。惟查：

　①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廉詢及偵訊時已證稱：我從張郭

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

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不

知道婆婆幫多少人當保證人，擔保多少的錢，我為了要保護

我與被告的錢，我不敢把錢存入銀行等語（偵2306卷二第27

頁；他卷四第61頁反面、67頁反面）。被告並提出本院93年

度執字第5802號債權憑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97

年4月18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同院民事執行處97

年5月14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暨函附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同院民事執行

處97年6月11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他卷一第94-9

8頁）等件在卷可考，足信證人張郭玉霞前確實曾因債務問

題遭強制執行。

　②再者，被告於107年間曾向第一銀行貸款200萬元購買停車

位，因當時房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蔣美齡想要多保障自己

權益，其與蔣美齡乃寧願支付銀行利息，而未以家中存放現

金購買停車位之情，亦據證人蔣美齡於廉詢時證述明確（偵

12398卷四第152頁反面-153、155頁），並有第一銀行東門

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

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在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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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情亦堪認定。

　③依上顯示，張郭玉霞前確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是被告

與蔣美齡因而心生顧慮，擔憂資金存入銀行恐受牽連，乃傾

向以現金方式保存積蓄之狀況，亦非無其背景因素。再者，

被告與蔣美齡即便手持現金，仍寧願支付利息以貸款購置車

位，亦見其等對保留現金確有強烈偏好。是雖此種將鉅額現

金長期存放家中之行為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被告與蔣

美齡家庭經驗及心理狀態下，顯非全無可能，自難以一般人

不會將巨款放於家中之常情，而認被告與蔣美齡儲蓄現金之

情為不合理。

　⒉就該410萬元現金封鈔時間之說明

　⑴被告於廉詢、偵訊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一致供稱：我先前工作

有一些儲蓄，但是蔣美齡在管理財務。我的所有帳戶都交給

蔣美齡處理，我自己本身花費是使用現金和信用卡，現金部

分是蔣美齡不定期拿現金給我的。我家積蓄由蔣美齡負責存

入戶頭，她存多少、分多少次，我真的不清楚，因為我沒有

管錢。我任公職後，我一開始在新北地檢署上班，不住在家

裡，所以我不清楚蔣美齡有存放多少錢在家中。新竹工作

後，就我所知，她至少會放10萬元的現金在家中。錢都是蔣

美齡在掌管，所以實際有多少現金在家中，我也不清楚。我

不知道家中為何有那樣多錢，廉政官給我看我才知道家中有

這樣多錢。我是因為這一次的事情才知道蔣美齡把這樣多現

金在家裡等語（他卷四第43頁反面-45、56頁反面；偵12398

卷四第202-203頁）。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初次廉詢時即證稱：被

告帳戶是我在管理，張郭玉霞給我們的現金，被告會拿給

我。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

現金等語（偵2306卷二第26頁）。再於檢調於其住處扣得如

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之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

捆鈔帶上日期因為我只要幫我老闆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我

就是同日攜帶同額的現金去公司，再把我的臥室舊鈔換回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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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領取捆好的鈔票，因為銀行捆好鈔票比較不占空間。現金

來源可能我幫公司從第一銀行帳戶提領出來的錢，或是我老

闆友人直接給老闆金錢，也有可能是老闆要給金主的利息，

先把錢交給我。只要看到有乾淨的新鈔，我就會將衣櫥裡面

同額舊鈔拿去公司換回新鈔。我都是拿之前衣櫥存下的舊鈔

同額去公司換新鈔等語（他卷四第61-62頁）。於112年7月1

8日偵訊時結證稱：被告只是大概知道有這些錢，我去存錢

都我自己去。本案現金我放在衣櫃邊邊，被告應該不知道等

語。本案現金來源，因我是公司會計，我知道公司要提款的

話，我會拿我的舊鈔到公司，換取領出捆在一起的新鈔，因

為新鈔一捆捆的等語（他卷四第67-68頁)。於112年8月31日

廉詢時證稱：被告不知道現金總額多少。在幫曼哈頓集團公

司處理帳務時，一次處理的現金金額約有200至300萬元不

等，我就會將從銀行處領出已用捆鈔帶綑綁好的現金，與我

家中存放的現金同等數額交換。因為用銀行捆鈔帶綑綁的現

金，一疊一疊會比較好收納，外觀看起來也比較整齊。我不

記得我做幾次，我就是在當我知道當天需要替公司跑銀行領

取大額現金前，我就會將家中的現金帶到公司，等我向銀行

端領取大額現鈔後，如果銀行給我的是有用捆鈔帶綑綁或是

比較新的新鈔時，我就會在公司裡將同等數額換方才在銀行

替公司領取出來的現鈔，如果從銀行領出來的現鈔不是一捆

一綑綁好，比較整齊的樣子，我可能就不會更換了。另外這

些新鈔的來源也有可能是廠商或金主給我們公司的現金，我

知道有這些新鈔之後，我就會將家中同額的舊鈔兌換，我拿

我的錢換公司的錢，我不會讓老闆或是經理知道等語（偵12

398卷四第153頁反面-154頁、第155頁反面）。

　⑶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所證，佐以檢察事務官詢問張郭

玉霞之筆錄記載，顯示被告及蔣美齡係於112年7月18日接受

廉詢時，先行主動表示家中尚存有現金，新竹地檢署檢察事

務官乃經其等同意後，至其等住處執行搜索，並於112年7月

18日18時43分許，經張郭玉霞同意進入被告、蔣美齡房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四頁



經與廉政署端視訊通話，由蔣美齡指引在該房間衣櫃下層，

檢視二愛迪達鞋盒裝置之現金，經核算並拍照而查獲此部分

410萬元現金，此並有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他卷四第1

4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

四第19-21頁）在卷可佐。是依該410萬元查獲之經過，顯係

經被告與蔣美齡主動告知家中有存放現金而查獲無疑。

　⑷再者，被告始終一致供稱，家中金錢均由蔣美齡管理，實際

數額不清楚等語，核與證人蔣美齡始終證稱家中財物由其管

理，被告僅大略知悉家中有現金，實際金額及存放地點不清

楚等語相互吻合，亦與證人張郭玉霞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的

錢都是由蔣美齡處理，我感覺都是蔣美齡在主導等語（他卷

四第24頁）相符，更與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顯示係由蔣

美齡指引檢察事務官藏放現金之情相合，足徵被告確實未參

與財務管理，其始終供述：並不知悉家中存放現金數額、位

置等語，應堪信實。而蔣美齡為親自藏放、掌管現金之人，

其於首次廉詢時，即主動告知家中有現金，並即時同意檢調

至家中搜索查扣，且指引檢調家中現金藏放位置，並於扣案

該410萬元現金後第一時間，表示查扣之現金係其以家中舊

鈔兌換公司所領新鈔所致，其後歷次供述均維持一致，未見

矛盾變化，說明內容具體而有連貫性，顯非憑空臆造。綜合

上情，依扣案現金查獲過程，證人蔣美齡就封鈔帶日期之來

源及現金形成過程所為說明，雖非一般常情，然尚未悖於經

驗法則，可信性自高。

　⑸再就證人蔣美齡證稱其係以舊鈔換取工作上替公司處理款項

時可能接觸到之新鈔部分，亦有下列證據足資補強

　①曼哈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述部分：

　A.證人廖文權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是曼哈頓公司、

東方郡公司、誠品工程行、星光公司及星崴營造有限公司實

際負責人，這些公司都是關係企業，112年以前主要是蔣美

齡負責作帳及出納。蔣美齡每個月約10至15天至銀行領現金

10萬元至100萬元，如果是大額（30萬元以上），楊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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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美齡會把現金包含從銀行提領的包裝跟捆鈔帶拿給我，我

再放入我公司的大或小金庫。110年以後因為業務繁忙，就

信任楊淳涵、蔣美齡，我都沒有打開紙袋也沒有數幾捆清點

就直接進公司的大或小金庫。股東李鴻章分紅約1年2至3

次，每次200萬元至300萬元，蔣美齡會協助我把現金拿給李

鴻章的親戚。蔣美齡領現金後，放進公司金庫前，我只有看

到包裝現金的紙袋，這個時間點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

司提領的新鈔；另外就是把分紅的現金交給李鴻章，幾乎都

是一捆一捆或是銀行封好的現金，也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

成公司提領的新鈔等語（偵12398卷四第140-141頁）。

　B.證人程如玉於廉詢時證稱：去銀行臨櫃存提現金或匯款大部

分都是蔣美齡。高額的領款金額如300萬元至500萬元，蔣美

齡先騎機車到銀行提領後，將款項交給我，我再駕車載回辦

公室，蔣美齡再自行騎機車回辦公室，我會將現金放在蔣美

齡的位子上。我不清楚蔣美齡有沒有再重新清點現金數量，

她會將領回來的現金馬上交給董事長廖文權處理。我印象中

廖文權會把大額的現金交給蔣美齡，請她後續交給他指示交

付的對象，至於蔣美齡將現金交給誰，我不清楚等語（偵12

398卷四第97-98頁）。

　C.證人楊淳涵於廉詢時證稱：都是由蔣美齡將每個月的利息現

金送到金主公司，每個月利息大概是300萬元等語（偵12398

卷四第109頁）；於偵訊時證稱：我們提領的錢都是1百萬元

封好的或是一摺一摺的，有膠膜或是銀行的封條等語（偵12

398卷四第136頁反面）。

　D.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均一致

證稱，蔣美齡確實負責公司出納事宜，經常自銀行提領大額

現金，並替廖文權交付現金款項予股東，可見蔣美齡確有經

常接觸銀行以膠膜或成捆包裝之新鈔之機會。復據證人廖文

權證述，其於110年後因信任蔣美齡，故常僅見紙袋包裝的

款項即逕收入金庫，未曾開封清點，於此過程中，自存在蔣

美齡得以家中舊鈔更換公司新鈔之可能，而與證人蔣美齡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六頁



述相符。是以，證人蔣美齡就扣案現金係以家中舊鈔兌換公

司新鈔之說明，綜合其職務內容、實際接觸大額現金之頻率

及上開證人所述情狀觀之，應屬合乎情理之說明，尚難遽以

不合常情而予否定。

　②再者，依卷附證人蔣美齡為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

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提領之大

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顯示，蔣美齡於1

11年12月5日確實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

帳戶內提領247萬元，於112年4月12日亦至同行自星光國際

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168萬8,000元。又廉政署調查報告（偵

2306卷二第197頁）亦指出，蔣美齡公司同事黃紫瑄亦曾於1

12年6月8日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提取公司百萬元之現金紙

鈔。而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確係由第一銀行於11

1年12月1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捆10萬元款項，

則係於112年4月10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7捆共70

萬元之款項，則係於112年6月8日封鈔。是上開如附表三編

號2所示之100萬元、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4月10日

封鈔之10萬元款項，與前開蔣美齡領款時間密接，如附表三

編號3-1所示之112年6月7日3捆與112年6月8日封鈔之7捆共1

00萬元之款項，則與蔣美齡同事領款時間密接甚至相符。而

依前述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得知，捆鈔

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

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之情，業如前述。以扣案現金封鈔日期

與上開蔣美齡或其同事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提領現金之

時間，部分相近或重合，呈高度一致之對應關係，可認該等

現金款項自有可能係蔣美齡於執行職務接觸公司資金時，以

家中舊鈔兌換銀行新鈔所形成之結果。

　⒊小結

　　依上所述，被告與證人蔣美齡自85年至97年間幫忙家中事業

所累積薪資所得，加計祖父生前贈與、法拍土地餘款及大伯

購回持分價金等資金流入，合計所得已逾千萬元，扣除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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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購車支出及存入銀行之款項，確實可能仍留存逾410

萬元。而張郭玉霞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蔣美齡乃傾向

以現金保存資產，寧願貸款亦不願輕易使用現金購置停車

位，此情雖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其等家庭背景及避險

下，仍屬合乎情理。再者，該等410萬元現金乃係證人蔣美

齡於初次廉詢時主動告知，並主動指引檢調扣案位置，又於

檢調扣得現金後，第一時間告知現金狀況為新鈔之理由為其

利用處理公司資金之機會代換，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

涵所證內容與提領紀錄亦均顯示證人蔣美齡證述代換之情非

無可能。揆諸首開五之說明，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來源，

已提相當之說明，足使本院信其所述大致可信，應認被告已

盡「釋明」其財產來源之責。於被告已盡釋明之責後，檢察

官如認被告所述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仍應就其此一

主張負舉證責任，惟檢察官並無提出具體證據足證被告所述

確屬虛偽或不合理，自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

不實之情形，而遽以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相繩。

　㈢主觀上難認被告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 所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

明不實」，行為人應對於該來源可疑財產之存在及性質有所

認識，主觀上知悉其說明不合理而故意為之，始足認定其具

備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惟查被告家中財務狀況，

係由蔣美齡所掌控，被告並未實際掌理財務，其亦係於檢調

在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知悉其家中存放現金

之具體數額、位置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被告對該

410萬元現金之存在、金額及形成過程，確實並無具體掌握

或控制，僅知家庭財務概由蔣美齡處理，並信任其妥為保

管，其供述其僅大致知悉是家中長期積累之現金，並說明其

現金之可能來源，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所證大抵相

合，復又提出法院執行函及分配表（他卷一第94至98頁）、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他卷一第99頁）等文件，以佐證其說明。至就現金之封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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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其復與蔣美齡確認後，請蔣美齡具體說明，證人蔣美

齡所述新舊鈔代換之情，亦有證人與提款明細足資支撐。可

認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之說明，並非故意為不實或不合理

之陳述，主觀上自難認其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故

意。

九、綜上所述，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

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該等現金確實係在被告涉犯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嫌時或其後3年內所取得，自難認定該等現金屬可疑

財產之範圍；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

金，客觀上被告已釋明該等財產之來源，公訴意旨所指之證

據，未能證明被告說明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主觀上難

認被告確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是公訴意旨所提

之相關證據方法，既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前開財產來源不明犯行之程度，亦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既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為有

利被告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素琪

（審判長法官廖素琪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因公調職，不能簽名，

依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規定，由資深法官楊惠芬附記其事

由）

　　　　　　　　　　　　　　　　　　　法　官　楊惠芬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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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一：(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載

　　　　 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

號

執行案號 執 行 被

告 即 受

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

繳納時間(犯罪時

間)

登載不

實分期

次數

登載不

實期數

登載不實

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再字00

0153號

李騏祥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

1時54分24秒

1 6 151,000

2 109年執字0001

75號

劉柏勝 拘役30日 109年10月30日上午

10時25分39秒

1 6 30,000

3 109年執字0010

63號

戴辰霖 0年3月0日 109年11月29日上午

09時39分28秒

1 6 132,000

4 109年執字0015

72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10年1月6日上午08

時58分33秒

1 6 120,000

5 109年執字0016

37號

NGUYEN

TIEN 

NGOC

0年2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

1時47分59秒

1 3 62,000

6 109年執字0019

23號

葉柏鋒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7日下午

04時05分00秒

1 6 121,000

7 109年執字0020

09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

1時51分04秒

1 6 1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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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9年執字0025

79號

高莉萍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8日上午

09時30分21秒

1 6 151,000

9 109年執字0026

44號

曾凱晨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

1時52分53秒

1 6 121,000

10 109年執字0029

87號

陳蜜 拘役3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

12時43分32秒

1 6 30,000

11 109年執字0030

93號

吳俊良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6日上午

11時10分12秒

1 6 121,000

12 109年執字0031

80號

陳聖諭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

12時48分41秒

1 6 90,000

13 109年執字0031

95號

何芷玲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

09時00分24秒

1 6 121,000

14 109年執字0034

34號

陳宛嘉 拘役3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

04時49分45秒

1 6 30,000

15 109年執字0034

37號

楊劭文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

04時50分55秒

1 6 90,000

16 109年執字0036

94號

邱德松 0年6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

時30分25秒

1 6 181,000

17 109年執字0036

98號

鄭 家 明

（歿）

拘役4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3

時00分18秒

1 4 40,000

18 109年執字0037

76號

楊美莉 0年2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

時54分48秒

1 5 59,000

19 109年執字0037

83號

葉柏鋒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

4時46分54秒

1 6 90,000

20 109年執字0038

30號

何芷玲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

09時01分07秒

1 6 151,000

21 109年執字0039

00號

蔡鴻文 0年7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

4時57分21秒

1 6 212,000

22 109年執字0039

52號

郭齊醮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

4時47分49秒

1 6 90,000

23 109年執字0039

54號

江民郎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0

時59分52秒

1 6 89,000

24 109年執字0040

66號

戴錦輝 0年5月0日 110年1月31日上午0

9時59分55秒

1 6 151,000

25 109年執字0040

76號

簡意原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6日上午0

8時24分24秒

1 6 273,000

26 109年執字0040

86號

詹忻霖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

1時50分28秒

1 6 273,000

27 109年執字0041

84號

倪嘉麒 0年4月0日 110年1月17日上午0

9時30分58秒

1 6 120,000

28 109年執字0041

88號

許智勇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

時47分38秒

1 6 89,000

01

(續上頁)

第三十一頁



29 109年執字0042

20號

謝靜怡 拘役55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

時49分03秒

1 6 55,000

30 109年執字0042

37號

張釗偉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

時39分52秒

1 6 89,000

31 109年執字0042

93號

洪維哲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

時51分18秒

1 6 89,000

32 109年執字0043

18號

劉建華 0年2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

時52分44秒

1 6 59,000

33 109年執字0043

28號

陳宜銓 0年3月0日 110年1月5日下午03

時51分18秒

1 6 90,000

34 109年執字0044

60號

江民郎 0年2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

時00分34秒

1 6 59,000

35 109年執字0045

58號

羅睿恩 0年2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

5時09分22秒

1 6 59,000

36 109年執字0046

32號

翁嘉治 0年2月0日 110年3月1日上午09

時54分49秒

1 6 61,000

37 109年執字0046

89號

彭志雄 0年4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

時44分02秒

1 6 120,000

（起訴書

誤載為12,

000，應予

更正）

38 109年執字0047

54號

林彥斌 拘役30日 110年3月9日下午12

時47分29秒

1 6 30,000

39 109年執字0047

92號

陳建良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

時12分55秒

1 6 184,000

40 109年執字0050

24號

林博淵 0年6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

8時40分21秒

1 6 184,000

41 109年執字0050

48號

甘明人 0年4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

3時24分26秒

1 6 120,000

42 109年執字0050

6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23日上午1

0時36分59秒

1 6 59,000

43 109年執字0050

86號

陳嘉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18日上午0

8時47分29秒

1 6 59,000

44 109年執字0051

28號

林家珍 拘役20日 110年4月12日下午0

5時16分26秒

1 6 20,000

（起訴書

誤載為2,0

00 ，應予

更正）

45 109年執字0052

79號

梁程竣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

6時18分03秒

1 6 122,000

46 109年執字0054

00號

陳奕霖 0年9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

時18分13秒

1 6 275,000

01

(續上頁)

第三十二頁



47 109年執字0054

65號

曾能滎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1日下午0

5時54分51秒

1 6 142,000

48 109年執字0055

55號

黃俊憲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6日下午0

1時52分00秒

1 3 122,000

49 109年執字0056

08號

彭賢傑 0年7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

時00分14秒

1 6 214,000

50 109年執字0056

29號

彭守民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

時26分10秒

1 6 184,000

51 109年執字0056

47號

鄭宏偉 0年4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

9時32分20秒

1 6 122,000

52 109年執字0056

80號

蕭子鋒 0年6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1

1時01分25秒

1 6 183,000

53 109年執字0058

61號

王仲豪 0年6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0

9時57分49秒

1 6 184,000

54 109年執字0058

79號

黎邦忠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1日上午0

9時24分23秒

1 3 90,000

55 109年執字0059

17號

鄒永鎮 0年5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0

9時17分00秒

1 6 153,000

56 109年執字0060

22號

彭文祥 0年9月0日 110年7月28日下午0

2時44分41秒

1 6 274,000

57 109年執更字00

0929號

劉世朕 0年6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

05時10分38秒

1 6 182,000

58 109年執更字00

1455號

林輝忠 0年11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

時06分00秒

1 6 337,000

59 109年罰執字00

0130號

謝靜怡 罰金5千元 110年2月4日上午10

時05分50秒

1 5 5,000

60 109年罰執字00

0187號

曾嘉衛 罰金6千元 110年8月18日下午0

6時41分56秒

1 6 6,000

61 109年罰執字00

0191號

黃國智 罰金1萬元 110年5月12日上午0

9時17分55秒

1 5 10,000

62 109年罰執助字

000031號

陸 忠 凱

（歿）

罰金4千元 110年3月3日下午04

時35分21秒

1 4 4,000

63 110年執字0001

47號

詹勝傑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2

時20分34秒

1 6 122,000

64 110年執字0001

57號

夏明宏 0年4月0日 110年4月8日下午03

時45分54秒

1 6 122,000

65 110年執字0002

13號

曾凱晨 0年2月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

時16分34秒

1 6 62,000

66 110年執字0002

21號

李思薇 0年4月0日 110年4月5日下午12

時07分30秒

1 6 122,000

67 110年執字0002

62號

吳君浩 0年2月0日 110年4月5日上午11

時29分52秒

1 6 61,000

01

(續上頁)

第三十三頁



68 110年執字0003

22號

魏于竣 拘役3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3

時33分39秒

1 6 30,000

69 110年執字0004

40號

新福勇 0年6月0日 110年4月7日下午05

時40分47秒

1 6 183,000

70 110年執字0006

33號

黎光華 0年3月0日 110年8月23日下午0

5時35分42秒

1 6 92,000

71 110年執字0006

82號

藍溢翔 1年0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23分54秒

1 6 365,000

72 110年執字0006

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23分54秒

1 6 273,000

73 110年執字0006

82號

高 業 坤

（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23分54秒

1 6 122,000

74 110年執字0006

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23分54秒

1 6 181,000

75 110年執字0006

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

10時13分19秒

1 6 181,000

76 110年執字0006

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

10時13分19秒

1 6 273,000

77 110年執字0006

82號

高 業 坤

（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30分03秒

1 6 122,000

78 110年執字0006

99號

陳政寬 拘役4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

時14分38秒

1 4 40,000

79 110年執字0006

99號

李御瑋 拘役3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

時14分38秒

1 3 30,000

80 110年執字0007

06號

李金雲 拘役40日（起

訴書誤載為拘

役30日，應予

更正）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55分56秒

1 4 40,000

81 110年執字0007

14號

寇平 0年3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52分52秒

1 6 91,000

82 110年執字0010

89號

甘禮睿 0年3月0日 110年10月25日下午

06時33分16秒

1 6 92,000

83 110年執字0011

07號

黃偌男 拘役55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56分47秒

1 5 55,000

84 110年執字0011

86號

黃鍾義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

8時45分20秒

1 6 122,000

85 110年執字0013

30號

黃德武 0年5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

5時53分10秒

1 5 151,000

86 110年執字0014

39號

鄒紹芳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

5時54分26秒

1 5 90,000

87 110年執字0014

74號

魏辰恩 拘役4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1

0時06分18秒

1 4 40,000

01

(續上頁)

第三十四頁



88 110年執字0016

62號

黃政瑋 2年4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

09時37分48秒

1 10 851,000

89 110年執字0016

70號

陳國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

09時01分01秒

1 6 120,000

（起訴書

誤載為12,

000，應予

更正）

90 110年執字0016

76號

王金舜 0年3月0日 110年11月23日上午

11時29分33秒

1 6 102,000

91 110年執字0017

56號

許方菻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

08時41分22秒

1 6 90,000

92 110年執字0018

13號

陳金盛 0年6月0日 110年10月12日上午

11時07分42秒

1 6 182,000

93 110年執字0018

41號

羅國軒 拘役2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

0時10分21秒

1 4 20,000

94 110年執字0019

24號

鄭宏義 拘役3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

10時05分11秒

1 5 30,000

95 110年執字0020

47號

李振年 拘役5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

5時51分07秒

1 5 50,000

96 110年執字0023

19號

黃政瑋 拘役2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

09時37分03秒

1 4 20,000

97 110年執字0023

34號

鄭宏義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5日上午1

0時35分27秒

1 6 90,000

98 110年執字0023

71號

范國勇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17日上午

08時54分28秒

1 6 120,000

（起訴書

誤載為12,

000，應予

更正）

99 110年執字0024

03號

林德輝 1年7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

09時42分50秒

1 10 577,000

100 110年執字0025

87號

羅國軒 拘役3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

0時11分47秒

1 5 30,000

101 110年執字0027

16號

蕭立崴 拘役6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

08時46分34秒

1 6 60,000

102 110年執字0027

34號

徐煥哲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

1時13分56秒

1 6 120,000

103 110年執字0029

92號

黃俊雄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

08時43分49秒

1 6 212,000

104 110年執字0030

58號

謝翔安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

08時54分12秒

1 6 182,000

105 110年執字0030

84號

李金雲 拘役3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

08時53分35秒

1 5 30,000

01

(續上頁)

第三十五頁



106 110年執字0032

49號

方文輝 0年8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

08時51分05秒

1 6 243,000

107 110年執字0034

39號

李識勤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

8時55分23秒

1 5 89,000

108 110年執字0034

58號

劉得良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

8時56分47秒

1 5 89,000

109 110年執字0035

39號

謝靜怡 拘役5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

8時57分54秒

1 5 5,000

110 110年執字0035

71號

黃偌男 拘役2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

8時59分12秒

1 5 20,000

111 110年執字0035

81號

呂文進 拘役2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

1時33分31秒

1 2 20,000

112 110年執字0035

92號

楊詔鈞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19日上午

09時05分29秒

1 6 182,000

113 110年執字0037

90號

彭睿緁 0年3月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

1時34分35秒

1 5 89,000

114 110年執字0038

00號

黃國智 0年6月0日 111年4月12日上午1

0時27分10秒

1 6 483,000

115 110年執字0038

66號

顏丙慶 0年3月0日 111年1月10日上午1

1時13分11秒

1 5 90,000

116 110年執字0039

29號

周世有 拘役30日 111年2月16日上午1

0時21分23秒

1 5 30,000

117 110年執字0042

26號

王建登 拘役35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

9時02分02秒

1 3 35,000

118 110年執字0042

74號

李嘉莉 2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

9時01分05秒

1 12 1,830,000

119 110年執字0042

77號

汪秉霖 0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

9時02分42秒

1 5 184,000

120 110年執字0045

77號

吳錫錡 0年6月0日 111年7月5日上午08

時59分22秒

1 6 184,000

121 110年執更字00

0015號

陳志忠 0年5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上午

10時00分33秒

1 5 151,000

122 110年執更字00

0628號

洪維哲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

08時55分57秒

1 6 181,000

123 110年執更字00

0746號

王薇絜 0年7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

09時59分25秒

1 6 212,000

124 110年執更字00

1157號

謝靜怡 拘役110日 111年2月6日上午10

時13分11秒

1 5 110,000

125 110年執更字00

1332號

許方菻 0年5月0日 111年2月17日上午0

9時58分29秒

1 5 150,000

126 110年執緝字00

049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

09時05分00秒

1 3 61,000

01

(續上頁)

第三十六頁



附表二：(不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

127 110年罰執字00

0020號

周世有 罰金1萬2千元 110年9月23日下午0

3時23分48秒

1 6 12,000

128 111年執字0003

19號

黃聖翔 0年4月0日 111年7月17日上午1

0時43分56秒

1 6 123,000

（起訴書

誤載為12,

300，應予

更正）

129 111年執字0012

09號

范振煌 0年3月0日 111年9月29日上午0

9時02分39秒

1 6 91,000

130 111年執字0015

52號

鄭文琪 0年8月0日 111年11月9日上午0

9時32分49秒

1 6 242,000

131 111年執字0016

33號

寇平 拘役5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

1時28分00秒

1 5 50,000

132 111年執字0017

87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2月28日下午1

2時43分14秒

1 5 20,000

133 111年執字0018

53號

蔡佳宏 拘役60日 111年9月27日上午0

9時31分55秒

1 6 60,000

134 111年執字0021

45號

陳嘉鴻 拘役20日 111年11月4日上午0

9時55分56秒

1 2 20,000

135 111年執字0021

92號

徐志明 0年5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

09時00分30秒

1 6 151,000

136 111年執字0021

92號

官有俊 0年8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

09時00分30秒

1 6 243,000

137 111年執字0022

54號

周 曹 慧

蘭

0年2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

時29分36秒

1 6 69,000

138 111年執字0022

78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

1時30分53秒

1 5 20,000

139 111年執字0025

20號

楊政億 0年2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

1時34分26秒

1 3 61,000

140 111年執字0030

53號

林書含 0年4月0日 112年3月8日上午09

時49分11秒

1 6 122,000

141 111年執更字00

0541號

詹勝傑 0年6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

1時29分04秒

1 6 184,000

142 111年執緝字00

0340號

徐勝堯 拘役55日 111年12月4日上午1

1時56分39秒

1 5 55,000

143 111年罰執字00

0041號

博 洋 國

際 有 限

公司

罰金25萬元 112年1月2日下午02

時32分38秒

1 10 250,000

144 111年罰執字00

0078號

鄭文琪  罰金4千元 111年11月9日上午0

9時33分52秒

1 4 4,000

01

02

(續上頁)

第三十七頁



登　　　　　載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

號

執行案號 執 行 被

告 即 受

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

繳納時間(犯罪時

間)

登載不

實分期

次數

登載不

實期數

登 載 不 實

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字0040

65號

戴錦輝 4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

05時40分48秒

1 6 16,450

2 109年執字0041

63號

蘇柏恩 5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

05時27分50秒

1 6 20,100

3 109年執字0046

88號

彭志雄 0年7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

05時46分36秒

1 6 2,140

4 109年執字0052

63號

黃子能 1年0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

10時21分30秒

1 5 （ 起

訴書誤

載 為

6 ， 應

予 更

正）

3,650

5 109年執字0056

46號

鄭宏偉 0年8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

04時29分00秒

1 6 2,440

6 109年執更字00

1332號

洪啟圖 2年3月0日 110年4月20日上午

10時07分34秒

1 6 8,210

7 110年執字0006

81號

劉俊佑 0年7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

08時17分50秒

1 3 2,120

8 110年執字0008

31號

陳泳溢 2年8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

午09時03分10秒

1 3 9,730

9 110年執字0016

59號

李文隆 0年6月0日 111年1月9日上午1

0時02分25秒

1 3 1,810

10 110年執字0016

61號

黃政瑋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

午09時38分25秒

1 6 60,960

11 110年執字0019

37號

戴錦輝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7日　

上午10時23分21秒

（起訴書誤載為01

秒，應予更正）

1 5 10,960

12 110年執字0023

48號

陳舒亭 1年2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

午08時48分43秒

1 3 4,270

13 110年執字0023

86號

李隆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

午08時38分53秒

1 3 1,200

14 110年執字0027

52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

午09時04分12秒

1 3 10,610

15 110年執字0032

48號

方文輝 6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

午08時51分52秒

1 6 73,740

16 110年執字0037

99號

黃明鴻 1年5月0日 111年4月7日上午1

0時28分45秒

1 6 36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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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7 110年執更字00

0813號

張澤芳 無期徒刑 110年11月21日上

午08時48分35秒

1 5 30,000

18 110年執更字00

1125號

連奕誌  撤銷沒收命

令

111年3月6日上午0

8時38分43秒

1 3 30,000

19 110年執保字00

0275號

徐嫥璘 2年0月0日 111年5月18日下午

01時43分44秒

1 2 0

20 110年執緝字00

0597號

劉麗芬 0年2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下

午02時07分03秒

1 5 10,010

（ 起 訴 書

誤載為10,

000，應予

更正）

21 111年執字0010

44號

陳菁華 1年3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

2時18分26秒

1 6 734,560

22 111年執字0015

64號

梁哲瑋 1年0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

11時26分22秒

1 3 3,660

23 111年執字0020

55號

陳聖皓 7年6月0日 112年1月19日下午

05時16分52秒

1 6 27,380

24 111年執字0025

09號

陳昱穎 10年4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

11時33分18秒

1 6 37,750

25 111年執字0029

27號

蕭安良 1年2月0日 112年1月29日上午

11時16分47秒

1 6 4,250

編

號

起訴

書編

號

金額

（新臺幣）

封鈔時間

（民國）

銀行標示及查獲

狀況

1 1 200萬元 110年7月22

日

臺灣銀行標示封

膜之100萬元千元

紙鈔共2封。

2 2 100萬元 111年12月1

日

第一銀行捆鈔帶

捆綁之100萬元千

元紙鈔共1封。

3-1 3 110萬元 封鈔時間分

別為112年4

月 10 日 1

捆、112年6

未標示銀行名稱

之捆鈔帶捆綁之1

0萬元千元紙鈔計

11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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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月7日3捆、

112 年 6月 8

日7捆。

3-2 2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名稱

之捆鈔帶捆綁之1

0萬元千元紙鈔計

2捆。

4 4 4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及日

期捆鈔帶捆綁之2

0萬元兩千元面額

紙鈔計2捆。

證據出處及頁碼

銀行回應明細資料（他卷二第16-36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12年4月18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2519

1號函暨函附客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他卷二第128-135

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2年5月2日彰作管字

第112003364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存款帳號資

料及交易明細查詢、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查詢表、優/數位/境

外資金帳戶-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二第152-161頁）、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373

69號函（他卷二第184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

2年4月21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2002066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

料表、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他卷二第221-230頁、偵2306

卷三第9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5日台

新總作文字第1120013957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維護、交易

明細（他卷三第3-8頁）、三灣鄉農會112年4月27日三鄉農信字

第11200011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款歷史交易明

細查詢（他卷三第11-21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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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12年4月21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6005號函暨函附客戶

基本資料查詢（他卷三第59-68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

業管理部112年4月2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8777號函暨函

附交易明細（他卷三第69-74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4月28日

一總營集字第0751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

三第88-99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永豐

商銀字第1120418709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

第116-122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儲字

第1120002175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

83-208頁）、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2年4月19日（112）新三合

總字第6081號函暨函附顧客基本資料查詢、存摺交易往來明細

查詢（他卷三第211-212頁反面）、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提供帳戶

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215-230頁）、臺灣銀行營業部

112年4月19日營存字第11200376001號函暨函附外匯活存歷史明

細批次查詢、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存款交易明細、通訊中文

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他

卷三第241-256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9日

聯銀業管字第1121020332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他卷三第259-2

61頁）、有限責任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帳

戶交易明細列印（他卷三第291-292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扣案現金照片

（他卷四第52-54頁）、金流分析（他卷四第71-87頁）、被告

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偵12398卷一第23頁）、被告

與、蔣美齡、張郭玉霞存款餘額（偵12398卷一第24頁）、被告

與蔣美齡2人收支加總（偵12398卷一第25頁）、公務人員履歷

表（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

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廉政官

整理金流資料（偵12398卷一第54-59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

額表（偵12398卷一第60-65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

明細表（偵12398卷一第66-76頁；警聲搜卷第102-104頁；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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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卷二第157-163頁）、被告與蔣美齡銀行帳戶餘額彙整表（偵

12398卷一第7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戶基

本資訊彙總（偵12398卷三第1-3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

7月31日一東門字第001008號函（偵12398卷三第6頁）、扣案現

金存放處位置圖（偵12398卷四第199-201頁）、公務人員履歷

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第一銀行00000000至0000

0000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78-79、101頁）、第一銀行東門分

行112年6月12日一東門字第00074號函暨函附交易傳票（警聲搜

卷第80-83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日一東門字第00088號

函暨函附回覆存款查詢之客戶基本資料（警聲搜卷第84-91

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

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

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

料（偵2306卷三第26-40頁）、蔣美齡存提款項紀錄及臨櫃相關

影像（警聲搜卷第92-94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資料（警

聲搜卷第95-100頁）蔣美齡、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

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之大額通貨

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第一銀行、臺灣新光商業

銀行、永豐銀行、郵局之小額存款之紀錄（偵2306卷一第8-9

頁）、現場照片（偵2306卷二第152-155頁）被告與蔣美齡薪

資、投資收入彙整表（偵2306卷二第156頁）、被告與同住家人

資金帳戶清查分析（偵2306卷二第191-195頁）、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

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10-20頁反面）、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

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41-46頁）、臺灣銀行

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

查詢、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偵2306卷三第47-49頁）、

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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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50-6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9097號函暨函附

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66-70頁）、被告與蔣美齡信用卡支出

彙整表（偵2306卷三第78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個金集中作業部112年8月2日集中字第1120000655號函暨函附

本行信用卡持卡人蔣○齡之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

第79-83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總個卡

業字第1120018974號函暨函附蔣○齡自107年7月5日起至112年7

月24日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4-85頁）、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82

80號函暨函附持卡人基本資料、持卡人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

第86-88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新

光銀信卡字第112005188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刷卡消費明細（偵2

306卷三第89-9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31

日個行營字第1120030006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

306卷三第93-9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

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

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96-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

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

細（偵2306卷三第130-152頁）、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

業處112年8月11日玉山卡（信）字第1120003363號函暨函附信

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53-156頁）、第一銀行總行112

年8月8日一總卡作字第14634號函暨函附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偵

2306卷三第157-160頁反面）、聯邦商業銀行112年8月2日聯銀

信卡字第1120019206號函寄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

卷三第161-179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

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

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80-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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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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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銘碁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398號、113年度偵字第23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
Ａ０１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１自民國109年3月2日起擔任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負責協助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並以該署「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下稱案管系統）登載、管理及進行前開業務之內容，其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Ａ０１明知辦理檢察官交辦之刑事執行案件時，應於新竹地檢署公務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確實填載執行案件之進行執行事項及時間，以作為該案件進行之紀錄，並供研考單位稽核該案件處理情形。詎其為規避管考壓力，明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並未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或實際進行「罰金分期繳納處理」之情，竟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二「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利用公務電腦網際網路（IP位址：172.31.162.33），以個人案管系統帳號「ce15Ａ０１」，登入新竹地檢署配置辦公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案件進行處理」→「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項目，再輸入「執行案號」→「查詢」→「新增」後，不實勾選如附表一、二所示案件「分期種類」項下之「應執罰金」、「併科罰金」、「徒刑易科」及不實登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每一日易科(勞)金額」、「分期期數」之準公文書表單系統後，儲存該電磁記錄，完成「罰金分期繳納」之作業，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之「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不實分期次數」、「不實期數」、「不實應繳總額」等執行作為事項之不實登載，致新竹地檢署研考科人員因案管系統內之錯誤資訊，誤認附表一、二所示之執行案件有實際進行如「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作為，導致研考科人員及主管未能進行案件追蹤管考，致生損害於新竹地檢署就附表一、二所示案件稽核之正確性，侵害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暨同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Ａ０１及辯護人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故認為適當而得作為證據，揆諸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新竹地檢署執行科科長黃鈺芳於廉詢及偵訊時之證述（他卷四第29-32、36-37頁）、證人即附表二編號4受刑人黃子能（他卷四第5-6頁）、附表二編號1、11受刑人戴錦輝（他卷四第7-8頁）、附表二編號10受刑人黃政瑋（他卷四第9-10頁）、附表二編號2受刑人蘇柏恩（偵12398卷三第51-52頁）、附表二編號7受刑人劉俊佑（偵12398卷三第68-69頁）、附表一編號42、126及附表二編號8、14受刑人陳泳溢（偵12398卷三第109-110頁）、附表一編號106及附表二編號15受刑人方文輝（偵12398卷三第125-126頁）、附表二編號17受刑人張澤芳（偵12398卷三第147-148頁）、附表二編號25受刑人蕭安良（偵12398卷三第169-170頁）、附表二編號24受刑人陳昱穎（偵12398卷四第3-4頁）、附表二編號12受刑人陳舒亭（偵12398卷四第38頁）、附表二編號18受刑人連奕誌（偵12398卷四第50頁）、附表二編號16受刑人黃明鴻（偵12398卷四第59-60頁）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均大抵相符，並有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同署112年3月執行案件收結表、112年3月月底即將逾期案件、逾期未進行案件月報表（112/02）（他卷一第2-5頁）、未傳喚到案，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6-26頁）、未曾進行，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27-33頁）、逾3月以上未進行案件（他卷一第34-43頁）、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執行科各股書記官公務電腦使用者之IP（包含IP位置及對應使用者人員）及登錄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帳號（包含對應之使用者人員）（他卷一第47-50頁）、「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不得易科罰金案件」、「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得易科罰金案件」明細（他卷四第33-35、49-51頁）、新竹地檢署自由刑/保安處分執行案件進行簿、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之截圖畫面（他卷五第2-53頁；他卷五第55-94頁；他卷六第170-414頁）、不得易科罰金案件之結案情況、112.7.24查詢、詢問期程（偵12398卷二第24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等件在卷可稽，足徵被告所為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亦有刑法第13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加重規定之適用，惟按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例要旨參照），是起訴意旨尚有誤會，此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本院卷第66頁），特此指明。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所謂接續犯，係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足當之；如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不同之犯意，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犯行，因各執行案件收案時間不同，應執行對象不同，應進行之時間及條件不一，逾期時間個別計算，而被告每虛偽進行一案，需登入每一案號才能操作，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可分，自應分論併罰云云。惟被告於偵查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為因結案壓力而規避管考等語（他卷四第41頁反面至第42頁；本院卷第259-260頁），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一貫在於規避管考，而管考本為逐月進行，且被告自109年10月起至112年3月間，於密切之時間內，基於規避按月稽查之單一目的，幾乎逐月為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不實登載行為。其中更有多次針對相同執行案件為登載，更均在同一地點，以相同方式登入系統登錄罰金分期資料，手段一致，目的相同，且其所侵害者，僅為同一國家刑事司法權行使之法益，於刑法評價上，難以割裂為數罪，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應認屬接續犯，公訴意旨前開所認，應有誤會。
　㈢爰審酌被告身為書記官，職司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面對案件壓力，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竟率然利用系統漏洞，以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規避管考，並使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執行案件延宕執行，侵害國家刑事司法權之行使，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其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見有自我反省之悔意，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情節、不實登載之次數，兼衡其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再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本院卷第262頁），與檢察官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266-26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考量被告素行良好，犯後始終坦認犯行，可見已有悔意，審酌其因不堪案件與管考壓力下，為爭取作業時間，方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並參酌證人黃鈺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平日跟同事相處友善，工作的文書品質是良好，從未遭當事人投訴，歷任執行檢察官肯定他的工作態度。我印象中他從未遲到，如果有需要早退都是家人因素。這些案件被告後續有些有繼續進行，有些沒有繼續進行，被告因為積案過多，在112年4月換股，換股後我有把他辦理案件逐一進行清查。後來執行科有把他的案件都結案，就是有發監執行或通緝等語（他卷四第37頁）。可見被告平日工作態度尚屬認真負責，於本案前並無不良紀錄，所登載不實之案件，業經新竹地檢署為後續清查結案，足見其行為造成之損害亦屬有限。再者，刑罰制裁之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之再犯，對於初犯且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觸法即置諸刑獄，將其與社會隔離，對其日後人生發展及家庭之影響難謂不大，並無助於遏阻被告將來犯罪之預防及防衛社會之刑罰目的。是本院權衡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受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另為使被告記取教訓，警惕其日後審慎行事，避免其心存僥倖而再犯，並增進其法紀觀念，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之必要，爰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不實登載之次數、內容與時間，併衡被告之資力，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惟倘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自112年4月1日起調離承辦股別)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經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通知被告及其配偶蔣美齡到案說明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事務官至渠等址設新竹市○○區○○○路0號12樓之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新鈔，共計新臺幣（下同）470萬元。
　㈡被告及蔣美齡2人之收支狀況及金流分析，渠等財產有異常增加之事實：
　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上開任職曼哈頓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2人查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
　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
　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涉嫌犯罪時即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及其後3年內，被告及蔣美齡，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有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於同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
　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是被告及蔣美齡收入有顯不相當之情事。
　㈢檢察官偵查中已多次命被告說明財產來源，惟其就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⒈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
　⒉詎被告竟基於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辯稱該470萬元現金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云云，然比對前開遭查扣470萬元現金其上之捆鈔帶資訊，均為其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後所印製之紙鈔，顯非98年前存放迄今之紙鈔；另核對被告、蔣美齡個人帳戶之領款金額、時間，亦無法證明係從渠等帳戶內領出，顯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
　⒊被告無法就本案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查扣之470萬元不明現金，為完整、充分、詳實之交代，亦無法證明其來源為合法，亦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0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偵訊時之陳述，與證人蔣美齡、被告之母張郭玉霞、蔣美齡任職之曼哈頓公司負責人廖文權、曼哈頓公司經理程如玉、曼哈頓公司會計楊淳涵於警、偵訊時之證述，和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被告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被告及家人相關金流資料、資金帳戶清查分析、被告設立於第一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之交易明細，以及證人蔣美齡設立於第一銀行、新光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交易、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臺灣銀行等帳戶之交易明細、證人蔣美齡第一銀行帳戶領取薪資明細表、被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被告112年1月至7月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於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證人蔣美齡於台北富邦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新光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歷年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銘溍公司自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證人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借據及支票影本、扣案之470萬元現金照片、採證結果及扣案現場照片等件，為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與蔣美齡有如公訴意旨所述之收支及金流狀況，及檢調在其住處衣櫃內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現金，惟堅決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款財產來源不明犯行，辯稱：扣案現金是蔣美齡主動告知廉政官我們家有現金，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隱瞞家裡有現金的事實，這些現金是絕對跟我工作上一點關係都沒有，是我們家長期理財積累的現金。我母親張郭玉霞早年幫人作保有背負債務，造成家中資產被法拍，所以我們家會盡量減少把錢放銀行，這是我們家比較特殊的理財方式。我知道家裡有現金，但不知道確切數字，當天是廉政官告訴我，我才知道有400多萬元現金，我們家長期財務狀況、理財都交由我太太處理。其辯護人則以：㈠被告與蔣美齡所述之現金積累狀況大抵相符，堪信被告家庭本有如此財富。被告係因其母曾為家人作保而被強制執行，因此其家庭習慣上把現金放在家裡，而非銀行，檢察官不能因為行為人的情況不同，就認為行為人的說明不合常理。而㈡現金部分為包膜新鈔部分，蔣美齡已證述係其利用擔任公司會計之機會趁機替換，其證言與廖文權相符，自堪採信為真。㈢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截堵式構成要件，檢察官應證明到這些不明財產應與被告所為貪污治罪條例犯罪有高度關聯性，才有命行為人就不明財產來源為說明的義務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適用之說明：　
　㈠按「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以及其他法定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於100年11月23日修正公布之第6條之1定有明文。依該條之條文內容，可知其犯罪構成要件如下：⑴公務員犯該條所示之各罪嫌。⑵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⑶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⑷經檢察官命公務員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而有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之修正理由固稱本罪之增訂係為發揮舉證責任轉換之功能，然參酌本罪立法目的在於因應『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本罪98年4月3日增訂理由二）。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關於被告犯罪事實仍負有舉證責任之法定義務，立法理由所稱之舉證責任轉換，應僅限於為避免檢察官難以證明該財產之來源為貪污所得，而於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堪認被告符合本罪上揭⑴至⑶所示之構成要件後，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被訴公務員始須就檢察官所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說明其來源之義務，就財產之來源，盡其釋明之責為已足，該公務員為釋明後，檢察官如主張其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財產來源不明罪乃立法者為解決偵查上之困難所為之制度選擇及調整，但為避免因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方式過度侵蝕「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而造成「因事立法」、「刑罰工具化」之弊，本罪在適用界線上，自應參照立法理由所引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2003）」第20條規定之精神：「在不違背本國憲法和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各締約國均應當考慮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述故意實施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財產非法增加，即公職人員的財產顯著增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意譯）」，方為妥適。是就財產來源不明罪，要符合「無罪推定」與「不自證己罪」等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自應為相當程度之限縮。有論者即認為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適用範圍只能作為「收賄型」與「回扣式概括圖利型」兩種貪污行為的截堵構成要件，以收受賄賂罪類型為例，檢察官本應就「違法／合法公務執行」、「收受他人財物」、「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盡其舉證責任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成立收賄罪，若個案中，針對「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要件的證據，無法達到上述證明程度，則可轉用財產來源不明罪，就該要件的證明，較為放寬，但檢察官仍須證明被告「有不明財產」、「財產來自涉嫌行賄者」、「檢察官查無其他移轉財產的合法理由」（相較上開「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舉證較為容易）至無合理懷疑程度，被告始構成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如被告能提出充分釋明有合理來源的證據，即可排除適用本罪，如此始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無罪推定原則。且被告若能釋明財產有合法來源，即可排除刑責，但被告釋明義務，必須在檢察官蒐集前述必要證據，並轉用被告涉嫌條文後，被告才會產生釋明責任，若檢察官無從舉證達到此種效果，則被告當然也不負自證無罪義務（即便是釋明），如此始沒有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問題（許恒達著，從貪污的刑法制裁架構反思財產來源不明罪，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2期，第192頁至195頁）。
　㈢申言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目的既在於「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而因貪瀆犯罪的隱密及不易偵查與追溯之特性，要求犯嫌必須清楚說明可疑財產的來源，來紓解貪污犯罪偵查的主要困境，則財產來源不明罪，當非自我目的，而是為助於被告原所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嫌之查緝為前提，則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當係檢察官業已就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嫌，就各罪之其他構成要件，均已盡其舉證責任，然就財產之來源是否為貪污所得之相關構成要件（如是否係基於對價關係收受之構成要件），難以舉證，而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且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檢察官就此等要件為舉證後，經檢察官命公務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且如果被告能夠釋明該財產有合理來源，即可排除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檢察官如主張被告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又為避免造成立法理由中所舉「在公務員無任何犯罪嫌疑情形下，動輒可能因本條規定而遭調查財產，並被課予說明義務，可能有過度侵害公務員人權之虞。況且，若有人存心陷害公務員而匯入款項至公務員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帳戶中，隨即提出檢舉，則公務員在不知情情形下無法說明財產來源而遭追訴、處罰」之例，造成無端入公務員於罪之情況。就本罪之適用主體不僅應限縮至明文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至6條等罪嫌，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其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情形」之公務員，在解釋上更應從嚴解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顯不相當」、「來源可疑」、「無正當理由」等具有主觀價值判斷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並盡其舉證責任，方能在減免、轉換檢察官於本罪所負舉證責任之餘，仍能使公務員如同其他國民享有「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基本人權保障，不因身分關係而在刑事訴訟保障上受有不平等待遇，並適度節制檢察官發動偵查、追訴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復避免本罪間接助長偵查機關蒐證、舉證之怠惰，造成本應嚴厲查緝禁絕之貪污犯罪，遁入財產來源不明罪，顯然無助國民對政府之信賴、提升打擊貪腐成效，俾符構成要件明確性、刑法謙抑性等刑事法上基本原則。
六、經查，被告於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16日止，擔任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三等書記官；自109年1月16日起迄今，調任新竹地檢署，並自109年3月2日起擔任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且在109年10月30日起至112年3月19日止，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利用職權上機會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通知被告及蔣美齡到案說明，並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事務官至渠等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現金470萬元。檢調並分析被告與蔣美齡之收支狀況及金流，發現渠等財產有下列異常增加之情事：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等查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計算式：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48萬1,906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被告辯稱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等語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66-68、261頁），且經檢察官以起訴書附件「被告Ａ０１財產來源不明說明書」計算甚詳，並有如附表四所示之證據資料存卷可佐，及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扣案可證，前開事實，堪可認定。
七、關於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部分
　　此部分扣案現金，並無標示封鈔時間，而無從認定被告與蔣美齡取得該60萬元之時點確實在被告涉嫌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之最早時點即109年10月30日時或其後3年內，自難認該60萬元現金，乃被告涉嫌犯罪時或其後3年內所增加之財產，揆諸前開五所示之說明意旨，檢察官既未舉證此部分財產屬可疑財產之範圍，被告之說明義務即無從發生，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罪之諭知。
八、關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部分
　㈠此部分410萬元現金，客觀上封鈔時間分別為110年7月22日、111年12月1日、112年4月10日、112年6月7日、112年6月8日，而經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捆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佐（偵2306卷二第197頁），堪認此部分410萬現金，確係被告及蔣美齡於上開日期後所取得之現金無訛。是以，被告與蔣美齡於109年至112年6月間之合計收入553萬6,927元扣除505萬5,021元信用卡開銷後，餘48萬1,906元之事實，業如前述，被告與蔣美齡猶仍在被告涉犯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之上開期間，取得該410萬元現金，自足認被告確有於涉嫌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狀況，應無疑義，被告自應對該等可疑財產，負說明義務，合先敘明。
　㈡被告已「釋明」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客觀上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況
　⒈就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
　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廉詢時供稱：我們家97年以前做過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生意，我大約從84、85年間開始陸續幫忙。我跟蔣美齡協助家中生意至少10年以上。張郭玉霞每個月給我5萬元的薪資，這筆錢我都交給蔣美齡掌管。蔣美齡也有在家中幫忙，從張郭玉霞那邊領每月3萬元的薪資。這些錢都是現金給我們，由蔣美齡控管。我跟蔣美齡7、8年來，領到的現金約有7、800萬元，這些錢算是我們額外的收入，因為當時我們跟張郭玉霞一起住，主要的生活花費都是張郭玉霞做生意賺得收入來支應。國軍副食品工作之公司名稱是銘溍公司，一開始並沒有成立公司，是後來大盤商要求要開立發票，必須要有公司才能開立發票，所以才會成立公司等語（他卷四第44-46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供稱：我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我真的不知道蔣美齡會有這樣多錢。我想得到的收入部分，是我在家裡工作每月我母親給我5萬元及蔣美齡3萬元，一年約100萬元左右。一起做到我入公職前約是95或96年間停業，這期間賺了約700多萬元。之後家裡有開便當店，當時收入普通，僅作了1至2年。另外我父親比較早過世後我祖父有留一些財產給我，因為我母親幫我舅舅作保，因此祖父留的一筆土地被拍賣，祖父把土地買回後很生氣，僅給我200萬元現金。另外我探視我祖父時他不時會給我一些錢等語（他卷四第56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供稱：大概從我84年入學開始，就與蔣美齡一起在家中幫忙到我們畢業，當時我媽媽有支付我跟蔣美齡薪水，畢業後因為家中生意業務量變大，加上上游供貨廠商變多，我與蔣美齡都是向張郭玉霞領取每月5至6萬元的薪資，都是以現金支付。因為銘溍公司主要是開發票給上游供貨廠商，並沒有記帳，加上公司員工都是親人，所以張郭玉霞給我跟蔣美齡的薪資都是用現金支付，且沒有相關記帳資料。我與蔣美齡從張郭玉霞領取薪資的時間，大約12年左右。主要的支出是在97年間購入我現在居住的房產，當時約以400多萬元價格成交，加上相關稅賦及服務費約為450萬元至480萬元的支出，我印象中都是用現金支付。我約在100年間購入汽車1輛，約90萬元左右以現金支付，112年7月購車約170萬元，用信用卡一次支付170萬元。重大收入主要是來自繼承與長輩的贈與，我的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新北市八里區的農地登記給張郭玉霞，但因為張郭玉霞有幫人作保，後來在97年間名下的1筆農地遭銀行拍賣，拍賣後償還債務的餘額265萬元就領回並交由我處理，我印象中我把這筆錢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我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上房產持分1/4的產權登記在我名下，97年間我大伯張忠明以250萬元現金將我的持分購回，這些錢我記得部分也是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剩餘的部分就交由蔣美齡處理。另外在81年間至我調回新竹地檢署之前，都有不定期探視我祖父，我祖父會給我5萬元至10萬元不等的現金作為生活費等語（偵12398卷四第190頁反面-191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供稱：這些現金都是我跟蔣美齡一起存的。家中470萬元現金是我跟蔣美齡在我於新竹地檢署任職期間，因我跟我太太婚姻關係有狀況，蔣美齡為了保障自己，所以她才把現金放在身邊。我當時也把名下房子過戶給她等語（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供稱：這些錢都是幫家裡做生意，我母親給的薪資存款或其他長輩給的，例如爺爺給我5萬元或10萬元，這些錢我都交給蔣美齡處理等語（偵12398卷一第15頁反面）。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廉詢時證稱：我89年畢業於中興大學，高中時就跟被告是男女朋友，就開始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會計和出納業務，後張郭玉霞結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生意後，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直到98年便當店生意結束。張郭玉霞每個月都會給我和被告薪水，都是給現金，一開始大約3萬元上下，大學畢業後調整到每個月約6萬元上下。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我從張郭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跟被告從張郭玉霞那邊領到的現金薪資約有800萬元至900萬元，85年到96、97年左右，都放在家裡。張郭玉霞都是拿現金，有時給我，有時給被告，但是被告都會把現金拿給我。我跟被告一銀帳戶每月有現金存入是將以前的現金薪水和我的投資分紅存入等語（偵2306卷二第26-28頁）。於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這些錢是85年到97年給我跟被告薪水各6萬元，中間有花掉一些，剩下的我全部存在衣櫥（他卷四第61-62頁反面）。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證稱：這些錢來源是我85至96年間跟被告一起跟張郭玉霞工作的薪資，每月我跟被告各領6萬元，扣除日常花費，我們每月可以存10萬元，但是沒有存到銀行等語（他卷四第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高中時跟被告是男女朋友，當時就開始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肉類供應商的會計及出納業務，張郭玉霞結束生意後，約於95年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工作直到98年便當店的生意結束。每月領取約3萬元左右薪資，89年畢業後，被告母親就調整薪水改為每個月6萬元。約97年間，我跟被告購買現在居住的房子，金額大約470萬元，這間房子沒有貸款，直接現金付清，這筆錢是被告的爺爺幫忙支付一部份的房屋價金，另一部份則由被告大伯購買被告位在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路段的房產所獲得的收益，所以這間房子並沒有用到我與被告原先的存款。被告爺爺會給被告零用錢，一次5萬元到10萬元的現金，一年大約會去探望1至2次，被告爺爺幾乎每次都會給零用錢，直到被告的爺爺於幾年前過世，就沒有再拿到零用金。我要說明我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我跟我先生被告歷年薪資扣除生活開銷後所存留下來的金錢，這些錢主要是我與被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所獲得的薪酬，我沒有去細數歷年存了多少金錢，不過應該有1,000萬元上下，這些都是當時領取現金，陸續累積下來並存放於家中。我是將我與被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歷年累積下來的現金薪資報酬，將這些現金存入銀行中。每人每月可以存4萬元至5萬元，這樣一年可以存下108萬元，89年畢業後到98年，約9年的時間，大約也可存到快1,000萬元。當時我與被告住在家裡，家裡的開銷多由張郭玉霞支應，我與被告僅需支付一些基本的開銷費用，不需要動用到我跟被告的薪資，初期我與被告確實能存下很多錢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0-154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證稱：是張郭玉霞10多年前給我跟被告的現金等語（偵12398卷四第188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證稱：家中的現金來源是我與被告在家裡工作張郭玉霞給的薪資所得，以及被告爺爺給的錢。張郭玉霞會發薪水給我及被告，另外賣房子的錢也是被告給我的，都是給現金。我從85年到97年間跟被告在張郭玉霞經營的銘溍公司工作，一開始是薪資3萬多元，逐步調整到6萬元。被告前後大概給我1,000萬元現金。他也有爺爺給他的現金，每次拜訪都會給約幾萬元等語（偵12398卷一第14、17-19頁反面）。
　⑶證人張郭玉霞於112年7月1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夫婦在我經營的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大約7、8年，他們每個月至少有支領3萬元的薪資，且都是領現金，不是轉帳，他們也不用負擔家裡任何開銷。年終也各有1個月的獎金，有時還有季節性的獎金，最少都有幾千元。一年他們兩人最少也有在我這裡拿到80萬元的現金。工作7、8年也有5、600萬元的收入。10幾年前我有繼承我老公在新北市八里區的一個土地，後來我因為有幫我弟弟做生意失敗作保人，所以變賣土地還款，賣得6、700萬元，還款約400萬元，剩下現金將近約300萬元，全部交給被告買房子。我公公過世前也有給我200萬元現金，我都交給被告處理，供作買房子的款項等語（他卷四第13-14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夫婦以前有跟我一起作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工作，我會給他們兩人6萬元，都是給現金，至於家裡費用他們都不用負擔。他們一年大概一起領到80萬元，從我這邊約領了7、8年的薪水。我當我弟弟的保人，弟弟生意失敗後，我從我先生名下繼承在新北市八里的土地就被法院拍賣，約是10、20年前的事情，剩下將近300萬元，就從臺北法院或是地檢署拿回來，是被告帶我去的，之後我就把錢交給被告，讓他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當時300萬元是全部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而且我公公在10、20年前也有給我現金，我回去拿兩趟，印象中是100萬元及90萬元，我也是叫被告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10、20年前，被告名下有一間臺北市○○區○○街00號的房子，那是我大伯、小叔跟被告共有，大伯把被告的持份吃下來，所以我大伯有給被告250萬元的現金等語（他卷四第23-24頁）。
　⑷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之證述，其等就被告與蔣美齡幫忙家中事業多年、按月領取現金薪資，及祖父、大伯陸續給付現金並用以購屋等情節，均大致相符，並可推論下列事項：
　①被告確有下列資產來源：①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7年間協助張郭玉霞經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及便當店所獲得之薪資收入、②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③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④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款項約250萬元。
　②就①薪資收入部分：
　A.薪資收入期間：
　　被告供稱銘溍公司初始並未設立公司，且被告與證人蔣美齡均陳述自高中、大學時期即85年左右開始幫忙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至97年左右，此核與卷內銘溍公司登記資料，該公司設立於89年10月27日，並於97年11月10日解散之情大抵相符，此有銘溍公司變更登記表與商工資料查詢結果（偵2306卷二第182-184頁）在卷可考。參諸我國小型家族事業，並不一定均辦理公司登記之常情，可信被告與蔣美齡確實自張郭玉霞處，領取約12年之薪資。
　B.薪資收入數額：
　　關於薪資金額部分，被告先供稱其每月5萬元、蔣美齡3萬元，後供稱：2人均是每月5至6萬元薪資；證人蔣美齡則證稱，初期薪資約3萬元，嗣後調整為每月6萬元；證人張郭玉霞則證稱被告與蔣美齡每月各領約3萬元。三人陳述雖於金額略有出入，惟此應係因時間久遠，記憶有所模糊所致，並不足以動搖供述整體之一致性。參酌被告與蔣美齡自學生時期即於協助家中事業，嗣畢業後轉為全職工作，其薪資逐年調整，亦屬常情。相較於證人張郭玉霞所述固定薪資數額，被告與蔣美齡之供述更為具體、前後連貫，應屬較為可信。綜上，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8年間確長期協助張郭玉霞經營副食品供應及便當事業，食宿多由張郭玉霞負擔，日常開銷有限。若以兩人平均月薪5至6萬元計算，年收入約120萬元，堪信證人蔣美齡證稱其1年約可存下108萬元，應屬可信。是被告與蔣美齡歷經十餘年間之存款，累積金額應可逾千萬元。
　③是以上開約略千萬元之薪資，加計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約250萬元，合計可得款項逾1,500萬元。即使扣除被告陳稱購買現居房產支出約450萬元、購置車輛約260萬元及其他生活必要開銷，仍可餘下相當數額之現金。衡諸其積蓄年期長達十餘年，期間又無重大投資或債務支出，可認被告與蔣美齡確有能力於累積所得中留存相當金額之現金。是以，蔣美齡於109年至112年間陸續存入480萬9,235元現金後，家中仍存約410萬元現金，尚屬合理可剩之餘額。
　⑸公訴意旨固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日北區國稅政字第1121015098號函暨函附銘溍公司自民國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業，以銘溍公司僅於90年至94年該公司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且全公司之每年度薪資支出分別於90年計34萬2,000元、於91年計34萬3,200元、於92年計43萬6,200元、於93年計18萬元、於94年計3萬元，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薪資數額乃屬虛妄。惟稅籍申報資料僅反映公司向稅捐機關申報之金額，未必即與實際支付薪資相符。且被告已於廉詢時供稱銘溍公司係因上游廠商開發票需求方設立，多以現金交易，未設完整帳冊，員工又多為親屬，薪資均以現金支付，並無正式記帳等語如上，被告所述之情，於我國小型家庭事業實屬常見，自難據國稅局函覆所載形式申報數據，即遽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數額不實。
　⑹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與配偶數百萬元現金長期存放家中衣櫥、鞋盒內，放任通貨膨脹並有遭竊風險，未作存款、理財或保險，有違常理。惟查：
　①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廉詢及偵訊時已證稱：我從張郭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不知道婆婆幫多少人當保證人，擔保多少的錢，我為了要保護我與被告的錢，我不敢把錢存入銀行等語（偵2306卷二第27頁；他卷四第61頁反面、67頁反面）。被告並提出本院93年度執字第5802號債權憑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97年4月18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同院民事執行處97年5月14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暨函附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同院民事執行處97年6月11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他卷一第94-98頁）等件在卷可考，足信證人張郭玉霞前確實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
　②再者，被告於107年間曾向第一銀行貸款200萬元購買停車位，因當時房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蔣美齡想要多保障自己權益，其與蔣美齡乃寧願支付銀行利息，而未以家中存放現金購買停車位之情，亦據證人蔣美齡於廉詢時證述明確（偵12398卷四第152頁反面-153、155頁），並有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在卷可考，前情亦堪認定。
　③依上顯示，張郭玉霞前確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是被告與蔣美齡因而心生顧慮，擔憂資金存入銀行恐受牽連，乃傾向以現金方式保存積蓄之狀況，亦非無其背景因素。再者，被告與蔣美齡即便手持現金，仍寧願支付利息以貸款購置車位，亦見其等對保留現金確有強烈偏好。是雖此種將鉅額現金長期存放家中之行為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被告與蔣美齡家庭經驗及心理狀態下，顯非全無可能，自難以一般人不會將巨款放於家中之常情，而認被告與蔣美齡儲蓄現金之情為不合理。
　⒉就該410萬元現金封鈔時間之說明
　⑴被告於廉詢、偵訊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一致供稱：我先前工作有一些儲蓄，但是蔣美齡在管理財務。我的所有帳戶都交給蔣美齡處理，我自己本身花費是使用現金和信用卡，現金部分是蔣美齡不定期拿現金給我的。我家積蓄由蔣美齡負責存入戶頭，她存多少、分多少次，我真的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管錢。我任公職後，我一開始在新北地檢署上班，不住在家裡，所以我不清楚蔣美齡有存放多少錢在家中。新竹工作後，就我所知，她至少會放10萬元的現金在家中。錢都是蔣美齡在掌管，所以實際有多少現金在家中，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家中為何有那樣多錢，廉政官給我看我才知道家中有這樣多錢。我是因為這一次的事情才知道蔣美齡把這樣多現金在家裡等語（他卷四第43頁反面-45、56頁反面；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初次廉詢時即證稱：被告帳戶是我在管理，張郭玉霞給我們的現金，被告會拿給我。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等語（偵2306卷二第26頁）。再於檢調於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之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捆鈔帶上日期因為我只要幫我老闆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我就是同日攜帶同額的現金去公司，再把我的臥室舊鈔換回銀行領取捆好的鈔票，因為銀行捆好鈔票比較不占空間。現金來源可能我幫公司從第一銀行帳戶提領出來的錢，或是我老闆友人直接給老闆金錢，也有可能是老闆要給金主的利息，先把錢交給我。只要看到有乾淨的新鈔，我就會將衣櫥裡面同額舊鈔拿去公司換回新鈔。我都是拿之前衣櫥存下的舊鈔同額去公司換新鈔等語（他卷四第61-62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結證稱：被告只是大概知道有這些錢，我去存錢都我自己去。本案現金我放在衣櫃邊邊，被告應該不知道等語。本案現金來源，因我是公司會計，我知道公司要提款的話，我會拿我的舊鈔到公司，換取領出捆在一起的新鈔，因為新鈔一捆捆的等語（他卷四第67-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被告不知道現金總額多少。在幫曼哈頓集團公司處理帳務時，一次處理的現金金額約有200至300萬元不等，我就會將從銀行處領出已用捆鈔帶綑綁好的現金，與我家中存放的現金同等數額交換。因為用銀行捆鈔帶綑綁的現金，一疊一疊會比較好收納，外觀看起來也比較整齊。我不記得我做幾次，我就是在當我知道當天需要替公司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前，我就會將家中的現金帶到公司，等我向銀行端領取大額現鈔後，如果銀行給我的是有用捆鈔帶綑綁或是比較新的新鈔時，我就會在公司裡將同等數額換方才在銀行替公司領取出來的現鈔，如果從銀行領出來的現鈔不是一捆一綑綁好，比較整齊的樣子，我可能就不會更換了。另外這些新鈔的來源也有可能是廠商或金主給我們公司的現金，我知道有這些新鈔之後，我就會將家中同額的舊鈔兌換，我拿我的錢換公司的錢，我不會讓老闆或是經理知道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3頁反面-154頁、第155頁反面）。
　⑶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所證，佐以檢察事務官詢問張郭玉霞之筆錄記載，顯示被告及蔣美齡係於112年7月18日接受廉詢時，先行主動表示家中尚存有現金，新竹地檢署檢察事務官乃經其等同意後，至其等住處執行搜索，並於112年7月18日18時43分許，經張郭玉霞同意進入被告、蔣美齡房間，經與廉政署端視訊通話，由蔣美齡指引在該房間衣櫃下層，檢視二愛迪達鞋盒裝置之現金，經核算並拍照而查獲此部分410萬元現金，此並有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他卷四第14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在卷可佐。是依該410萬元查獲之經過，顯係經被告與蔣美齡主動告知家中有存放現金而查獲無疑。
　⑷再者，被告始終一致供稱，家中金錢均由蔣美齡管理，實際數額不清楚等語，核與證人蔣美齡始終證稱家中財物由其管理，被告僅大略知悉家中有現金，實際金額及存放地點不清楚等語相互吻合，亦與證人張郭玉霞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的錢都是由蔣美齡處理，我感覺都是蔣美齡在主導等語（他卷四第24頁）相符，更與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顯示係由蔣美齡指引檢察事務官藏放現金之情相合，足徵被告確實未參與財務管理，其始終供述：並不知悉家中存放現金數額、位置等語，應堪信實。而蔣美齡為親自藏放、掌管現金之人，其於首次廉詢時，即主動告知家中有現金，並即時同意檢調至家中搜索查扣，且指引檢調家中現金藏放位置，並於扣案該410萬元現金後第一時間，表示查扣之現金係其以家中舊鈔兌換公司所領新鈔所致，其後歷次供述均維持一致，未見矛盾變化，說明內容具體而有連貫性，顯非憑空臆造。綜合上情，依扣案現金查獲過程，證人蔣美齡就封鈔帶日期之來源及現金形成過程所為說明，雖非一般常情，然尚未悖於經驗法則，可信性自高。
　⑸再就證人蔣美齡證稱其係以舊鈔換取工作上替公司處理款項時可能接觸到之新鈔部分，亦有下列證據足資補強
　①曼哈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述部分：
　A.證人廖文權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是曼哈頓公司、東方郡公司、誠品工程行、星光公司及星崴營造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這些公司都是關係企業，112年以前主要是蔣美齡負責作帳及出納。蔣美齡每個月約10至15天至銀行領現金10萬元至100萬元，如果是大額（30萬元以上），楊淳涵、蔣美齡會把現金包含從銀行提領的包裝跟捆鈔帶拿給我，我再放入我公司的大或小金庫。110年以後因為業務繁忙，就信任楊淳涵、蔣美齡，我都沒有打開紙袋也沒有數幾捆清點就直接進公司的大或小金庫。股東李鴻章分紅約1年2至3次，每次200萬元至300萬元，蔣美齡會協助我把現金拿給李鴻章的親戚。蔣美齡領現金後，放進公司金庫前，我只有看到包裝現金的紙袋，這個時間點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提領的新鈔；另外就是把分紅的現金交給李鴻章，幾乎都是一捆一捆或是銀行封好的現金，也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提領的新鈔等語（偵12398卷四第140-141頁）。
　B.證人程如玉於廉詢時證稱：去銀行臨櫃存提現金或匯款大部分都是蔣美齡。高額的領款金額如300萬元至500萬元，蔣美齡先騎機車到銀行提領後，將款項交給我，我再駕車載回辦公室，蔣美齡再自行騎機車回辦公室，我會將現金放在蔣美齡的位子上。我不清楚蔣美齡有沒有再重新清點現金數量，她會將領回來的現金馬上交給董事長廖文權處理。我印象中廖文權會把大額的現金交給蔣美齡，請她後續交給他指示交付的對象，至於蔣美齡將現金交給誰，我不清楚等語（偵12398卷四第97-98頁）。
　C.證人楊淳涵於廉詢時證稱：都是由蔣美齡將每個月的利息現金送到金主公司，每個月利息大概是300萬元等語（偵12398卷四第109頁）；於偵訊時證稱：我們提領的錢都是1百萬元封好的或是一摺一摺的，有膠膜或是銀行的封條等語（偵12398卷四第136頁反面）。
　D.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均一致證稱，蔣美齡確實負責公司出納事宜，經常自銀行提領大額現金，並替廖文權交付現金款項予股東，可見蔣美齡確有經常接觸銀行以膠膜或成捆包裝之新鈔之機會。復據證人廖文權證述，其於110年後因信任蔣美齡，故常僅見紙袋包裝的款項即逕收入金庫，未曾開封清點，於此過程中，自存在蔣美齡得以家中舊鈔更換公司新鈔之可能，而與證人蔣美齡證述相符。是以，證人蔣美齡就扣案現金係以家中舊鈔兌換公司新鈔之說明，綜合其職務內容、實際接觸大額現金之頻率及上開證人所述情狀觀之，應屬合乎情理之說明，尚難遽以不合常情而予否定。
　②再者，依卷附證人蔣美齡為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提領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顯示，蔣美齡於111年12月5日確實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247萬元，於112年4月12日亦至同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168萬8,000元。又廉政署調查報告（偵2306卷二第197頁）亦指出，蔣美齡公司同事黃紫瑄亦曾於112年6月8日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提取公司百萬元之現金紙鈔。而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確係由第一銀行於111年12月1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捆10萬元款項，則係於112年4月10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7捆共70萬元之款項，則係於112年6月8日封鈔。是上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4月10日封鈔之10萬元款項，與前開蔣美齡領款時間密接，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6月7日3捆與112年6月8日封鈔之7捆共100萬元之款項，則與蔣美齡同事領款時間密接甚至相符。而依前述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得知，捆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之情，業如前述。以扣案現金封鈔日期與上開蔣美齡或其同事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提領現金之時間，部分相近或重合，呈高度一致之對應關係，可認該等現金款項自有可能係蔣美齡於執行職務接觸公司資金時，以家中舊鈔兌換銀行新鈔所形成之結果。
　⒊小結
　　依上所述，被告與證人蔣美齡自85年至97年間幫忙家中事業所累積薪資所得，加計祖父生前贈與、法拍土地餘款及大伯購回持分價金等資金流入，合計所得已逾千萬元，扣除其後購屋、購車支出及存入銀行之款項，確實可能仍留存逾410萬元。而張郭玉霞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蔣美齡乃傾向以現金保存資產，寧願貸款亦不願輕易使用現金購置停車位，此情雖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其等家庭背景及避險下，仍屬合乎情理。再者，該等410萬元現金乃係證人蔣美齡於初次廉詢時主動告知，並主動指引檢調扣案位置，又於檢調扣得現金後，第一時間告知現金狀況為新鈔之理由為其利用處理公司資金之機會代換，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所證內容與提領紀錄亦均顯示證人蔣美齡證述代換之情非無可能。揆諸首開五之說明，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來源，已提相當之說明，足使本院信其所述大致可信，應認被告已盡「釋明」其財產來源之責。於被告已盡釋明之責後，檢察官如認被告所述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惟檢察官並無提出具體證據足證被告所述確屬虛偽或不合理，自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而遽以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相繩。
　㈢主觀上難認被告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 所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行為人應對於該來源可疑財產之存在及性質有所認識，主觀上知悉其說明不合理而故意為之，始足認定其具備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惟查被告家中財務狀況，係由蔣美齡所掌控，被告並未實際掌理財務，其亦係於檢調在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知悉其家中存放現金之具體數額、位置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被告對該410萬元現金之存在、金額及形成過程，確實並無具體掌握或控制，僅知家庭財務概由蔣美齡處理，並信任其妥為保管，其供述其僅大致知悉是家中長期積累之現金，並說明其現金之可能來源，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所證大抵相合，復又提出法院執行函及分配表（他卷一第94至98頁）、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他卷一第99頁）等文件，以佐證其說明。至就現金之封鈔日期，其復與蔣美齡確認後，請蔣美齡具體說明，證人蔣美齡所述新舊鈔代換之情，亦有證人與提款明細足資支撐。可認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之說明，並非故意為不實或不合理之陳述，主觀上自難認其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故意。
九、綜上所述，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該等現金確實係在被告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或其後3年內所取得，自難認定該等現金屬可疑財產之範圍；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客觀上被告已釋明該等財產之來源，公訴意旨所指之證據，未能證明被告說明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主觀上難認被告確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是公訴意旨所提之相關證據方法，既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前開財產來源不明犯行之程度，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素琪
（審判長法官廖素琪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因公調職，不能簽名，依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規定，由資深法官楊惠芬附記其事由）
　　　　　　　　　　　　　　　　　　　法　官　楊惠芬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一：(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載
　　　　 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再字000153號

		李騏祥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4分24秒

		1

		6

		151,000



		


		


		


		


		


		


		


		




		2

		109年執字000175號

		劉柏勝

		拘役30日

		109年10月30日上午10時25分39秒

		1

		6

		30,000



		3

		109年執字001063號

		戴辰霖

		0年3月0日

		109年11月29日上午09時39分28秒

		1

		6

		132,000



		4

		109年執字001572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10年1月6日上午08時58分33秒

		1

		6

		120,000



		5

		109年執字001637號

		NGUYEN
TIEN 
NGOC

		0年2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47分59秒

		1

		3

		62,000



		6

		109年執字001923號

		葉柏鋒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7日下午04時05分00秒

		1

		6

		121,000



		7

		109年執字002009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1分04秒

		1

		6

		121,000



		8

		109年執字002579號

		高莉萍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8日上午09時30分21秒

		1

		6

		151,000



		9

		109年執字002644號

		曾凱晨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2分53秒

		1

		6

		121,000



		10

		109年執字002987號

		陳蜜

		拘役3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3分32秒

		1

		6

		30,000



		11

		109年執字003093號

		吳俊良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6日上午11時10分12秒

		1

		6

		121,000



		12

		109年執字003180號

		陳聖諭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8分41秒

		1

		6

		90,000



		13

		109年執字003195號

		何芷玲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0分24秒

		1

		6

		121,000



		14

		109年執字003434號

		陳宛嘉

		拘役3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49分45秒

		1

		6

		30,000



		15

		109年執字003437號

		楊劭文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50分55秒

		1

		6

		90,000



		16

		109年執字003694號

		邱德松

		0年6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30分25秒

		1

		6

		181,000



		17

		109年執字003698號

		鄭家明（歿）

		拘役4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3時00分18秒

		1

		4

		40,000



		18

		109年執字003776號

		楊美莉

		0年2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54分48秒

		1

		5

		59,000



		19

		109年執字003783號

		葉柏鋒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6分54秒

		1

		6

		90,000



		20

		109年執字003830號

		何芷玲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1分07秒

		1

		6

		151,000



		21

		109年執字003900號

		蔡鴻文

		0年7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57分21秒

		1

		6

		212,000



		22

		109年執字003952號

		郭齊醮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7分49秒

		1

		6

		90,000



		23

		109年執字003954號

		江民郎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0時59分52秒

		1

		6

		89,000



		24

		109年執字004066號

		戴錦輝

		0年5月0日

		110年1月31日上午09時59分55秒

		1

		6

		151,000



		25

		109年執字004076號

		簡意原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6日上午08時24分24秒

		1

		6

		273,000



		26

		109年執字004086號

		詹忻霖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1時50分28秒

		1

		6

		273,000



		27

		109年執字004184號

		倪嘉麒

		0年4月0日

		110年1月17日上午09時30分58秒

		1

		6

		120,000



		28

		109年執字004188號

		許智勇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7分38秒

		1

		6

		89,000



		29

		109年執字004220號

		謝靜怡

		拘役55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9分03秒

		1

		6

		55,000



		30

		109年執字004237號

		張釗偉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39分52秒

		1

		6

		89,000



		31

		109年執字004293號

		洪維哲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1分18秒

		1

		6

		89,000



		32

		109年執字004318號

		劉建華

		0年2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2分44秒

		1

		6

		59,000



		33

		109年執字004328號

		陳宜銓

		0年3月0日

		110年1月5日下午03時51分18秒

		1

		6

		90,000



		34

		109年執字004460號

		江民郎

		0年2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00分34秒

		1

		6

		59,000



		35

		109年執字004558號

		羅睿恩

		0年2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5時09分22秒

		1

		6

		59,000



		36

		109年執字004632號

		翁嘉治

		0年2月0日

		110年3月1日上午09時54分49秒

		1

		6

		61,000



		37

		109年執字004689號

		彭志雄

		0年4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44分02秒

		1

		6

		120,000
（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38

		109年執字004754號

		林彥斌

		拘役30日

		110年3月9日下午12時47分29秒

		1

		6

		30,000



		39

		109年執字004792號

		陳建良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2分55秒

		1

		6

		184,000



		40

		109年執字005024號

		林博淵

		0年6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8時40分21秒

		1

		6

		184,000



		41

		109年執字005048號

		甘明人

		0年4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3時24分26秒

		1

		6

		120,000



		42

		109年執字00506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23日上午10時36分59秒

		1

		6

		59,000



		43

		109年執字005086號

		陳嘉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18日上午08時47分29秒

		1

		6

		59,000



		44

		109年執字005128號

		林家珍

		拘役20日

		110年4月12日下午05時16分26秒

		1

		6

		20,000（起訴書誤載為2,000，應予更正）



		45

		109年執字005279號

		梁程竣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6時18分03秒

		1

		6

		122,000



		46

		109年執字005400號

		陳奕霖

		0年9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8分13秒

		1

		6

		275,000



		47

		109年執字005465號

		曾能滎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1日下午05時54分51秒

		1

		6

		142,000



		48

		109年執字005555號

		黃俊憲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6日下午01時52分00秒

		1

		3

		122,000



		49

		109年執字005608號

		彭賢傑

		0年7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0分14秒

		1

		6

		214,000



		50

		109年執字005629號

		彭守民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26分10秒

		1

		6

		184,000



		51

		109年執字005647號

		鄭宏偉

		0年4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9時32分20秒

		1

		6

		122,000



		52

		109年執字005680號

		蕭子鋒

		0年6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11時01分25秒

		1

		6

		183,000



		53

		109年執字005861號

		王仲豪

		0年6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57分49秒

		1

		6

		184,000



		54

		109年執字005879號

		黎邦忠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1日上午09時24分23秒

		1

		3

		90,000



		55

		109年執字005917號

		鄒永鎮

		0年5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09時17分00秒

		1

		6

		153,000



		56

		109年執字006022號

		彭文祥

		0年9月0日

		110年7月28日下午02時44分41秒

		1

		6

		274,000



		57

		109年執更字000929號

		劉世朕

		0年6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5時10分38秒

		1

		6

		182,000



		58

		109年執更字001455號

		林輝忠

		0年11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6分00秒

		1

		6

		337,000



		59

		109年罰執字000130號

		謝靜怡

		罰金5千元

		110年2月4日上午10時05分50秒

		1

		5

		5,000



		60

		109年罰執字000187號

		曾嘉衛

		罰金6千元

		110年8月18日下午06時41分56秒

		1

		6

		6,000



		61

		109年罰執字000191號

		黃國智

		罰金1萬元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17分55秒

		1

		5

		10,000



		62

		109年罰執助字000031號

		陸忠凱（歿）

		罰金4千元

		110年3月3日下午04時35分21秒

		1

		4

		4,000



		63

		110年執字000147號

		詹勝傑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2時20分34秒

		1

		6

		122,000



		64

		110年執字000157號

		夏明宏

		0年4月0日

		110年4月8日下午03時45分54秒

		1

		6

		122,000



		65

		110年執字000213號

		曾凱晨

		0年2月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6分34秒

		1

		6

		62,000



		66

		110年執字000221號

		李思薇

		0年4月0日

		110年4月5日下午12時07分30秒

		1

		6

		122,000



		67

		110年執字000262號

		吳君浩

		0年2月0日

		110年4月5日上午11時29分52秒

		1

		6

		61,000



		68

		110年執字000322號

		魏于竣

		拘役3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3時33分39秒

		1

		6

		30,000



		69

		110年執字000440號

		新福勇

		0年6月0日

		110年4月7日下午05時40分47秒

		1

		6

		183,000



		70

		110年執字000633號

		黎光華

		0年3月0日

		110年8月23日下午05時35分42秒

		1

		6

		92,000



		71

		110年執字000682號

		藍溢翔

		1年0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365,000



		72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273,000



		73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22,000



		74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81,000



		75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181,000



		76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273,000



		77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30分03秒

		1

		6

		122,000



		78

		110年執字000699號

		陳政寬

		拘役4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4

		40,000



		79

		110年執字000699號

		李御瑋

		拘役3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3

		30,000



		80

		110年執字000706號

		李金雲

		拘役40日（起訴書誤載為拘役30日，應予更正）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6秒

		1

		4

		40,000



		81

		110年執字000714號

		寇平

		0年3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2分52秒

		1

		6

		91,000



		82

		110年執字001089號

		甘禮睿

		0年3月0日

		110年10月25日下午06時33分16秒

		1

		6

		92,000



		83

		110年執字001107號

		黃偌男

		拘役55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55,000



		84

		110年執字001186號

		黃鍾義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45分20秒

		1

		6

		122,000



		85

		110年執字001330號

		黃德武

		0年5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3分10秒

		1

		5

		151,000



		86

		110年執字001439號

		鄒紹芳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4分26秒

		1

		5

		90,000



		87

		110年執字001474號

		魏辰恩

		拘役4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10時06分18秒

		1

		4

		40,000



		88

		110年執字001662號

		黃政瑋

		2年4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48秒

		1

		10

		851,000



		89

		110年執字001670號

		陳國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1分01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0

		110年執字001676號

		王金舜

		0年3月0日

		110年11月23日上午11時29分33秒

		1

		6

		102,000



		91

		110年執字001756號

		許方菻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1分22秒

		1

		6

		90,000



		92

		110年執字001813號

		陳金盛

		0年6月0日

		110年10月12日上午11時07分42秒

		1

		6

		182,000



		93

		110年執字001841號

		羅國軒

		拘役2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0分21秒

		1

		4

		20,000



		94

		110年執字001924號

		鄭宏義

		拘役3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05分11秒

		1

		5

		30,000



		95

		110年執字002047號

		李振年

		拘役5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1分07秒

		1

		5

		50,000



		96

		110年執字002319號

		黃政瑋

		拘役2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03秒

		1

		4

		20,000



		97

		110年執字002334號

		鄭宏義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5日上午10時35分27秒

		1

		6

		90,000



		98

		110年執字002371號

		范國勇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17日上午08時54分28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9

		110年執字002403號

		林德輝

		1年7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42分50秒

		1

		10

		577,000



		100

		110年執字002587號

		羅國軒

		拘役3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1分47秒

		1

		5

		30,000



		101

		110年執字002716號

		蕭立崴

		拘役6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6分34秒

		1

		6

		60,000



		102

		110年執字002734號

		徐煥哲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1時13分56秒

		1

		6

		120,000



		103

		110年執字002992號

		黃俊雄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3分49秒

		1

		6

		212,000



		104

		110年執字003058號

		謝翔安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4分12秒

		1

		6

		182,000



		105

		110年執字003084號

		李金雲

		拘役3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3分35秒

		1

		5

		30,000



		106

		110年執字003249號

		方文輝

		0年8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05秒

		1

		6

		243,000



		107

		110年執字003439號

		李識勤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5分23秒

		1

		5

		89,000



		108

		110年執字003458號

		劉得良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89,000



		109

		110年執字003539號

		謝靜怡

		拘役5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7分54秒

		1

		5

		5,000



		110

		110年執字003571號

		黃偌男

		拘役2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9分12秒

		1

		5

		20,000



		111

		110年執字003581號

		呂文進

		拘役2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3分31秒

		1

		2

		20,000



		112

		110年執字003592號

		楊詔鈞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19日上午09時05分29秒

		1

		6

		182,000



		113

		110年執字003790號

		彭睿緁

		0年3月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4分35秒

		1

		5

		89,000



		114

		110年執字003800號

		黃國智

		0年6月0日

		111年4月12日上午10時27分10秒

		1

		6

		483,000



		115

		110年執字003866號

		顏丙慶

		0年3月0日

		111年1月10日上午11時13分11秒

		1

		5

		90,000



		116

		110年執字003929號

		周世有

		拘役30日

		111年2月16日上午10時21分23秒

		1

		5

		30,000



		117

		110年執字004226號

		王建登

		拘役35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02秒

		1

		3

		35,000



		118

		110年執字004274號

		李嘉莉

		2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1分05秒

		1

		12

		1,830,000



		119

		110年執字004277號

		汪秉霖

		0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42秒

		1

		5

		184,000



		120

		110年執字004577號

		吳錫錡

		0年6月0日

		111年7月5日上午08時59分22秒

		1

		6

		184,000



		121

		110年執更字000015號

		陳志忠

		0年5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上午10時00分33秒

		1

		5

		151,000



		122

		110年執更字000628號

		洪維哲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7秒

		1

		6

		181,000



		123

		110年執更字000746號

		王薇絜

		0年7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9時59分25秒

		1

		6

		212,000



		124

		110年執更字001157號

		謝靜怡

		拘役110日

		111年2月6日上午10時13分11秒

		1

		5

		110,000



		125

		110年執更字001332號

		許方菻

		0年5月0日

		111年2月17日上午09時58分29秒

		1

		5

		150,000



		126

		110年執緝字00049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5分00秒

		1

		3

		61,000



		127

		110年罰執字000020號

		周世有

		罰金1萬2千元

		110年9月23日下午03時23分48秒

		1

		6

		12,000



		128

		111年執字000319號

		黃聖翔

		0年4月0日

		111年7月17日上午10時43分56秒

		1

		6

		123,000（起訴書誤載為12,300，應予更正）



		129

		111年執字001209號

		范振煌

		0年3月0日

		111年9月29日上午09時02分39秒

		1

		6

		91,000



		130

		111年執字001552號

		鄭文琪

		0年8月0日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2分49秒

		1

		6

		242,000



		131

		111年執字001633號

		寇平

		拘役5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8分00秒

		1

		5

		50,000



		132

		111年執字001787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2月28日下午12時43分14秒

		1

		5

		20,000



		133

		111年執字001853號

		蔡佳宏

		拘役60日

		111年9月27日上午09時31分55秒

		1

		6

		60,000



		134

		111年執字002145號

		陳嘉鴻

		拘役20日

		111年11月4日上午09時55分56秒

		1

		2

		20,000



		135

		111年執字002192號

		徐志明

		0年5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151,000



		136

		111年執字002192號

		官有俊

		0年8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243,000



		137

		111年執字002254號

		周曹慧蘭

		0年2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29分36秒

		1

		6

		69,000



		138

		111年執字002278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0分53秒

		1

		5

		20,000



		139

		111年執字002520號

		楊政億

		0年2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4分26秒

		1

		3

		61,000



		140

		111年執字003053號

		林書含

		0年4月0日

		112年3月8日上午09時49分11秒

		1

		6

		122,000



		141

		111年執更字000541號

		詹勝傑

		0年6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9分04秒

		1

		6

		184,000



		142

		111年執緝字000340號

		徐勝堯

		拘役55日

		111年12月4日上午11時56分39秒

		1

		5

		55,000



		143

		111年罰執字000041號

		博洋國際有限公司

		罰金25萬元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32分38秒

		1

		10

		250,000



		144

		111年罰執字000078號

		鄭文琪

		 罰金4千元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3分52秒

		1

		4

		4,000







附表二：(不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　　　　　載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字004065號

		戴錦輝

		4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0分48秒

		1

		6

		16,450



		2

		109年執字004163號

		蘇柏恩

		5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27分50秒

		1

		6

		20,100



		3

		109年執字004688號

		彭志雄

		0年7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6分36秒

		1

		6

		2,140



		4

		109年執字005263號

		黃子能

		1年0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10時21分30秒

		1

		5（起訴書誤載為6，應予更正）

		3,650



		5

		109年執字005646號

		鄭宏偉

		0年8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4時29分00秒

		1

		6

		2,440



		6

		109年執更字001332號

		洪啟圖

		2年3月0日

		110年4月20日上午10時07分34秒

		1

		6

		8,210



		7

		110年執字000681號

		劉俊佑

		0年7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17分50秒

		1

		3

		2,120



		8

		110年執字000831號

		陳泳溢

		2年8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3分10秒

		1

		3

		9,730



		9

		110年執字001659號

		李文隆

		0年6月0日

		111年1月9日上午10時02分25秒

		1

		3

		1,810



		10

		110年執字001661號

		黃政瑋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8分25秒

		1

		6

		60,960



		11

		110年執字001937號

		戴錦輝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7日　上午10時23分21秒（起訴書誤載為01秒，應予更正）

		1

		5

		10,960



		12

		110年執字002348號

		陳舒亭

		1年2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8分43秒

		1

		3

		4,270



		13

		110年執字002386號

		李隆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38分53秒

		1

		3

		1,200



		14

		110年執字002752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4分12秒

		1

		3

		10,610



		15

		110年執字003248號

		方文輝

		6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52秒

		1

		6

		73,740



		16

		110年執字003799號

		黃明鴻

		1年5月0日

		111年4月7日上午10時28分45秒

		1

		6

		365,782



		17

		110年執更字000813號

		張澤芳

		無期徒刑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48分35秒

		1

		5

		30,000



		18

		110年執更字001125號

		連奕誌

		 撤銷沒收命令

		111年3月6日上午08時38分43秒

		1

		3

		30,000



		19

		110年執保字000275號

		徐嫥璘

		2年0月0日

		111年5月18日下午01時43分44秒

		1

		2

		0



		20

		110年執緝字000597號

		劉麗芬

		0年2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下午02時07分03秒

		1

		5

		10,010（起訴書誤載為10,000，應予更正）



		21

		111年執字001044號

		陳菁華

		1年3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18分26秒

		1

		6

		734,560



		22

		111年執字001564號

		梁哲瑋

		1年0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6分22秒

		1

		3

		3,660



		23

		111年執字002055號

		陳聖皓

		7年6月0日

		112年1月19日下午05時16分52秒

		1

		6

		27,380



		24

		111年執字002509號

		陳昱穎

		10年4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3分18秒

		1

		6

		37,750



		25

		111年執字002927號

		蕭安良

		1年2月0日

		112年1月29日上午11時16分47秒

		1

		6

		4,250







　　　　　　　　　　　　　　　　　　　
附表三： 
		編號

		起訴書編號

		金額
（新臺幣）

		封鈔時間
（民國）

		銀行標示及查獲狀況



		1

		1

		200萬元

		110年7月22日

		臺灣銀行標示封膜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2封。



		2

		2

		100萬元

		111年12月1日

		第一銀行捆鈔帶捆綁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1封。



		3-1







		3

		110萬元











		封鈔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10日1捆、112年6月7日3捆、112年6月8日7捆。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11捆。





		3-2

		


		2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2捆。



		4

		4

		4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及日期捆鈔帶捆綁之20萬元兩千元面額紙鈔計2捆。







 
附表四： 
		證據出處及頁碼

		




		銀行回應明細資料（他卷二第16-36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12年4月18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25191號函暨函附客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他卷二第128-135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2年5月2日彰作管字第112003364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查詢表、優/數位/境外資金帳戶-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二第152-16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37369號函（他卷二第184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2002066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表、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他卷二第221-230頁、偵2306卷三第9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5日台新總作文字第1120013957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維護、交易明細（他卷三第3-8頁）、三灣鄉農會112年4月27日三鄉農信字第11200011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三第11-21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1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60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他卷三第59-68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877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他卷三第69-74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4月28日一總營集字第0751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88-99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永豐商銀字第1120418709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16-122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儲字第1120002175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83-208頁）、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2年4月19日（112）新三合總字第6081號函暨函附顧客基本資料查詢、存摺交易往來明細查詢（他卷三第211-212頁反面）、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提供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215-230頁）、臺灣銀行營業部112年4月19日營存字第11200376001號函暨函附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存款交易明細、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他卷三第241-256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9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20332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他卷三第259-261頁）、有限責任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帳戶交易明細列印（他卷三第291-292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扣案現金照片（他卷四第52-54頁）、金流分析（他卷四第71-87頁）、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偵12398卷一第23頁）、被告與、蔣美齡、張郭玉霞存款餘額（偵12398卷一第24頁）、被告與蔣美齡2人收支加總（偵12398卷一第25頁）、公務人員履歷表（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廉政官整理金流資料（偵12398卷一第54-59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偵12398卷一第60-65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偵12398卷一第66-76頁；警聲搜卷第102-104頁；偵2306卷二第157-163頁）、被告與蔣美齡銀行帳戶餘額彙整表（偵12398卷一第7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戶基本資訊彙總（偵12398卷三第1-3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1日一東門字第001008號函（偵12398卷三第6頁）、扣案現金存放處位置圖（偵12398卷四第199-201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第一銀行00000000至00000000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78-79、101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6月12日一東門字第00074號函暨函附交易傳票（警聲搜卷第80-83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日一東門字第00088號函暨函附回覆存款查詢之客戶基本資料（警聲搜卷第84-91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6-40頁）、蔣美齡存提款項紀錄及臨櫃相關影像（警聲搜卷第92-94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95-100頁）蔣美齡、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第一銀行、臺灣新光商業銀行、永豐銀行、郵局之小額存款之紀錄（偵2306卷一第8-9頁）、現場照片（偵2306卷二第152-155頁）被告與蔣美齡薪資、投資收入彙整表（偵2306卷二第156頁）、被告與同住家人資金帳戶清查分析（偵2306卷二第191-19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10-20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41-46頁）、臺灣銀行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偵2306卷三第47-4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50-6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909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66-70頁）、被告與蔣美齡信用卡支出彙整表（偵2306卷三第78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金集中作業部112年8月2日集中字第1120000655號函暨函附本行信用卡持卡人蔣○齡之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79-83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總個卡業字第1120018974號函暨函附蔣○齡自107年7月5日起至112年7月24日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4-8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8280號函暨函附持卡人基本資料、持卡人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86-88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新光銀信卡字第112005188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刷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9-9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31日個行營字第1120030006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93-9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96-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30-152頁）、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2年8月11日玉山卡（信）字第1120003363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53-156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8月8日一總卡作字第14634號函暨函附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57-160頁反面）、聯邦商業銀行112年8月2日聯銀信卡字第1120019206號函寄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161-179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80-195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銘碁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12398號、113年度偵字第23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

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佰伍拾

萬元。

Ａ０１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１自民國109年3月2日起擔任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

    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負責協助確定判決徒刑、拘

    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並以該署「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

    （下稱案管系統）登載、管理及進行前開業務之內容，其為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Ａ０１明知辦理檢察官交辦之刑事執行案件時，應於新竹地檢

    署公務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確實填

    載執行案件之進行執行事項及時間，以作為該案件進行之紀

    錄，並供研考單位稽核該案件處理情形。詎其為規避管考壓

    力，明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並未傳喚受刑人到案執

    行或實際進行「罰金分期繳納處理」之情，竟基於公務員登

    載不實準公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二「登載不實罰金分

    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利用公務電腦網際

    網路（IP位址：172.31.162.33），以個人案管系統帳號「c

    e15Ａ０１」，登入新竹地檢署配置辦公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

    執行案件管理作業」→「案件進行處理」→「罰金分期繳納處

    理」等項目，再輸入「執行案號」→「查詢」→「新增」後，

    不實勾選如附表一、二所示案件「分期種類」項下之「應執

    罰金」、「併科罰金」、「徒刑易科」及不實登載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案件「每一日易科(勞)金額」、「分期期數」之

    準公文書表單系統後，儲存該電磁記錄，完成「罰金分期繳

    納」之作業，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之「不實罰金分

    期繳納時間」、「不實分期次數」、「不實期數」、「不實

    應繳總額」等執行作為事項之不實登載，致新竹地檢署研考

    科人員因案管系統內之錯誤資訊，誤認附表一、二所示之執

    行案件有實際進行如「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作為，導致研

    考科人員及主管未能進行案件追蹤管考，致生損害於新竹地

    檢署就附表一、二所示案件稽核之正確性，侵害國家司法權

    之行使。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暨同署檢察官簽分

    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具傳聞性質之證

    據資料，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

    、被告Ａ０１及辯護人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或

    取得之狀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顯不可信之情

    況，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故認為適當而得作為證據，

    揆諸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

    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

    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

    證人即新竹地檢署執行科科長黃鈺芳於廉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他卷四第29-32、36-37頁）、證人即附表二編號4受刑人

    黃子能（他卷四第5-6頁）、附表二編號1、11受刑人戴錦輝

    （他卷四第7-8頁）、附表二編號10受刑人黃政瑋（他卷四

    第9-10頁）、附表二編號2受刑人蘇柏恩（偵12398卷三第51

    -52頁）、附表二編號7受刑人劉俊佑（偵12398卷三第68-69

    頁）、附表一編號42、126及附表二編號8、14受刑人陳泳溢

    （偵12398卷三第109-110頁）、附表一編號106及附表二編

    號15受刑人方文輝（偵12398卷三第125-126頁）、附表二編

    號17受刑人張澤芳（偵12398卷三第147-148頁）、附表二編

    號25受刑人蕭安良（偵12398卷三第169-170頁）、附表二編

    號24受刑人陳昱穎（偵12398卷四第3-4頁）、附表二編號12

    受刑人陳舒亭（偵12398卷四第38頁）、附表二編號18受刑

    人連奕誌（偵12398卷四第50頁）、附表二編號16受刑人黃

    明鴻（偵12398卷四第59-60頁）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

    之證述均大抵相符，並有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偵1239

    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

    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同署112年3

    月執行案件收結表、112年3月月底即將逾期案件、逾期未進

    行案件月報表（112/02）（他卷一第2-5頁）、未傳喚到案

    ，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6-26頁）、未曾進行

    ，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27-33頁）、逾3月以

    上未進行案件（他卷一第34-43頁）、109年3月2日起至112

    年3月31日止執行科各股書記官公務電腦使用者之IP（包含I

    P位置及對應使用者人員）及登錄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

    帳號（包含對應之使用者人員）（他卷一第47-50頁）、「Ａ

    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不得易科罰金案件」、「Ａ０１不實登載

    之案件表-得易科罰金案件」明細（他卷四第33-35、49-51

    頁）、新竹地檢署自由刑/保安處分執行案件進行簿、執行

    案件管理作業系統之截圖畫面（他卷五第2-53頁；他卷五第

    55-94頁；他卷六第170-414頁）、不得易科罰金案件之結案

    情況、112.7.24查詢、詢問期程（偵12398卷二第24頁）、

    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等件在卷

    可稽，足徵被告所為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

    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公務員登載不

    實準公文書罪。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亦有刑法第134條公

    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加重規定之適用，惟按刑法第213條

    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

    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

    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例要旨參照），是起訴意

    旨尚有誤會，此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本院卷第66頁），特此指明。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所謂接續犯，係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

    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足當之；如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

    ，主觀上基於不同之犯意，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

    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

    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犯行，因各執行案件

    收案時間不同，應執行對象不同，應進行之時間及條件不一

    ，逾期時間個別計算，而被告每虛偽進行一案，需登入每一

    案號才能操作，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

    可分，自應分論併罰云云。惟被告於偵查至本院審理時始終

    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為因結案壓力而規避管考等語（

    他卷四第41頁反面至第42頁；本院卷第259-260頁），審酌

    被告之犯罪動機一貫在於規避管考，而管考本為逐月進行，

    且被告自109年10月起至112年3月間，於密切之時間內，基

    於規避按月稽查之單一目的，幾乎逐月為如附表一至二所示

    之不實登載行為。其中更有多次針對相同執行案件為登載，

    更均在同一地點，以相同方式登入系統登錄罰金分期資料，

    手段一致，目的相同，且其所侵害者，僅為同一國家刑事司

    法權行使之法益，於刑法評價上，難以割裂為數罪，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應認屬接續犯，公訴意旨前

    開所認，應有誤會。

　㈢爰審酌被告身為書記官，職司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

    令之執行，面對案件壓力，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竟率然

    利用系統漏洞，以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規避管考，並使如

    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執行案件延宕執行，侵害國家刑事司法權

    之行使，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其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見

    有自我反省之悔意，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

    、情節、不實登載之次數，兼衡其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

    ，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再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

    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本院卷第262頁），與檢

    察官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266-267頁）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附卷可稽，考量被告素行良好，犯後始終坦認犯行，

    可見已有悔意，審酌其因不堪案件與管考壓力下，為爭取作

    業時間，方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並參酌證人黃鈺芳於偵

    訊時證稱：被告平日跟同事相處友善，工作的文書品質是良

    好，從未遭當事人投訴，歷任執行檢察官肯定他的工作態度

    。我印象中他從未遲到，如果有需要早退都是家人因素。這

    些案件被告後續有些有繼續進行，有些沒有繼續進行，被告

    因為積案過多，在112年4月換股，換股後我有把他辦理案件

    逐一進行清查。後來執行科有把他的案件都結案，就是有發

    監執行或通緝等語（他卷四第37頁）。可見被告平日工作態

    度尚屬認真負責，於本案前並無不良紀錄，所登載不實之案

    件，業經新竹地檢署為後續清查結案，足見其行為造成之損

    害亦屬有限。再者，刑罰制裁之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之再

    犯，對於初犯且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觸法即置諸刑

    獄，將其與社會隔離，對其日後人生發展及家庭之影響難謂

    不大，並無助於遏阻被告將來犯罪之預防及防衛社會之刑罰

    目的。是本院權衡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受科刑之教

    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

    。另為使被告記取教訓，警惕其日後審慎行事，避免其心存

    僥倖而再犯，並增進其法紀觀念，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

    ，尚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之必要，爰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不實登

    載之次數、內容與時間，併衡被告之資力，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惟倘

    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之負擔，而情

    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自112年4月1日起調

    離承辦股別)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

    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

    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

    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經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

    官通知被告及其配偶蔣美齡到案說明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

    事務官至渠等址設新竹市○○區○○○路0號12樓之住處搜索，在

    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

    附表三所示狀況之新鈔，共計新臺幣（下同）470萬元。

　㈡被告及蔣美齡2人之收支狀況及金流分析，渠等財產有異常增

    加之事實：

　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

    齡投資上開任職曼哈頓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曼哈頓公司）每

    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

    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

    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2人查

    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

　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

    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

    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

    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

    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

    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553萬6,927元-505

    萬5,021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

　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涉嫌犯罪時即1

    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及其後3年內，被告及蔣美

    齡，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有多次利用自動櫃

    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

    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商業銀行

    （下稱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

    設於同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

    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

    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

    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

　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

    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是被

    告及蔣美齡收入有顯不相當之情事。

　㈢檢察官偵查中已多次命被告說明財產來源，惟其就來源可疑

    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⒈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

    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

    現金470萬元之來源。

　⒉詎被告竟基於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辯稱該470萬元

    現金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云云

    ，然比對前開遭查扣470萬元現金其上之捆鈔帶資訊，均為

    其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後所印製之紙鈔，顯非

    98年前存放迄今之紙鈔；另核對被告、蔣美齡個人帳戶之領

    款金額、時間，亦無法證明係從渠等帳戶內領出，顯無正當

    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

　⒊被告無法就本案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查扣之470萬元不明現金，

    為完整、充分、詳實之交代，亦無法證明其來源為合法，亦

    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6條之1第10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

    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

    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

    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偵訊

    時之陳述，與證人蔣美齡、被告之母張郭玉霞、蔣美齡任職

    之曼哈頓公司負責人廖文權、曼哈頓公司經理程如玉、曼哈

    頓公司會計楊淳涵於警、偵訊時之證述，和搜索同意書、搜

    索扣押筆錄、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被告公務人員履歷資料

    明細表、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

    0號令、被告及家人相關金流資料、資金帳戶清查分析、被

    告設立於第一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

    戶之交易明細，以及證人蔣美齡設立於第一銀行、新光商業

    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交易、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臺灣銀行等帳戶之交易明細、證人蔣美齡第一銀行帳戶

    領取薪資明細表、被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被告112年1

    月至7月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交易明

    細表、被告於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證人蔣美

    齡於台北富邦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新

    光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歷年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與蔣美齡

    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銘溍公司自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書、證人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借據及支票

    影本、扣案之470萬元現金照片、採證結果及扣案現場照片

    等件，為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與蔣美齡有如公訴意旨所述之收支及金

    流狀況，及檢調在其住處衣櫃內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

    元現金，惟堅決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款財產

    來源不明犯行，辯稱：扣案現金是蔣美齡主動告知廉政官我

    們家有現金，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隱瞞家裡有現金的事實，

    這些現金是絕對跟我工作上一點關係都沒有，是我們家長期

    理財積累的現金。我母親張郭玉霞早年幫人作保有背負債務

    ，造成家中資產被法拍，所以我們家會盡量減少把錢放銀行

    ，這是我們家比較特殊的理財方式。我知道家裡有現金，但

    不知道確切數字，當天是廉政官告訴我，我才知道有400多

    萬元現金，我們家長期財務狀況、理財都交由我太太處理。

    其辯護人則以：㈠被告與蔣美齡所述之現金積累狀況大抵相

    符，堪信被告家庭本有如此財富。被告係因其母曾為家人作

    保而被強制執行，因此其家庭習慣上把現金放在家裡，而非

    銀行，檢察官不能因為行為人的情況不同，就認為行為人的

    說明不合常理。而㈡現金部分為包膜新鈔部分，蔣美齡已證

    述係其利用擔任公司會計之機會趁機替換，其證言與廖文權

    相符，自堪採信為真。㈢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截堵式構成要件

    ，檢察官應證明到這些不明財產應與被告所為貪污治罪條例

    犯罪有高度關聯性，才有命行為人就不明財產來源為說明的

    義務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適用之說明：　

　㈠按「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以及其他法

    定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

    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

    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

    罰金。」貪污治罪條例於100年11月23日修正公布之第6條之

    1定有明文。依該條之條文內容，可知其犯罪構成要件如下

    ：⑴公務員犯該條所示之各罪嫌。⑵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

    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

    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⑶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

    入顯不相當。⑷經檢察官命公務員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

    出說明，而有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

    明不實之情形。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之修正理由固稱本罪

    之增訂係為發揮舉證責任轉換之功能，然參酌本罪立法目的

    在於因應『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

    ，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

    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本罪98年4月3日增訂理由二）。惟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關於被告犯罪事實

    仍負有舉證責任之法定義務，立法理由所稱之舉證責任轉換

    ，應僅限於為避免檢察官難以證明該財產之來源為貪污所得

    ，而於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堪認被告符合本罪上揭⑴至⑶所示

    之構成要件後，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

    負合理說明義務，被訴公務員始須就檢察官所指來源可疑之

    財產，負說明其來源之義務，就財產之來源，盡其釋明之責

    為已足，該公務員為釋明後，檢察官如主張其說明不實，檢

    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

    字第14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財產來源不明罪乃立法者為解決偵查上之困難所為之制度

    選擇及調整，但為避免因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方式

    過度侵蝕「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

    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而造成「因事立法」、「刑罰

    工具化」之弊，本罪在適用界線上，自應參照立法理由所引

    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2003）」第20條規定之精神：「在不

    違背本國憲法和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各締約國

    均應當考慮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述故意實施的

    行為規定為犯罪：財產非法增加，即公職人員的財產顯著增

    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意譯）」，

    方為妥適。是就財產來源不明罪，要符合「無罪推定」與「

    不自證己罪」等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自應為相當

    程度之限縮。有論者即認為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適用範圍只能

    作為「收賄型」與「回扣式概括圖利型」兩種貪污行為的截

    堵構成要件，以收受賄賂罪類型為例，檢察官本應就「違法

    ／合法公務執行」、「收受他人財物」、「基於合意的對價

    關係」盡其舉證責任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成立

    收賄罪，若個案中，針對「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要件的證

    據，無法達到上述證明程度，則可轉用財產來源不明罪，就

    該要件的證明，較為放寬，但檢察官仍須證明被告「有不明

    財產」、「財產來自涉嫌行賄者」、「檢察官查無其他移轉

    財產的合法理由」（相較上開「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舉證

    較為容易）至無合理懷疑程度，被告始構成財產來源不明罪

    ，但如被告能提出充分釋明有合理來源的證據，即可排除適

    用本罪，如此始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無罪推定原

    則。且被告若能釋明財產有合法來源，即可排除刑責，但被

    告釋明義務，必須在檢察官蒐集前述必要證據，並轉用被告

    涉嫌條文後，被告才會產生釋明責任，若檢察官無從舉證達

    到此種效果，則被告當然也不負自證無罪義務（即便是釋明

    ），如此始沒有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問題（許恒達著，從

    貪污的刑法制裁架構反思財產來源不明罪，臺北大學法學論

    叢，第82期，第192頁至195頁）。

　㈢申言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目的既在於「貪污具有隱密

    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

    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

    而因貪瀆犯罪的隱密及不易偵查與追溯之特性，要求犯嫌必

    須清楚說明可疑財產的來源，來紓解貪污犯罪偵查的主要困

    境，則財產來源不明罪，當非自我目的，而是為助於被告原

    所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

    嫌之查緝為前提，則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當係檢察官業

    已就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

    之罪嫌，就各罪之其他構成要件，均已盡其舉證責任，然就

    財產之來源是否為貪污所得之相關構成要件（如是否係基於

    對價關係收受之構成要件），難以舉證，而於偵查中發現公

    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

    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且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

    入顯不相當，檢察官就此等要件為舉證後，經檢察官命公務

    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

    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且如果被告能夠釋明該財

    產有合理來源，即可排除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檢察官如

    主張被告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

    又為避免造成立法理由中所舉「在公務員無任何犯罪嫌疑情

    形下，動輒可能因本條規定而遭調查財產，並被課予說明義

    務，可能有過度侵害公務員人權之虞。況且，若有人存心陷

    害公務員而匯入款項至公務員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帳戶中

    ，隨即提出檢舉，則公務員在不知情情形下無法說明財產來

    源而遭追訴、處罰」之例，造成無端入公務員於罪之情況。

    就本罪之適用主體不僅應限縮至明文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4至6條等罪嫌，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其本人、配偶、未

    成年子女自其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

    顯不相當情形」之公務員，在解釋上更應從嚴解釋「罪嫌」

    、「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顯不相當」、「來源可疑

    」、「無正當理由」等具有主觀價值判斷之不確定法律概念

    ，並盡其舉證責任，方能在減免、轉換檢察官於本罪所負舉

    證責任之餘，仍能使公務員如同其他國民享有「無罪推定」

    、「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基本人權保障，不因

    身分關係而在刑事訴訟保障上受有不平等待遇，並適度節制

    檢察官發動偵查、追訴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復避免本罪間

    接助長偵查機關蒐證、舉證之怠惰，造成本應嚴厲查緝禁絕

    之貪污犯罪，遁入財產來源不明罪，顯然無助國民對政府之

    信賴、提升打擊貪腐成效，俾符構成要件明確性、刑法謙抑

    性等刑事法上基本原則。

六、經查，被告於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16日止，擔任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三等書記官；自109年1月16日起迄今，調任

    新竹地檢署，並自109年3月2日起擔任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

    記官一職，且在109年10月30日起至112年3月19日止，利用

    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

    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

    條第2項之公務員利用職權上機會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

    。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

    政官通知被告及蔣美齡到案說明，並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

    事務官至渠等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

    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現金470萬元

    。檢調並分析被告與蔣美齡之收支狀況及金流，發現渠等財

    產有下列異常增加之情事：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

    、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

    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

    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

    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等查無其他合

    法現金收入來源。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

    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

    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

    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

    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

    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

    計算式：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48萬1,906元），然

    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⒊另檢視被告及蔣

    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

    日，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

    ，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

    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

    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

    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

    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

    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

    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

    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

    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

    求被告說明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被告辯稱係其與蔣美

    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

    金存放迄今等語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66-68

    、261頁），且經檢察官以起訴書附件「被告Ａ０１財產來源不

    明說明書」計算甚詳，並有如附表四所示之證據資料存卷可

    佐，及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扣案可證，前開事實，堪可

    認定。

七、關於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部分

　　此部分扣案現金，並無標示封鈔時間，而無從認定被告與蔣

    美齡取得該60萬元之時點確實在被告涉嫌如附表一至二所示

    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之最早時點即109年10月30日時或其

    後3年內，自難認該60萬元現金，乃被告涉嫌犯罪時或其後3

    年內所增加之財產，揆諸前開五所示之說明意旨，檢察官既

    未舉證此部分財產屬可疑財產之範圍，被告之說明義務即無

    從發生，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罪之諭知。

八、關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部分

　㈠此部分410萬元現金，客觀上封鈔時間分別為110年7月22日、

    111年12月1日、112年4月10日、112年6月7日、112年6月8日

    ，而經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捆鈔日期

    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

    客人需求再出鈔，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佐（偵2306卷二第19

    7頁），堪認此部分410萬現金，確係被告及蔣美齡於上開日

    期後所取得之現金無訛。是以，被告與蔣美齡於109年至112

    年6月間之合計收入553萬6,927元扣除505萬5,021元信用卡

    開銷後，餘48萬1,906元之事實，業如前述，被告與蔣美齡

    猶仍在被告涉犯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

    及其後3年內之上開期間，取得該410萬元現金，自足認被告

    確有於涉嫌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

    加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狀況，應無疑義，被告自應對該等可疑

    財產，負說明義務，合先敘明。

　㈡被告已「釋明」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客觀上難認被告有無

    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況

　⒈就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

　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廉詢時供稱：我們家97年以前做過國軍

    副食品供應站的生意，我大約從84、85年間開始陸續幫忙。

    我跟蔣美齡協助家中生意至少10年以上。張郭玉霞每個月給

    我5萬元的薪資，這筆錢我都交給蔣美齡掌管。蔣美齡也有

    在家中幫忙，從張郭玉霞那邊領每月3萬元的薪資。這些錢

    都是現金給我們，由蔣美齡控管。我跟蔣美齡7、8年來，領

    到的現金約有7、800萬元，這些錢算是我們額外的收入，因

    為當時我們跟張郭玉霞一起住，主要的生活花費都是張郭玉

    霞做生意賺得收入來支應。國軍副食品工作之公司名稱是銘

    溍公司，一開始並沒有成立公司，是後來大盤商要求要開立

    發票，必須要有公司才能開立發票，所以才會成立公司等語

    （他卷四第44-46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供稱：我不

    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我真的不知道蔣美齡會有這樣多錢。我

    想得到的收入部分，是我在家裡工作每月我母親給我5萬元

    及蔣美齡3萬元，一年約100萬元左右。一起做到我入公職前

    約是95或96年間停業，這期間賺了約700多萬元。之後家裡

    有開便當店，當時收入普通，僅作了1至2年。另外我父親比

    較早過世後我祖父有留一些財產給我，因為我母親幫我舅舅

    作保，因此祖父留的一筆土地被拍賣，祖父把土地買回後很

    生氣，僅給我200萬元現金。另外我探視我祖父時他不時會

    給我一些錢等語（他卷四第56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

    供稱：大概從我84年入學開始，就與蔣美齡一起在家中幫忙

    到我們畢業，當時我媽媽有支付我跟蔣美齡薪水，畢業後因

    為家中生意業務量變大，加上上游供貨廠商變多，我與蔣美

    齡都是向張郭玉霞領取每月5至6萬元的薪資，都是以現金支

    付。因為銘溍公司主要是開發票給上游供貨廠商，並沒有記

    帳，加上公司員工都是親人，所以張郭玉霞給我跟蔣美齡的

    薪資都是用現金支付，且沒有相關記帳資料。我與蔣美齡從

    張郭玉霞領取薪資的時間，大約12年左右。主要的支出是在

    97年間購入我現在居住的房產，當時約以400多萬元價格成

    交，加上相關稅賦及服務費約為450萬元至480萬元的支出，

    我印象中都是用現金支付。我約在100年間購入汽車1輛，約

    90萬元左右以現金支付，112年7月購車約170萬元，用信用

    卡一次支付170萬元。重大收入主要是來自繼承與長輩的贈

    與，我的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新北市八里區的農地登記給張

    郭玉霞，但因為張郭玉霞有幫人作保，後來在97年間名下的

    1筆農地遭銀行拍賣，拍賣後償還債務的餘額265萬元就領回

    並交由我處理，我印象中我把這筆錢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

    ；我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上房產持分

    1/4的產權登記在我名下，97年間我大伯張忠明以250萬元現

    金將我的持分購回，這些錢我記得部分也是拿來購置我上述

    的房產，剩餘的部分就交由蔣美齡處理。另外在81年間至我

    調回新竹地檢署之前，都有不定期探視我祖父，我祖父會給

    我5萬元至10萬元不等的現金作為生活費等語（偵12398卷四

    第190頁反面-191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供稱：這些

    現金都是我跟蔣美齡一起存的。家中470萬元現金是我跟蔣

    美齡在我於新竹地檢署任職期間，因我跟我太太婚姻關係有

    狀況，蔣美齡為了保障自己，所以她才把現金放在身邊。我

    當時也把名下房子過戶給她等語（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

    ）。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供稱：這些錢都是幫家裡做生意

    ，我母親給的薪資存款或其他長輩給的，例如爺爺給我5萬

    元或10萬元，這些錢我都交給蔣美齡處理等語（偵12398卷

    一第15頁反面）。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廉詢時證稱：我89年畢

    業於中興大學，高中時就跟被告是男女朋友，就開始幫忙張

    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會計和出納業務，後張郭玉

    霞結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生意後，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

    理便當店庶務直到98年便當店生意結束。張郭玉霞每個月都

    會給我和被告薪水，都是給現金，一開始大約3萬元上下，

    大學畢業後調整到每個月約6萬元上下。我們身上有一些現

    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我從張郭玉霞領

    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

    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跟被告從

    張郭玉霞那邊領到的現金薪資約有800萬元至900萬元，85年

    到96、97年左右，都放在家裡。張郭玉霞都是拿現金，有時

    給我，有時給被告，但是被告都會把現金拿給我。我跟被告

    一銀帳戶每月有現金存入是將以前的現金薪水和我的投資分

    紅存入等語（偵2306卷二第26-28頁）。於112年7月18日19

    時40分廉詢時證稱：這些錢是85年到97年給我跟被告薪水各

    6萬元，中間有花掉一些，剩下的我全部存在衣櫥（他卷四

    第61-62頁反面）。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證稱：這些錢來

    源是我85至96年間跟被告一起跟張郭玉霞工作的薪資，每月

    我跟被告各領6萬元，扣除日常花費，我們每月可以存10萬

    元，但是沒有存到銀行等語（他卷四第68頁）。於112年8月

    31日廉詢時證稱：我高中時跟被告是男女朋友，當時就開始

    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肉類供應商的會計及出

    納業務，張郭玉霞結束生意後，約於95年開立便當店，我就

    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工作直到98年便當店的生意結束。每月

    領取約3萬元左右薪資，89年畢業後，被告母親就調整薪水

    改為每個月6萬元。約97年間，我跟被告購買現在居住的房

    子，金額大約470萬元，這間房子沒有貸款，直接現金付清

    ，這筆錢是被告的爺爺幫忙支付一部份的房屋價金，另一部

    份則由被告大伯購買被告位在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路段的房

    產所獲得的收益，所以這間房子並沒有用到我與被告原先的

    存款。被告爺爺會給被告零用錢，一次5萬元到10萬元的現

    金，一年大約會去探望1至2次，被告爺爺幾乎每次都會給零

    用錢，直到被告的爺爺於幾年前過世，就沒有再拿到零用金

    。我要說明我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我跟我先生被告歷年薪資

    扣除生活開銷後所存留下來的金錢，這些錢主要是我與被告

    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所獲得的薪酬，我沒有去細數歷

    年存了多少金錢，不過應該有1,000萬元上下，這些都是當

    時領取現金，陸續累積下來並存放於家中。我是將我與被告

    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歷年累積下來的現金薪資報酬

    ，將這些現金存入銀行中。每人每月可以存4萬元至5萬元，

    這樣一年可以存下108萬元，89年畢業後到98年，約9年的時

    間，大約也可存到快1,000萬元。當時我與被告住在家裡，

    家裡的開銷多由張郭玉霞支應，我與被告僅需支付一些基本

    的開銷費用，不需要動用到我跟被告的薪資，初期我與被告

    確實能存下很多錢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0-154頁）。於11

    2年8月31日偵訊時證稱：是張郭玉霞10多年前給我跟被告的

    現金等語（偵12398卷四第188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

    證稱：家中的現金來源是我與被告在家裡工作張郭玉霞給的

    薪資所得，以及被告爺爺給的錢。張郭玉霞會發薪水給我及

    被告，另外賣房子的錢也是被告給我的，都是給現金。我從

    85年到97年間跟被告在張郭玉霞經營的銘溍公司工作，一開

    始是薪資3萬多元，逐步調整到6萬元。被告前後大概給我1,

    000萬元現金。他也有爺爺給他的現金，每次拜訪都會給約

    幾萬元等語（偵12398卷一第14、17-19頁反面）。

　⑶證人張郭玉霞於112年7月1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

    夫婦在我經營的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大約7、8年，他們每

    個月至少有支領3萬元的薪資，且都是領現金，不是轉帳，

    他們也不用負擔家裡任何開銷。年終也各有1個月的獎金，

    有時還有季節性的獎金，最少都有幾千元。一年他們兩人最

    少也有在我這裡拿到80萬元的現金。工作7、8年也有5、600

    萬元的收入。10幾年前我有繼承我老公在新北市八里區的一

    個土地，後來我因為有幫我弟弟做生意失敗作保人，所以變

    賣土地還款，賣得6、700萬元，還款約400萬元，剩下現金

    將近約300萬元，全部交給被告買房子。我公公過世前也有

    給我200萬元現金，我都交給被告處理，供作買房子的款項

    等語（他卷四第13-14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夫婦以前

    有跟我一起作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工作，我會給他們兩人6

    萬元，都是給現金，至於家裡費用他們都不用負擔。他們一

    年大概一起領到80萬元，從我這邊約領了7、8年的薪水。我

    當我弟弟的保人，弟弟生意失敗後，我從我先生名下繼承在

    新北市八里的土地就被法院拍賣，約是10、20年前的事情，

    剩下將近300萬元，就從臺北法院或是地檢署拿回來，是被

    告帶我去的，之後我就把錢交給被告，讓他去買牛埔東路的

    房子；當時300萬元是全部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而且我

    公公在10、20年前也有給我現金，我回去拿兩趟，印象中是

    100萬元及90萬元，我也是叫被告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1

    0、20年前，被告名下有一間臺北市○○區○○街00號的房子，

    那是我大伯、小叔跟被告共有，大伯把被告的持份吃下來，

    所以我大伯有給被告250萬元的現金等語（他卷四第23-24頁

    ）。

　⑷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之證述，其等就被告

    與蔣美齡幫忙家中事業多年、按月領取現金薪資，及祖父、

    大伯陸續給付現金並用以購屋等情節，均大致相符，並可推

    論下列事項：

　①被告確有下列資產來源：①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7年間協助

    張郭玉霞經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及便當店所獲得之薪資收入

    、②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③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

    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

    萬元予被告、④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

    ，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款項約250萬元。

　②就①薪資收入部分：

　A.薪資收入期間：

　　被告供稱銘溍公司初始並未設立公司，且被告與證人蔣美齡

    均陳述自高中、大學時期即85年左右開始幫忙國軍副食品供

    應站工作至97年左右，此核與卷內銘溍公司登記資料，該公

    司設立於89年10月27日，並於97年11月10日解散之情大抵相

    符，此有銘溍公司變更登記表與商工資料查詢結果（偵2306

    卷二第182-184頁）在卷可考。參諸我國小型家族事業，並

    不一定均辦理公司登記之常情，可信被告與蔣美齡確實自張

    郭玉霞處，領取約12年之薪資。

　B.薪資收入數額：

　　關於薪資金額部分，被告先供稱其每月5萬元、蔣美齡3萬元

    ，後供稱：2人均是每月5至6萬元薪資；證人蔣美齡則證稱

    ，初期薪資約3萬元，嗣後調整為每月6萬元；證人張郭玉霞

    則證稱被告與蔣美齡每月各領約3萬元。三人陳述雖於金額

    略有出入，惟此應係因時間久遠，記憶有所模糊所致，並不

    足以動搖供述整體之一致性。參酌被告與蔣美齡自學生時期

    即於協助家中事業，嗣畢業後轉為全職工作，其薪資逐年調

    整，亦屬常情。相較於證人張郭玉霞所述固定薪資數額，被

    告與蔣美齡之供述更為具體、前後連貫，應屬較為可信。綜

    上，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8年間確長期協助張郭玉霞經營

    副食品供應及便當事業，食宿多由張郭玉霞負擔，日常開銷

    有限。若以兩人平均月薪5至6萬元計算，年收入約120萬元

    ，堪信證人蔣美齡證稱其1年約可存下108萬元，應屬可信。

    是被告與蔣美齡歷經十餘年間之存款，累積金額應可逾千萬

    元。

　③是以上開約略千萬元之薪資，加計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

    現金、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

    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臺北市大同區昌

    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約250萬

    元，合計可得款項逾1,500萬元。即使扣除被告陳稱購買現

    居房產支出約450萬元、購置車輛約260萬元及其他生活必要

    開銷，仍可餘下相當數額之現金。衡諸其積蓄年期長達十餘

    年，期間又無重大投資或債務支出，可認被告與蔣美齡確有

    能力於累積所得中留存相當金額之現金。是以，蔣美齡於10

    9年至112年間陸續存入480萬9,235元現金後，家中仍存約41

    0萬元現金，尚屬合理可剩之餘額。

　⑸公訴意旨固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日北區國稅政

    字第1121015098號函暨函附銘溍公司自民國85年起至97年止

    之營業，以銘溍公司僅於90年至94年該公司有申報營利事業

    所得，且全公司之每年度薪資支出分別於90年計34萬2,000

    元、於91年計34萬3,200元、於92年計43萬6,200元、於93年

    計18萬元、於94年計3萬元，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薪資

    數額乃屬虛妄。惟稅籍申報資料僅反映公司向稅捐機關申報

    之金額，未必即與實際支付薪資相符。且被告已於廉詢時供

    稱銘溍公司係因上游廠商開發票需求方設立，多以現金交易

    ，未設完整帳冊，員工又多為親屬，薪資均以現金支付，並

    無正式記帳等語如上，被告所述之情，於我國小型家庭事業

    實屬常見，自難據國稅局函覆所載形式申報數據，即遽認被

    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數額不實。

　⑹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與配偶數百萬元現金長期存放家中衣櫥、

    鞋盒內，放任通貨膨脹並有遭竊風險，未作存款、理財或保

    險，有違常理。惟查：

　①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廉詢及偵訊時已證稱：我從張郭

    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

    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不

    知道婆婆幫多少人當保證人，擔保多少的錢，我為了要保護

    我與被告的錢，我不敢把錢存入銀行等語（偵2306卷二第27

    頁；他卷四第61頁反面、67頁反面）。被告並提出本院93年

    度執字第5802號債權憑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97

    年4月18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同院民事執行處97

    年5月14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暨函附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同院民事執行

    處97年6月11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他卷一第94-9

    8頁）等件在卷可考，足信證人張郭玉霞前確實曾因債務問

    題遭強制執行。

　②再者，被告於107年間曾向第一銀行貸款200萬元購買停車位

    ，因當時房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蔣美齡想要多保障自己權

    益，其與蔣美齡乃寧願支付銀行利息，而未以家中存放現金

    購買停車位之情，亦據證人蔣美齡於廉詢時證述明確（偵12

    398卷四第152頁反面-153、155頁），並有第一銀行東門分

    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

    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在卷可考，

    前情亦堪認定。

　③依上顯示，張郭玉霞前確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是被告

    與蔣美齡因而心生顧慮，擔憂資金存入銀行恐受牽連，乃傾

    向以現金方式保存積蓄之狀況，亦非無其背景因素。再者，

    被告與蔣美齡即便手持現金，仍寧願支付利息以貸款購置車

    位，亦見其等對保留現金確有強烈偏好。是雖此種將鉅額現

    金長期存放家中之行為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被告與蔣

    美齡家庭經驗及心理狀態下，顯非全無可能，自難以一般人

    不會將巨款放於家中之常情，而認被告與蔣美齡儲蓄現金之

    情為不合理。

　⒉就該410萬元現金封鈔時間之說明

　⑴被告於廉詢、偵訊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一致供稱：我先前工作

    有一些儲蓄，但是蔣美齡在管理財務。我的所有帳戶都交給

    蔣美齡處理，我自己本身花費是使用現金和信用卡，現金部

    分是蔣美齡不定期拿現金給我的。我家積蓄由蔣美齡負責存

    入戶頭，她存多少、分多少次，我真的不清楚，因為我沒有

    管錢。我任公職後，我一開始在新北地檢署上班，不住在家

    裡，所以我不清楚蔣美齡有存放多少錢在家中。新竹工作後

    ，就我所知，她至少會放10萬元的現金在家中。錢都是蔣美

    齡在掌管，所以實際有多少現金在家中，我也不清楚。我不

    知道家中為何有那樣多錢，廉政官給我看我才知道家中有這

    樣多錢。我是因為這一次的事情才知道蔣美齡把這樣多現金

    在家裡等語（他卷四第43頁反面-45、56頁反面；偵12398卷

    四第202-203頁）。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初次廉詢時即證稱：被

    告帳戶是我在管理，張郭玉霞給我們的現金，被告會拿給我

    。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

    金等語（偵2306卷二第26頁）。再於檢調於其住處扣得如附

    表三所示之現金後之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捆

    鈔帶上日期因為我只要幫我老闆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我就

    是同日攜帶同額的現金去公司，再把我的臥室舊鈔換回銀行

    領取捆好的鈔票，因為銀行捆好鈔票比較不占空間。現金來

    源可能我幫公司從第一銀行帳戶提領出來的錢，或是我老闆

    友人直接給老闆金錢，也有可能是老闆要給金主的利息，先

    把錢交給我。只要看到有乾淨的新鈔，我就會將衣櫥裡面同

    額舊鈔拿去公司換回新鈔。我都是拿之前衣櫥存下的舊鈔同

    額去公司換新鈔等語（他卷四第61-62頁）。於112年7月18

    日偵訊時結證稱：被告只是大概知道有這些錢，我去存錢都

    我自己去。本案現金我放在衣櫃邊邊，被告應該不知道等語

    。本案現金來源，因我是公司會計，我知道公司要提款的話

    ，我會拿我的舊鈔到公司，換取領出捆在一起的新鈔，因為

    新鈔一捆捆的等語（他卷四第67-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

    詢時證稱：被告不知道現金總額多少。在幫曼哈頓集團公司

    處理帳務時，一次處理的現金金額約有200至300萬元不等，

    我就會將從銀行處領出已用捆鈔帶綑綁好的現金，與我家中

    存放的現金同等數額交換。因為用銀行捆鈔帶綑綁的現金，

    一疊一疊會比較好收納，外觀看起來也比較整齊。我不記得

    我做幾次，我就是在當我知道當天需要替公司跑銀行領取大

    額現金前，我就會將家中的現金帶到公司，等我向銀行端領

    取大額現鈔後，如果銀行給我的是有用捆鈔帶綑綁或是比較

    新的新鈔時，我就會在公司裡將同等數額換方才在銀行替公

    司領取出來的現鈔，如果從銀行領出來的現鈔不是一捆一綑

    綁好，比較整齊的樣子，我可能就不會更換了。另外這些新

    鈔的來源也有可能是廠商或金主給我們公司的現金，我知道

    有這些新鈔之後，我就會將家中同額的舊鈔兌換，我拿我的

    錢換公司的錢，我不會讓老闆或是經理知道等語（偵12398

    卷四第153頁反面-154頁、第155頁反面）。

　⑶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所證，佐以檢察事務官詢問張郭

    玉霞之筆錄記載，顯示被告及蔣美齡係於112年7月18日接受

    廉詢時，先行主動表示家中尚存有現金，新竹地檢署檢察事

    務官乃經其等同意後，至其等住處執行搜索，並於112年7月

    18日18時43分許，經張郭玉霞同意進入被告、蔣美齡房間，

    經與廉政署端視訊通話，由蔣美齡指引在該房間衣櫃下層，

    檢視二愛迪達鞋盒裝置之現金，經核算並拍照而查獲此部分

    410萬元現金，此並有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他卷四第1

    4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

    四第19-21頁）在卷可佐。是依該410萬元查獲之經過，顯係

    經被告與蔣美齡主動告知家中有存放現金而查獲無疑。

　⑷再者，被告始終一致供稱，家中金錢均由蔣美齡管理，實際

    數額不清楚等語，核與證人蔣美齡始終證稱家中財物由其管

    理，被告僅大略知悉家中有現金，實際金額及存放地點不清

    楚等語相互吻合，亦與證人張郭玉霞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的

    錢都是由蔣美齡處理，我感覺都是蔣美齡在主導等語（他卷

    四第24頁）相符，更與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顯示係由蔣

    美齡指引檢察事務官藏放現金之情相合，足徵被告確實未參

    與財務管理，其始終供述：並不知悉家中存放現金數額、位

    置等語，應堪信實。而蔣美齡為親自藏放、掌管現金之人，

    其於首次廉詢時，即主動告知家中有現金，並即時同意檢調

    至家中搜索查扣，且指引檢調家中現金藏放位置，並於扣案

    該410萬元現金後第一時間，表示查扣之現金係其以家中舊

    鈔兌換公司所領新鈔所致，其後歷次供述均維持一致，未見

    矛盾變化，說明內容具體而有連貫性，顯非憑空臆造。綜合

    上情，依扣案現金查獲過程，證人蔣美齡就封鈔帶日期之來

    源及現金形成過程所為說明，雖非一般常情，然尚未悖於經

    驗法則，可信性自高。

　⑸再就證人蔣美齡證稱其係以舊鈔換取工作上替公司處理款項

    時可能接觸到之新鈔部分，亦有下列證據足資補強

　①曼哈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述部分：

　A.證人廖文權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是曼哈頓公司、

    東方郡公司、誠品工程行、星光公司及星崴營造有限公司實

    際負責人，這些公司都是關係企業，112年以前主要是蔣美

    齡負責作帳及出納。蔣美齡每個月約10至15天至銀行領現金

    10萬元至100萬元，如果是大額（30萬元以上），楊淳涵、

    蔣美齡會把現金包含從銀行提領的包裝跟捆鈔帶拿給我，我

    再放入我公司的大或小金庫。110年以後因為業務繁忙，就

    信任楊淳涵、蔣美齡，我都沒有打開紙袋也沒有數幾捆清點

    就直接進公司的大或小金庫。股東李鴻章分紅約1年2至3次

    ，每次200萬元至300萬元，蔣美齡會協助我把現金拿給李鴻

    章的親戚。蔣美齡領現金後，放進公司金庫前，我只有看到

    包裝現金的紙袋，這個時間點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

    提領的新鈔；另外就是把分紅的現金交給李鴻章，幾乎都是

    一捆一捆或是銀行封好的現金，也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

    公司提領的新鈔等語（偵12398卷四第140-141頁）。

　B.證人程如玉於廉詢時證稱：去銀行臨櫃存提現金或匯款大部

    分都是蔣美齡。高額的領款金額如300萬元至500萬元，蔣美

    齡先騎機車到銀行提領後，將款項交給我，我再駕車載回辦

    公室，蔣美齡再自行騎機車回辦公室，我會將現金放在蔣美

    齡的位子上。我不清楚蔣美齡有沒有再重新清點現金數量，

    她會將領回來的現金馬上交給董事長廖文權處理。我印象中

    廖文權會把大額的現金交給蔣美齡，請她後續交給他指示交

    付的對象，至於蔣美齡將現金交給誰，我不清楚等語（偵12

    398卷四第97-98頁）。

　C.證人楊淳涵於廉詢時證稱：都是由蔣美齡將每個月的利息現

    金送到金主公司，每個月利息大概是300萬元等語（偵12398

    卷四第109頁）；於偵訊時證稱：我們提領的錢都是1百萬元

    封好的或是一摺一摺的，有膠膜或是銀行的封條等語（偵12

    398卷四第136頁反面）。

　D.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均一致

    證稱，蔣美齡確實負責公司出納事宜，經常自銀行提領大額

    現金，並替廖文權交付現金款項予股東，可見蔣美齡確有經

    常接觸銀行以膠膜或成捆包裝之新鈔之機會。復據證人廖文

    權證述，其於110年後因信任蔣美齡，故常僅見紙袋包裝的

    款項即逕收入金庫，未曾開封清點，於此過程中，自存在蔣

    美齡得以家中舊鈔更換公司新鈔之可能，而與證人蔣美齡證

    述相符。是以，證人蔣美齡就扣案現金係以家中舊鈔兌換公

    司新鈔之說明，綜合其職務內容、實際接觸大額現金之頻率

    及上開證人所述情狀觀之，應屬合乎情理之說明，尚難遽以

    不合常情而予否定。

　②再者，依卷附證人蔣美齡為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

    、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提領之大額

    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顯示，蔣美齡於111

    年12月5日確實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

    戶內提領247萬元，於112年4月12日亦至同行自星光國際有

    限公司帳戶內提領168萬8,000元。又廉政署調查報告（偵23

    06卷二第197頁）亦指出，蔣美齡公司同事黃紫瑄亦曾於112

    年6月8日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提取公司百萬元之現金紙鈔。

    而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確係由第一銀行於111年1

    2月1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捆10萬元款項，則係

    於112年4月10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7捆共70萬元

    之款項，則係於112年6月8日封鈔。是上開如附表三編號2所

    示之100萬元、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4月10日封鈔之

    10萬元款項，與前開蔣美齡領款時間密接，如附表三編號3-

    1所示之112年6月7日3捆與112年6月8日封鈔之7捆共100萬元

    之款項，則與蔣美齡同事領款時間密接甚至相符。而依前述

    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得知，捆鈔日期並

    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

    人需求再出鈔之情，業如前述。以扣案現金封鈔日期與上開

    蔣美齡或其同事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提領現金之時間，

    部分相近或重合，呈高度一致之對應關係，可認該等現金款

    項自有可能係蔣美齡於執行職務接觸公司資金時，以家中舊

    鈔兌換銀行新鈔所形成之結果。

　⒊小結

　　依上所述，被告與證人蔣美齡自85年至97年間幫忙家中事業

    所累積薪資所得，加計祖父生前贈與、法拍土地餘款及大伯

    購回持分價金等資金流入，合計所得已逾千萬元，扣除其後

    購屋、購車支出及存入銀行之款項，確實可能仍留存逾410

    萬元。而張郭玉霞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蔣美齡乃傾向

    以現金保存資產，寧願貸款亦不願輕易使用現金購置停車位

    ，此情雖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其等家庭背景及避險下

    ，仍屬合乎情理。再者，該等410萬元現金乃係證人蔣美齡

    於初次廉詢時主動告知，並主動指引檢調扣案位置，又於檢

    調扣得現金後，第一時間告知現金狀況為新鈔之理由為其利

    用處理公司資金之機會代換，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

    所證內容與提領紀錄亦均顯示證人蔣美齡證述代換之情非無

    可能。揆諸首開五之說明，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來源，已

    提相當之說明，足使本院信其所述大致可信，應認被告已盡

    「釋明」其財產來源之責。於被告已盡釋明之責後，檢察官

    如認被告所述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仍應就其此一主

    張負舉證責任，惟檢察官並無提出具體證據足證被告所述確

    屬虛偽或不合理，自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

    實之情形，而遽以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相繩。

　㈢主觀上難認被告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 所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

    明不實」，行為人應對於該來源可疑財產之存在及性質有所

    認識，主觀上知悉其說明不合理而故意為之，始足認定其具

    備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惟查被告家中財務狀況，

    係由蔣美齡所掌控，被告並未實際掌理財務，其亦係於檢調

    在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知悉其家中存放現金

    之具體數額、位置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被告對該

    410萬元現金之存在、金額及形成過程，確實並無具體掌握

    或控制，僅知家庭財務概由蔣美齡處理，並信任其妥為保管

    ，其供述其僅大致知悉是家中長期積累之現金，並說明其現

    金之可能來源，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所證大抵相合

    ，復又提出法院執行函及分配表（他卷一第94至98頁）、臺

    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他卷一第99

    頁）等文件，以佐證其說明。至就現金之封鈔日期，其復與

    蔣美齡確認後，請蔣美齡具體說明，證人蔣美齡所述新舊鈔

    代換之情，亦有證人與提款明細足資支撐。可認被告就該41

    0萬元現金之說明，並非故意為不實或不合理之陳述，主觀

    上自難認其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故意。

九、綜上所述，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

    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該等現金確實係在被告涉犯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嫌時或其後3年內所取得，自難認定該等現金屬可疑

    財產之範圍；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

    金，客觀上被告已釋明該等財產之來源，公訴意旨所指之證

    據，未能證明被告說明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主觀上難

    認被告確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是公訴意旨所提

    之相關證據方法，既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被告有前開財產來源不明犯行之程度，亦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既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為有利

    被告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素琪

（審判長法官廖素琪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因公調職，不能簽名，

依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規定，由資深法官楊惠芬附記其事由

）

　　　　　　　　　　　　　　　　　　　法　官　楊惠芬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一：(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載

　　　　 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再字000153號 李騏祥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4分24秒 1 6 151,000         2 109年執字000175號 劉柏勝 拘役30日 109年10月30日上午10時25分39秒 1 6 30,000 3 109年執字001063號 戴辰霖 0年3月0日 109年11月29日上午09時39分28秒 1 6 132,000 4 109年執字001572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10年1月6日上午08時58分33秒 1 6 120,000 5 109年執字001637號 NGUYEN TIEN  NGOC 0年2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47分59秒 1 3 62,000 6 109年執字001923號 葉柏鋒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7日下午04時05分00秒 1 6 121,000 7 109年執字002009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1分04秒 1 6 121,000 8 109年執字002579號 高莉萍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8日上午09時30分21秒 1 6 151,000 9 109年執字002644號 曾凱晨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2分53秒 1 6 121,000 10 109年執字002987號 陳蜜 拘役3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3分32秒 1 6 30,000 11 109年執字003093號 吳俊良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6日上午11時10分12秒 1 6 121,000 12 109年執字003180號 陳聖諭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8分41秒 1 6 90,000 13 109年執字003195號 何芷玲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0分24秒 1 6 121,000 14 109年執字003434號 陳宛嘉 拘役3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49分45秒 1 6 30,000 15 109年執字003437號 楊劭文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50分55秒 1 6 90,000 16 109年執字003694號 邱德松 0年6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30分25秒 1 6 181,000 17 109年執字003698號 鄭家明（歿） 拘役4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3時00分18秒 1 4 40,000 18 109年執字003776號 楊美莉 0年2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54分48秒 1 5 59,000 19 109年執字003783號 葉柏鋒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6分54秒 1 6 90,000 20 109年執字003830號 何芷玲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1分07秒 1 6 151,000 21 109年執字003900號 蔡鴻文 0年7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57分21秒 1 6 212,000 22 109年執字003952號 郭齊醮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7分49秒 1 6 90,000 23 109年執字003954號 江民郎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0時59分52秒 1 6 89,000 24 109年執字004066號 戴錦輝 0年5月0日 110年1月31日上午09時59分55秒 1 6 151,000 25 109年執字004076號 簡意原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6日上午08時24分24秒 1 6 273,000 26 109年執字004086號 詹忻霖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1時50分28秒 1 6 273,000 27 109年執字004184號 倪嘉麒 0年4月0日 110年1月17日上午09時30分58秒 1 6 120,000 28 109年執字004188號 許智勇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7分38秒 1 6 89,000 29 109年執字004220號 謝靜怡 拘役55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9分03秒 1 6 55,000 30 109年執字004237號 張釗偉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39分52秒 1 6 89,000 31 109年執字004293號 洪維哲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1分18秒 1 6 89,000 32 109年執字004318號 劉建華 0年2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2分44秒 1 6 59,000 33 109年執字004328號 陳宜銓 0年3月0日 110年1月5日下午03時51分18秒 1 6 90,000 34 109年執字004460號 江民郎 0年2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00分34秒 1 6 59,000 35 109年執字004558號 羅睿恩 0年2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5時09分22秒 1 6 59,000 36 109年執字004632號 翁嘉治 0年2月0日 110年3月1日上午09時54分49秒 1 6 61,000 37 109年執字004689號 彭志雄 0年4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44分02秒 1 6 120,000 （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38 109年執字004754號 林彥斌 拘役30日 110年3月9日下午12時47分29秒 1 6 30,000 39 109年執字004792號 陳建良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2分55秒 1 6 184,000 40 109年執字005024號 林博淵 0年6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8時40分21秒 1 6 184,000 41 109年執字005048號 甘明人 0年4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3時24分26秒 1 6 120,000 42 109年執字00506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23日上午10時36分59秒 1 6 59,000 43 109年執字005086號 陳嘉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18日上午08時47分29秒 1 6 59,000 44 109年執字005128號 林家珍 拘役20日 110年4月12日下午05時16分26秒 1 6 20,000（起訴書誤載為2,000，應予更正） 45 109年執字005279號 梁程竣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6時18分03秒 1 6 122,000 46 109年執字005400號 陳奕霖 0年9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8分13秒 1 6 275,000 47 109年執字005465號 曾能滎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1日下午05時54分51秒 1 6 142,000 48 109年執字005555號 黃俊憲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6日下午01時52分00秒 1 3 122,000 49 109年執字005608號 彭賢傑 0年7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0分14秒 1 6 214,000 50 109年執字005629號 彭守民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26分10秒 1 6 184,000 51 109年執字005647號 鄭宏偉 0年4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9時32分20秒 1 6 122,000 52 109年執字005680號 蕭子鋒 0年6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11時01分25秒 1 6 183,000 53 109年執字005861號 王仲豪 0年6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57分49秒 1 6 184,000 54 109年執字005879號 黎邦忠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1日上午09時24分23秒 1 3 90,000 55 109年執字005917號 鄒永鎮 0年5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09時17分00秒 1 6 153,000 56 109年執字006022號 彭文祥 0年9月0日 110年7月28日下午02時44分41秒 1 6 274,000 57 109年執更字000929號 劉世朕 0年6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5時10分38秒 1 6 182,000 58 109年執更字001455號 林輝忠 0年11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6分00秒 1 6 337,000 59 109年罰執字000130號 謝靜怡 罰金5千元 110年2月4日上午10時05分50秒 1 5 5,000 60 109年罰執字000187號 曾嘉衛 罰金6千元 110年8月18日下午06時41分56秒 1 6 6,000 61 109年罰執字000191號 黃國智 罰金1萬元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17分55秒 1 5 10,000 62 109年罰執助字000031號 陸忠凱（歿） 罰金4千元 110年3月3日下午04時35分21秒 1 4 4,000 63 110年執字000147號 詹勝傑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2時20分34秒 1 6 122,000 64 110年執字000157號 夏明宏 0年4月0日 110年4月8日下午03時45分54秒 1 6 122,000 65 110年執字000213號 曾凱晨 0年2月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6分34秒 1 6 62,000 66 110年執字000221號 李思薇 0年4月0日 110年4月5日下午12時07分30秒 1 6 122,000 67 110年執字000262號 吳君浩 0年2月0日 110年4月5日上午11時29分52秒 1 6 61,000 68 110年執字000322號 魏于竣 拘役3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3時33分39秒 1 6 30,000 69 110年執字000440號 新福勇 0年6月0日 110年4月7日下午05時40分47秒 1 6 183,000 70 110年執字000633號 黎光華 0年3月0日 110年8月23日下午05時35分42秒 1 6 92,000 71 110年執字000682號 藍溢翔 1年0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365,000 72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273,000 73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22,000 74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81,000 75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181,000 76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273,000 77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30分03秒 1 6 122,000 78 110年執字000699號 陳政寬 拘役4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4 40,000 79 110年執字000699號 李御瑋 拘役3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3 30,000 80 110年執字000706號 李金雲 拘役40日（起訴書誤載為拘役30日，應予更正）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6秒 1 4 40,000 81 110年執字000714號 寇平 0年3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2分52秒 1 6 91,000 82 110年執字001089號 甘禮睿 0年3月0日 110年10月25日下午06時33分16秒 1 6 92,000 83 110年執字001107號 黃偌男 拘役55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55,000 84 110年執字001186號 黃鍾義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45分20秒 1 6 122,000 85 110年執字001330號 黃德武 0年5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3分10秒 1 5 151,000 86 110年執字001439號 鄒紹芳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4分26秒 1 5 90,000 87 110年執字001474號 魏辰恩 拘役4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10時06分18秒 1 4 40,000 88 110年執字001662號 黃政瑋 2年4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48秒 1 10 851,000 89 110年執字001670號 陳國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1分01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0 110年執字001676號 王金舜 0年3月0日 110年11月23日上午11時29分33秒 1 6 102,000 91 110年執字001756號 許方菻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1分22秒 1 6 90,000 92 110年執字001813號 陳金盛 0年6月0日 110年10月12日上午11時07分42秒 1 6 182,000 93 110年執字001841號 羅國軒 拘役2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0分21秒 1 4 20,000 94 110年執字001924號 鄭宏義 拘役3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05分11秒 1 5 30,000 95 110年執字002047號 李振年 拘役5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1分07秒 1 5 50,000 96 110年執字002319號 黃政瑋 拘役2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03秒 1 4 20,000 97 110年執字002334號 鄭宏義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5日上午10時35分27秒 1 6 90,000 98 110年執字002371號 范國勇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17日上午08時54分28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9 110年執字002403號 林德輝 1年7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42分50秒 1 10 577,000 100 110年執字002587號 羅國軒 拘役3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1分47秒 1 5 30,000 101 110年執字002716號 蕭立崴 拘役6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6分34秒 1 6 60,000 102 110年執字002734號 徐煥哲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1時13分56秒 1 6 120,000 103 110年執字002992號 黃俊雄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3分49秒 1 6 212,000 104 110年執字003058號 謝翔安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4分12秒 1 6 182,000 105 110年執字003084號 李金雲 拘役3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3分35秒 1 5 30,000 106 110年執字003249號 方文輝 0年8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05秒 1 6 243,000 107 110年執字003439號 李識勤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5分23秒 1 5 89,000 108 110年執字003458號 劉得良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89,000 109 110年執字003539號 謝靜怡 拘役5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7分54秒 1 5 5,000 110 110年執字003571號 黃偌男 拘役2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9分12秒 1 5 20,000 111 110年執字003581號 呂文進 拘役2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3分31秒 1 2 20,000 112 110年執字003592號 楊詔鈞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19日上午09時05分29秒 1 6 182,000 113 110年執字003790號 彭睿緁 0年3月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4分35秒 1 5 89,000 114 110年執字003800號 黃國智 0年6月0日 111年4月12日上午10時27分10秒 1 6 483,000 115 110年執字003866號 顏丙慶 0年3月0日 111年1月10日上午11時13分11秒 1 5 90,000 116 110年執字003929號 周世有 拘役30日 111年2月16日上午10時21分23秒 1 5 30,000 117 110年執字004226號 王建登 拘役35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02秒 1 3 35,000 118 110年執字004274號 李嘉莉 2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1分05秒 1 12 1,830,000 119 110年執字004277號 汪秉霖 0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42秒 1 5 184,000 120 110年執字004577號 吳錫錡 0年6月0日 111年7月5日上午08時59分22秒 1 6 184,000 121 110年執更字000015號 陳志忠 0年5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上午10時00分33秒 1 5 151,000 122 110年執更字000628號 洪維哲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7秒 1 6 181,000 123 110年執更字000746號 王薇絜 0年7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9時59分25秒 1 6 212,000 124 110年執更字001157號 謝靜怡 拘役110日 111年2月6日上午10時13分11秒 1 5 110,000 125 110年執更字001332號 許方菻 0年5月0日 111年2月17日上午09時58分29秒 1 5 150,000 126 110年執緝字00049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5分00秒 1 3 61,000 127 110年罰執字000020號 周世有 罰金1萬2千元 110年9月23日下午03時23分48秒 1 6 12,000 128 111年執字000319號 黃聖翔 0年4月0日 111年7月17日上午10時43分56秒 1 6 123,000（起訴書誤載為12,300，應予更正） 129 111年執字001209號 范振煌 0年3月0日 111年9月29日上午09時02分39秒 1 6 91,000 130 111年執字001552號 鄭文琪 0年8月0日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2分49秒 1 6 242,000 131 111年執字001633號 寇平 拘役5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8分00秒 1 5 50,000 132 111年執字001787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2月28日下午12時43分14秒 1 5 20,000 133 111年執字001853號 蔡佳宏 拘役60日 111年9月27日上午09時31分55秒 1 6 60,000 134 111年執字002145號 陳嘉鴻 拘役20日 111年11月4日上午09時55分56秒 1 2 20,000 135 111年執字002192號 徐志明 0年5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151,000 136 111年執字002192號 官有俊 0年8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243,000 137 111年執字002254號 周曹慧蘭 0年2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29分36秒 1 6 69,000 138 111年執字002278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0分53秒 1 5 20,000 139 111年執字002520號 楊政億 0年2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4分26秒 1 3 61,000 140 111年執字003053號 林書含 0年4月0日 112年3月8日上午09時49分11秒 1 6 122,000 141 111年執更字000541號 詹勝傑 0年6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9分04秒 1 6 184,000 142 111年執緝字000340號 徐勝堯 拘役55日 111年12月4日上午11時56分39秒 1 5 55,000 143 111年罰執字000041號 博洋國際有限公司 罰金25萬元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32分38秒 1 10 250,000 144 111年罰執字000078號 鄭文琪  罰金4千元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3分52秒 1 4 4,000 

附表二：(不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

　　　　　載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字004065號 戴錦輝 4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0分48秒 1 6 16,450 2 109年執字004163號 蘇柏恩 5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27分50秒 1 6 20,100 3 109年執字004688號 彭志雄 0年7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6分36秒 1 6 2,140 4 109年執字005263號 黃子能 1年0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10時21分30秒 1 5（起訴書誤載為6，應予更正） 3,650 5 109年執字005646號 鄭宏偉 0年8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4時29分00秒 1 6 2,440 6 109年執更字001332號 洪啟圖 2年3月0日 110年4月20日上午10時07分34秒 1 6 8,210 7 110年執字000681號 劉俊佑 0年7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17分50秒 1 3 2,120 8 110年執字000831號 陳泳溢 2年8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3分10秒 1 3 9,730 9 110年執字001659號 李文隆 0年6月0日 111年1月9日上午10時02分25秒 1 3 1,810 10 110年執字001661號 黃政瑋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8分25秒 1 6 60,960 11 110年執字001937號 戴錦輝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7日　上午10時23分21秒（起訴書誤載為01秒，應予更正） 1 5 10,960 12 110年執字002348號 陳舒亭 1年2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8分43秒 1 3 4,270 13 110年執字002386號 李隆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38分53秒 1 3 1,200 14 110年執字002752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4分12秒 1 3 10,610 15 110年執字003248號 方文輝 6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52秒 1 6 73,740 16 110年執字003799號 黃明鴻 1年5月0日 111年4月7日上午10時28分45秒 1 6 365,782 17 110年執更字000813號 張澤芳 無期徒刑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48分35秒 1 5 30,000 18 110年執更字001125號 連奕誌  撤銷沒收命令 111年3月6日上午08時38分43秒 1 3 30,000 19 110年執保字000275號 徐嫥璘 2年0月0日 111年5月18日下午01時43分44秒 1 2 0 20 110年執緝字000597號 劉麗芬 0年2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下午02時07分03秒 1 5 10,010（起訴書誤載為10,000，應予更正） 21 111年執字001044號 陳菁華 1年3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18分26秒 1 6 734,560 22 111年執字001564號 梁哲瑋 1年0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6分22秒 1 3 3,660 23 111年執字002055號 陳聖皓 7年6月0日 112年1月19日下午05時16分52秒 1 6 27,380 24 111年執字002509號 陳昱穎 10年4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3分18秒 1 6 37,750 25 111年執字002927號 蕭安良 1年2月0日 112年1月29日上午11時16分47秒 1 6 4,250 

　　　　　　　　　　　　　　　　　　　

附表三： 

編號 起訴書編號 金額 （新臺幣） 封鈔時間 （民國） 銀行標示及查獲狀況 1 1 200萬元 110年7月22日 臺灣銀行標示封膜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2封。 2 2 100萬元 111年12月1日 第一銀行捆鈔帶捆綁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1封。 3-1    3 110萬元      封鈔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10日1捆、112年6月7日3捆、112年6月8日7捆。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11捆。  3-2  2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2捆。 4 4 4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及日期捆鈔帶捆綁之20萬元兩千元面額紙鈔計2捆。 

 

附表四： 

證據出處及頁碼  銀行回應明細資料（他卷二第16-36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12年4月18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25191號函暨函附客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他卷二第128-135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2年5月2日彰作管字第112003364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查詢表、優/數位/境外資金帳戶-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二第152-16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37369號函（他卷二第184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2002066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表、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他卷二第221-230頁、偵2306卷三第9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5日台新總作文字第1120013957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維護、交易明細（他卷三第3-8頁）、三灣鄉農會112年4月27日三鄉農信字第11200011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三第11-21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1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60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他卷三第59-68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877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他卷三第69-74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4月28日一總營集字第0751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88-99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永豐商銀字第1120418709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16-122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儲字第1120002175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83-208頁）、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2年4月19日（112）新三合總字第6081號函暨函附顧客基本資料查詢、存摺交易往來明細查詢（他卷三第211-212頁反面）、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提供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215-230頁）、臺灣銀行營業部112年4月19日營存字第11200376001號函暨函附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存款交易明細、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他卷三第241-256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9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20332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他卷三第259-261頁）、有限責任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帳戶交易明細列印（他卷三第291-292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扣案現金照片（他卷四第52-54頁）、金流分析（他卷四第71-87頁）、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偵12398卷一第23頁）、被告與、蔣美齡、張郭玉霞存款餘額（偵12398卷一第24頁）、被告與蔣美齡2人收支加總（偵12398卷一第25頁）、公務人員履歷表（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廉政官整理金流資料（偵12398卷一第54-59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偵12398卷一第60-65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偵12398卷一第66-76頁；警聲搜卷第102-104頁；偵2306卷二第157-163頁）、被告與蔣美齡銀行帳戶餘額彙整表（偵12398卷一第7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戶基本資訊彙總（偵12398卷三第1-3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1日一東門字第001008號函（偵12398卷三第6頁）、扣案現金存放處位置圖（偵12398卷四第199-201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第一銀行00000000至00000000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78-79、101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6月12日一東門字第00074號函暨函附交易傳票（警聲搜卷第80-83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日一東門字第00088號函暨函附回覆存款查詢之客戶基本資料（警聲搜卷第84-91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6-40頁）、蔣美齡存提款項紀錄及臨櫃相關影像（警聲搜卷第92-94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95-100頁）蔣美齡、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第一銀行、臺灣新光商業銀行、永豐銀行、郵局之小額存款之紀錄（偵2306卷一第8-9頁）、現場照片（偵2306卷二第152-155頁）被告與蔣美齡薪資、投資收入彙整表（偵2306卷二第156頁）、被告與同住家人資金帳戶清查分析（偵2306卷二第191-19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10-20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41-46頁）、臺灣銀行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偵2306卷三第47-4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50-6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909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66-70頁）、被告與蔣美齡信用卡支出彙整表（偵2306卷三第78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金集中作業部112年8月2日集中字第1120000655號函暨函附本行信用卡持卡人蔣○齡之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79-83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總個卡業字第1120018974號函暨函附蔣○齡自107年7月5日起至112年7月24日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4-8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8280號函暨函附持卡人基本資料、持卡人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86-88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新光銀信卡字第112005188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刷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9-9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31日個行營字第1120030006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93-9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96-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30-152頁）、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2年8月11日玉山卡（信）字第1120003363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53-156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8月8日一總卡作字第14634號函暨函附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57-160頁反面）、聯邦商業銀行112年8月2日聯銀信卡字第1120019206號函寄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161-179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80-195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銘碁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398號、113年度偵字第23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
Ａ０１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１自民國109年3月2日起擔任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負責協助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並以該署「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下稱案管系統）登載、管理及進行前開業務之內容，其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Ａ０１明知辦理檢察官交辦之刑事執行案件時，應於新竹地檢署公務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確實填載執行案件之進行執行事項及時間，以作為該案件進行之紀錄，並供研考單位稽核該案件處理情形。詎其為規避管考壓力，明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並未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或實際進行「罰金分期繳納處理」之情，竟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二「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利用公務電腦網際網路（IP位址：172.31.162.33），以個人案管系統帳號「ce15Ａ０１」，登入新竹地檢署配置辦公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案件進行處理」→「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項目，再輸入「執行案號」→「查詢」→「新增」後，不實勾選如附表一、二所示案件「分期種類」項下之「應執罰金」、「併科罰金」、「徒刑易科」及不實登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每一日易科(勞)金額」、「分期期數」之準公文書表單系統後，儲存該電磁記錄，完成「罰金分期繳納」之作業，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之「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不實分期次數」、「不實期數」、「不實應繳總額」等執行作為事項之不實登載，致新竹地檢署研考科人員因案管系統內之錯誤資訊，誤認附表一、二所示之執行案件有實際進行如「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作為，導致研考科人員及主管未能進行案件追蹤管考，致生損害於新竹地檢署就附表一、二所示案件稽核之正確性，侵害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暨同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Ａ０１及辯護人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故認為適當而得作為證據，揆諸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新竹地檢署執行科科長黃鈺芳於廉詢及偵訊時之證述（他卷四第29-32、36-37頁）、證人即附表二編號4受刑人黃子能（他卷四第5-6頁）、附表二編號1、11受刑人戴錦輝（他卷四第7-8頁）、附表二編號10受刑人黃政瑋（他卷四第9-10頁）、附表二編號2受刑人蘇柏恩（偵12398卷三第51-52頁）、附表二編號7受刑人劉俊佑（偵12398卷三第68-69頁）、附表一編號42、126及附表二編號8、14受刑人陳泳溢（偵12398卷三第109-110頁）、附表一編號106及附表二編號15受刑人方文輝（偵12398卷三第125-126頁）、附表二編號17受刑人張澤芳（偵12398卷三第147-148頁）、附表二編號25受刑人蕭安良（偵12398卷三第169-170頁）、附表二編號24受刑人陳昱穎（偵12398卷四第3-4頁）、附表二編號12受刑人陳舒亭（偵12398卷四第38頁）、附表二編號18受刑人連奕誌（偵12398卷四第50頁）、附表二編號16受刑人黃明鴻（偵12398卷四第59-60頁）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均大抵相符，並有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同署112年3月執行案件收結表、112年3月月底即將逾期案件、逾期未進行案件月報表（112/02）（他卷一第2-5頁）、未傳喚到案，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6-26頁）、未曾進行，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27-33頁）、逾3月以上未進行案件（他卷一第34-43頁）、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執行科各股書記官公務電腦使用者之IP（包含IP位置及對應使用者人員）及登錄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帳號（包含對應之使用者人員）（他卷一第47-50頁）、「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不得易科罰金案件」、「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得易科罰金案件」明細（他卷四第33-35、49-51頁）、新竹地檢署自由刑/保安處分執行案件進行簿、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之截圖畫面（他卷五第2-53頁；他卷五第55-94頁；他卷六第170-414頁）、不得易科罰金案件之結案情況、112.7.24查詢、詢問期程（偵12398卷二第24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等件在卷可稽，足徵被告所為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亦有刑法第13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加重規定之適用，惟按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例要旨參照），是起訴意旨尚有誤會，此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本院卷第66頁），特此指明。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所謂接續犯，係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足當之；如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不同之犯意，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犯行，因各執行案件收案時間不同，應執行對象不同，應進行之時間及條件不一，逾期時間個別計算，而被告每虛偽進行一案，需登入每一案號才能操作，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可分，自應分論併罰云云。惟被告於偵查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為因結案壓力而規避管考等語（他卷四第41頁反面至第42頁；本院卷第259-260頁），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一貫在於規避管考，而管考本為逐月進行，且被告自109年10月起至112年3月間，於密切之時間內，基於規避按月稽查之單一目的，幾乎逐月為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不實登載行為。其中更有多次針對相同執行案件為登載，更均在同一地點，以相同方式登入系統登錄罰金分期資料，手段一致，目的相同，且其所侵害者，僅為同一國家刑事司法權行使之法益，於刑法評價上，難以割裂為數罪，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應認屬接續犯，公訴意旨前開所認，應有誤會。
　㈢爰審酌被告身為書記官，職司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面對案件壓力，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竟率然利用系統漏洞，以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規避管考，並使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執行案件延宕執行，侵害國家刑事司法權之行使，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其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見有自我反省之悔意，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情節、不實登載之次數，兼衡其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再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本院卷第262頁），與檢察官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266-26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考量被告素行良好，犯後始終坦認犯行，可見已有悔意，審酌其因不堪案件與管考壓力下，為爭取作業時間，方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並參酌證人黃鈺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平日跟同事相處友善，工作的文書品質是良好，從未遭當事人投訴，歷任執行檢察官肯定他的工作態度。我印象中他從未遲到，如果有需要早退都是家人因素。這些案件被告後續有些有繼續進行，有些沒有繼續進行，被告因為積案過多，在112年4月換股，換股後我有把他辦理案件逐一進行清查。後來執行科有把他的案件都結案，就是有發監執行或通緝等語（他卷四第37頁）。可見被告平日工作態度尚屬認真負責，於本案前並無不良紀錄，所登載不實之案件，業經新竹地檢署為後續清查結案，足見其行為造成之損害亦屬有限。再者，刑罰制裁之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之再犯，對於初犯且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觸法即置諸刑獄，將其與社會隔離，對其日後人生發展及家庭之影響難謂不大，並無助於遏阻被告將來犯罪之預防及防衛社會之刑罰目的。是本院權衡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受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另為使被告記取教訓，警惕其日後審慎行事，避免其心存僥倖而再犯，並增進其法紀觀念，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之必要，爰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不實登載之次數、內容與時間，併衡被告之資力，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惟倘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自112年4月1日起調離承辦股別)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經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通知被告及其配偶蔣美齡到案說明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事務官至渠等址設新竹市○○區○○○路0號12樓之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新鈔，共計新臺幣（下同）470萬元。
　㈡被告及蔣美齡2人之收支狀況及金流分析，渠等財產有異常增加之事實：
　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上開任職曼哈頓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2人查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
　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
　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涉嫌犯罪時即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及其後3年內，被告及蔣美齡，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有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於同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
　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是被告及蔣美齡收入有顯不相當之情事。
　㈢檢察官偵查中已多次命被告說明財產來源，惟其就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⒈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
　⒉詎被告竟基於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辯稱該470萬元現金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云云，然比對前開遭查扣470萬元現金其上之捆鈔帶資訊，均為其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後所印製之紙鈔，顯非98年前存放迄今之紙鈔；另核對被告、蔣美齡個人帳戶之領款金額、時間，亦無法證明係從渠等帳戶內領出，顯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
　⒊被告無法就本案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查扣之470萬元不明現金，為完整、充分、詳實之交代，亦無法證明其來源為合法，亦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0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偵訊時之陳述，與證人蔣美齡、被告之母張郭玉霞、蔣美齡任職之曼哈頓公司負責人廖文權、曼哈頓公司經理程如玉、曼哈頓公司會計楊淳涵於警、偵訊時之證述，和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被告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被告及家人相關金流資料、資金帳戶清查分析、被告設立於第一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之交易明細，以及證人蔣美齡設立於第一銀行、新光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交易、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臺灣銀行等帳戶之交易明細、證人蔣美齡第一銀行帳戶領取薪資明細表、被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被告112年1月至7月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於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證人蔣美齡於台北富邦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新光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歷年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銘溍公司自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證人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借據及支票影本、扣案之470萬元現金照片、採證結果及扣案現場照片等件，為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與蔣美齡有如公訴意旨所述之收支及金流狀況，及檢調在其住處衣櫃內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現金，惟堅決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款財產來源不明犯行，辯稱：扣案現金是蔣美齡主動告知廉政官我們家有現金，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隱瞞家裡有現金的事實，這些現金是絕對跟我工作上一點關係都沒有，是我們家長期理財積累的現金。我母親張郭玉霞早年幫人作保有背負債務，造成家中資產被法拍，所以我們家會盡量減少把錢放銀行，這是我們家比較特殊的理財方式。我知道家裡有現金，但不知道確切數字，當天是廉政官告訴我，我才知道有400多萬元現金，我們家長期財務狀況、理財都交由我太太處理。其辯護人則以：㈠被告與蔣美齡所述之現金積累狀況大抵相符，堪信被告家庭本有如此財富。被告係因其母曾為家人作保而被強制執行，因此其家庭習慣上把現金放在家裡，而非銀行，檢察官不能因為行為人的情況不同，就認為行為人的說明不合常理。而㈡現金部分為包膜新鈔部分，蔣美齡已證述係其利用擔任公司會計之機會趁機替換，其證言與廖文權相符，自堪採信為真。㈢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截堵式構成要件，檢察官應證明到這些不明財產應與被告所為貪污治罪條例犯罪有高度關聯性，才有命行為人就不明財產來源為說明的義務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適用之說明：　
　㈠按「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以及其他法定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於100年11月23日修正公布之第6條之1定有明文。依該條之條文內容，可知其犯罪構成要件如下：⑴公務員犯該條所示之各罪嫌。⑵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⑶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⑷經檢察官命公務員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而有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之修正理由固稱本罪之增訂係為發揮舉證責任轉換之功能，然參酌本罪立法目的在於因應『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本罪98年4月3日增訂理由二）。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關於被告犯罪事實仍負有舉證責任之法定義務，立法理由所稱之舉證責任轉換，應僅限於為避免檢察官難以證明該財產之來源為貪污所得，而於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堪認被告符合本罪上揭⑴至⑶所示之構成要件後，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被訴公務員始須就檢察官所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說明其來源之義務，就財產之來源，盡其釋明之責為已足，該公務員為釋明後，檢察官如主張其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財產來源不明罪乃立法者為解決偵查上之困難所為之制度選擇及調整，但為避免因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方式過度侵蝕「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而造成「因事立法」、「刑罰工具化」之弊，本罪在適用界線上，自應參照立法理由所引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2003）」第20條規定之精神：「在不違背本國憲法和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各締約國均應當考慮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述故意實施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財產非法增加，即公職人員的財產顯著增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意譯）」，方為妥適。是就財產來源不明罪，要符合「無罪推定」與「不自證己罪」等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自應為相當程度之限縮。有論者即認為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適用範圍只能作為「收賄型」與「回扣式概括圖利型」兩種貪污行為的截堵構成要件，以收受賄賂罪類型為例，檢察官本應就「違法／合法公務執行」、「收受他人財物」、「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盡其舉證責任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成立收賄罪，若個案中，針對「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要件的證據，無法達到上述證明程度，則可轉用財產來源不明罪，就該要件的證明，較為放寬，但檢察官仍須證明被告「有不明財產」、「財產來自涉嫌行賄者」、「檢察官查無其他移轉財產的合法理由」（相較上開「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舉證較為容易）至無合理懷疑程度，被告始構成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如被告能提出充分釋明有合理來源的證據，即可排除適用本罪，如此始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無罪推定原則。且被告若能釋明財產有合法來源，即可排除刑責，但被告釋明義務，必須在檢察官蒐集前述必要證據，並轉用被告涉嫌條文後，被告才會產生釋明責任，若檢察官無從舉證達到此種效果，則被告當然也不負自證無罪義務（即便是釋明），如此始沒有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問題（許恒達著，從貪污的刑法制裁架構反思財產來源不明罪，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2期，第192頁至195頁）。
　㈢申言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目的既在於「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而因貪瀆犯罪的隱密及不易偵查與追溯之特性，要求犯嫌必須清楚說明可疑財產的來源，來紓解貪污犯罪偵查的主要困境，則財產來源不明罪，當非自我目的，而是為助於被告原所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嫌之查緝為前提，則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當係檢察官業已就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嫌，就各罪之其他構成要件，均已盡其舉證責任，然就財產之來源是否為貪污所得之相關構成要件（如是否係基於對價關係收受之構成要件），難以舉證，而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且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檢察官就此等要件為舉證後，經檢察官命公務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且如果被告能夠釋明該財產有合理來源，即可排除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檢察官如主張被告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又為避免造成立法理由中所舉「在公務員無任何犯罪嫌疑情形下，動輒可能因本條規定而遭調查財產，並被課予說明義務，可能有過度侵害公務員人權之虞。況且，若有人存心陷害公務員而匯入款項至公務員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帳戶中，隨即提出檢舉，則公務員在不知情情形下無法說明財產來源而遭追訴、處罰」之例，造成無端入公務員於罪之情況。就本罪之適用主體不僅應限縮至明文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至6條等罪嫌，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其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情形」之公務員，在解釋上更應從嚴解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顯不相當」、「來源可疑」、「無正當理由」等具有主觀價值判斷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並盡其舉證責任，方能在減免、轉換檢察官於本罪所負舉證責任之餘，仍能使公務員如同其他國民享有「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基本人權保障，不因身分關係而在刑事訴訟保障上受有不平等待遇，並適度節制檢察官發動偵查、追訴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復避免本罪間接助長偵查機關蒐證、舉證之怠惰，造成本應嚴厲查緝禁絕之貪污犯罪，遁入財產來源不明罪，顯然無助國民對政府之信賴、提升打擊貪腐成效，俾符構成要件明確性、刑法謙抑性等刑事法上基本原則。
六、經查，被告於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16日止，擔任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三等書記官；自109年1月16日起迄今，調任新竹地檢署，並自109年3月2日起擔任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且在109年10月30日起至112年3月19日止，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利用職權上機會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通知被告及蔣美齡到案說明，並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事務官至渠等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現金470萬元。檢調並分析被告與蔣美齡之收支狀況及金流，發現渠等財產有下列異常增加之情事：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等查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計算式：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48萬1,906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被告辯稱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等語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66-68、261頁），且經檢察官以起訴書附件「被告Ａ０１財產來源不明說明書」計算甚詳，並有如附表四所示之證據資料存卷可佐，及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扣案可證，前開事實，堪可認定。
七、關於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部分
　　此部分扣案現金，並無標示封鈔時間，而無從認定被告與蔣美齡取得該60萬元之時點確實在被告涉嫌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之最早時點即109年10月30日時或其後3年內，自難認該60萬元現金，乃被告涉嫌犯罪時或其後3年內所增加之財產，揆諸前開五所示之說明意旨，檢察官既未舉證此部分財產屬可疑財產之範圍，被告之說明義務即無從發生，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罪之諭知。
八、關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部分
　㈠此部分410萬元現金，客觀上封鈔時間分別為110年7月22日、111年12月1日、112年4月10日、112年6月7日、112年6月8日，而經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捆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佐（偵2306卷二第197頁），堪認此部分410萬現金，確係被告及蔣美齡於上開日期後所取得之現金無訛。是以，被告與蔣美齡於109年至112年6月間之合計收入553萬6,927元扣除505萬5,021元信用卡開銷後，餘48萬1,906元之事實，業如前述，被告與蔣美齡猶仍在被告涉犯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之上開期間，取得該410萬元現金，自足認被告確有於涉嫌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狀況，應無疑義，被告自應對該等可疑財產，負說明義務，合先敘明。
　㈡被告已「釋明」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客觀上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況
　⒈就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
　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廉詢時供稱：我們家97年以前做過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生意，我大約從84、85年間開始陸續幫忙。我跟蔣美齡協助家中生意至少10年以上。張郭玉霞每個月給我5萬元的薪資，這筆錢我都交給蔣美齡掌管。蔣美齡也有在家中幫忙，從張郭玉霞那邊領每月3萬元的薪資。這些錢都是現金給我們，由蔣美齡控管。我跟蔣美齡7、8年來，領到的現金約有7、800萬元，這些錢算是我們額外的收入，因為當時我們跟張郭玉霞一起住，主要的生活花費都是張郭玉霞做生意賺得收入來支應。國軍副食品工作之公司名稱是銘溍公司，一開始並沒有成立公司，是後來大盤商要求要開立發票，必須要有公司才能開立發票，所以才會成立公司等語（他卷四第44-46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供稱：我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我真的不知道蔣美齡會有這樣多錢。我想得到的收入部分，是我在家裡工作每月我母親給我5萬元及蔣美齡3萬元，一年約100萬元左右。一起做到我入公職前約是95或96年間停業，這期間賺了約700多萬元。之後家裡有開便當店，當時收入普通，僅作了1至2年。另外我父親比較早過世後我祖父有留一些財產給我，因為我母親幫我舅舅作保，因此祖父留的一筆土地被拍賣，祖父把土地買回後很生氣，僅給我200萬元現金。另外我探視我祖父時他不時會給我一些錢等語（他卷四第56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供稱：大概從我84年入學開始，就與蔣美齡一起在家中幫忙到我們畢業，當時我媽媽有支付我跟蔣美齡薪水，畢業後因為家中生意業務量變大，加上上游供貨廠商變多，我與蔣美齡都是向張郭玉霞領取每月5至6萬元的薪資，都是以現金支付。因為銘溍公司主要是開發票給上游供貨廠商，並沒有記帳，加上公司員工都是親人，所以張郭玉霞給我跟蔣美齡的薪資都是用現金支付，且沒有相關記帳資料。我與蔣美齡從張郭玉霞領取薪資的時間，大約12年左右。主要的支出是在97年間購入我現在居住的房產，當時約以400多萬元價格成交，加上相關稅賦及服務費約為450萬元至480萬元的支出，我印象中都是用現金支付。我約在100年間購入汽車1輛，約90萬元左右以現金支付，112年7月購車約170萬元，用信用卡一次支付170萬元。重大收入主要是來自繼承與長輩的贈與，我的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新北市八里區的農地登記給張郭玉霞，但因為張郭玉霞有幫人作保，後來在97年間名下的1筆農地遭銀行拍賣，拍賣後償還債務的餘額265萬元就領回並交由我處理，我印象中我把這筆錢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我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上房產持分1/4的產權登記在我名下，97年間我大伯張忠明以250萬元現金將我的持分購回，這些錢我記得部分也是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剩餘的部分就交由蔣美齡處理。另外在81年間至我調回新竹地檢署之前，都有不定期探視我祖父，我祖父會給我5萬元至10萬元不等的現金作為生活費等語（偵12398卷四第190頁反面-191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供稱：這些現金都是我跟蔣美齡一起存的。家中470萬元現金是我跟蔣美齡在我於新竹地檢署任職期間，因我跟我太太婚姻關係有狀況，蔣美齡為了保障自己，所以她才把現金放在身邊。我當時也把名下房子過戶給她等語（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供稱：這些錢都是幫家裡做生意，我母親給的薪資存款或其他長輩給的，例如爺爺給我5萬元或10萬元，這些錢我都交給蔣美齡處理等語（偵12398卷一第15頁反面）。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廉詢時證稱：我89年畢業於中興大學，高中時就跟被告是男女朋友，就開始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會計和出納業務，後張郭玉霞結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生意後，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直到98年便當店生意結束。張郭玉霞每個月都會給我和被告薪水，都是給現金，一開始大約3萬元上下，大學畢業後調整到每個月約6萬元上下。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我從張郭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跟被告從張郭玉霞那邊領到的現金薪資約有800萬元至900萬元，85年到96、97年左右，都放在家裡。張郭玉霞都是拿現金，有時給我，有時給被告，但是被告都會把現金拿給我。我跟被告一銀帳戶每月有現金存入是將以前的現金薪水和我的投資分紅存入等語（偵2306卷二第26-28頁）。於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這些錢是85年到97年給我跟被告薪水各6萬元，中間有花掉一些，剩下的我全部存在衣櫥（他卷四第61-62頁反面）。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證稱：這些錢來源是我85至96年間跟被告一起跟張郭玉霞工作的薪資，每月我跟被告各領6萬元，扣除日常花費，我們每月可以存10萬元，但是沒有存到銀行等語（他卷四第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高中時跟被告是男女朋友，當時就開始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肉類供應商的會計及出納業務，張郭玉霞結束生意後，約於95年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工作直到98年便當店的生意結束。每月領取約3萬元左右薪資，89年畢業後，被告母親就調整薪水改為每個月6萬元。約97年間，我跟被告購買現在居住的房子，金額大約470萬元，這間房子沒有貸款，直接現金付清，這筆錢是被告的爺爺幫忙支付一部份的房屋價金，另一部份則由被告大伯購買被告位在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路段的房產所獲得的收益，所以這間房子並沒有用到我與被告原先的存款。被告爺爺會給被告零用錢，一次5萬元到10萬元的現金，一年大約會去探望1至2次，被告爺爺幾乎每次都會給零用錢，直到被告的爺爺於幾年前過世，就沒有再拿到零用金。我要說明我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我跟我先生被告歷年薪資扣除生活開銷後所存留下來的金錢，這些錢主要是我與被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所獲得的薪酬，我沒有去細數歷年存了多少金錢，不過應該有1,000萬元上下，這些都是當時領取現金，陸續累積下來並存放於家中。我是將我與被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歷年累積下來的現金薪資報酬，將這些現金存入銀行中。每人每月可以存4萬元至5萬元，這樣一年可以存下108萬元，89年畢業後到98年，約9年的時間，大約也可存到快1,000萬元。當時我與被告住在家裡，家裡的開銷多由張郭玉霞支應，我與被告僅需支付一些基本的開銷費用，不需要動用到我跟被告的薪資，初期我與被告確實能存下很多錢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0-154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證稱：是張郭玉霞10多年前給我跟被告的現金等語（偵12398卷四第188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證稱：家中的現金來源是我與被告在家裡工作張郭玉霞給的薪資所得，以及被告爺爺給的錢。張郭玉霞會發薪水給我及被告，另外賣房子的錢也是被告給我的，都是給現金。我從85年到97年間跟被告在張郭玉霞經營的銘溍公司工作，一開始是薪資3萬多元，逐步調整到6萬元。被告前後大概給我1,000萬元現金。他也有爺爺給他的現金，每次拜訪都會給約幾萬元等語（偵12398卷一第14、17-19頁反面）。
　⑶證人張郭玉霞於112年7月1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夫婦在我經營的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大約7、8年，他們每個月至少有支領3萬元的薪資，且都是領現金，不是轉帳，他們也不用負擔家裡任何開銷。年終也各有1個月的獎金，有時還有季節性的獎金，最少都有幾千元。一年他們兩人最少也有在我這裡拿到80萬元的現金。工作7、8年也有5、600萬元的收入。10幾年前我有繼承我老公在新北市八里區的一個土地，後來我因為有幫我弟弟做生意失敗作保人，所以變賣土地還款，賣得6、700萬元，還款約400萬元，剩下現金將近約300萬元，全部交給被告買房子。我公公過世前也有給我200萬元現金，我都交給被告處理，供作買房子的款項等語（他卷四第13-14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夫婦以前有跟我一起作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工作，我會給他們兩人6萬元，都是給現金，至於家裡費用他們都不用負擔。他們一年大概一起領到80萬元，從我這邊約領了7、8年的薪水。我當我弟弟的保人，弟弟生意失敗後，我從我先生名下繼承在新北市八里的土地就被法院拍賣，約是10、20年前的事情，剩下將近300萬元，就從臺北法院或是地檢署拿回來，是被告帶我去的，之後我就把錢交給被告，讓他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當時300萬元是全部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而且我公公在10、20年前也有給我現金，我回去拿兩趟，印象中是100萬元及90萬元，我也是叫被告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10、20年前，被告名下有一間臺北市○○區○○街00號的房子，那是我大伯、小叔跟被告共有，大伯把被告的持份吃下來，所以我大伯有給被告250萬元的現金等語（他卷四第23-24頁）。
　⑷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之證述，其等就被告與蔣美齡幫忙家中事業多年、按月領取現金薪資，及祖父、大伯陸續給付現金並用以購屋等情節，均大致相符，並可推論下列事項：
　①被告確有下列資產來源：①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7年間協助張郭玉霞經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及便當店所獲得之薪資收入、②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③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④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款項約250萬元。
　②就①薪資收入部分：
　A.薪資收入期間：
　　被告供稱銘溍公司初始並未設立公司，且被告與證人蔣美齡均陳述自高中、大學時期即85年左右開始幫忙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至97年左右，此核與卷內銘溍公司登記資料，該公司設立於89年10月27日，並於97年11月10日解散之情大抵相符，此有銘溍公司變更登記表與商工資料查詢結果（偵2306卷二第182-184頁）在卷可考。參諸我國小型家族事業，並不一定均辦理公司登記之常情，可信被告與蔣美齡確實自張郭玉霞處，領取約12年之薪資。
　B.薪資收入數額：
　　關於薪資金額部分，被告先供稱其每月5萬元、蔣美齡3萬元，後供稱：2人均是每月5至6萬元薪資；證人蔣美齡則證稱，初期薪資約3萬元，嗣後調整為每月6萬元；證人張郭玉霞則證稱被告與蔣美齡每月各領約3萬元。三人陳述雖於金額略有出入，惟此應係因時間久遠，記憶有所模糊所致，並不足以動搖供述整體之一致性。參酌被告與蔣美齡自學生時期即於協助家中事業，嗣畢業後轉為全職工作，其薪資逐年調整，亦屬常情。相較於證人張郭玉霞所述固定薪資數額，被告與蔣美齡之供述更為具體、前後連貫，應屬較為可信。綜上，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8年間確長期協助張郭玉霞經營副食品供應及便當事業，食宿多由張郭玉霞負擔，日常開銷有限。若以兩人平均月薪5至6萬元計算，年收入約120萬元，堪信證人蔣美齡證稱其1年約可存下108萬元，應屬可信。是被告與蔣美齡歷經十餘年間之存款，累積金額應可逾千萬元。
　③是以上開約略千萬元之薪資，加計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約250萬元，合計可得款項逾1,500萬元。即使扣除被告陳稱購買現居房產支出約450萬元、購置車輛約260萬元及其他生活必要開銷，仍可餘下相當數額之現金。衡諸其積蓄年期長達十餘年，期間又無重大投資或債務支出，可認被告與蔣美齡確有能力於累積所得中留存相當金額之現金。是以，蔣美齡於109年至112年間陸續存入480萬9,235元現金後，家中仍存約410萬元現金，尚屬合理可剩之餘額。
　⑸公訴意旨固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日北區國稅政字第1121015098號函暨函附銘溍公司自民國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業，以銘溍公司僅於90年至94年該公司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且全公司之每年度薪資支出分別於90年計34萬2,000元、於91年計34萬3,200元、於92年計43萬6,200元、於93年計18萬元、於94年計3萬元，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薪資數額乃屬虛妄。惟稅籍申報資料僅反映公司向稅捐機關申報之金額，未必即與實際支付薪資相符。且被告已於廉詢時供稱銘溍公司係因上游廠商開發票需求方設立，多以現金交易，未設完整帳冊，員工又多為親屬，薪資均以現金支付，並無正式記帳等語如上，被告所述之情，於我國小型家庭事業實屬常見，自難據國稅局函覆所載形式申報數據，即遽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數額不實。
　⑹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與配偶數百萬元現金長期存放家中衣櫥、鞋盒內，放任通貨膨脹並有遭竊風險，未作存款、理財或保險，有違常理。惟查：
　①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廉詢及偵訊時已證稱：我從張郭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不知道婆婆幫多少人當保證人，擔保多少的錢，我為了要保護我與被告的錢，我不敢把錢存入銀行等語（偵2306卷二第27頁；他卷四第61頁反面、67頁反面）。被告並提出本院93年度執字第5802號債權憑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97年4月18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同院民事執行處97年5月14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暨函附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同院民事執行處97年6月11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他卷一第94-98頁）等件在卷可考，足信證人張郭玉霞前確實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
　②再者，被告於107年間曾向第一銀行貸款200萬元購買停車位，因當時房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蔣美齡想要多保障自己權益，其與蔣美齡乃寧願支付銀行利息，而未以家中存放現金購買停車位之情，亦據證人蔣美齡於廉詢時證述明確（偵12398卷四第152頁反面-153、155頁），並有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在卷可考，前情亦堪認定。
　③依上顯示，張郭玉霞前確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是被告與蔣美齡因而心生顧慮，擔憂資金存入銀行恐受牽連，乃傾向以現金方式保存積蓄之狀況，亦非無其背景因素。再者，被告與蔣美齡即便手持現金，仍寧願支付利息以貸款購置車位，亦見其等對保留現金確有強烈偏好。是雖此種將鉅額現金長期存放家中之行為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被告與蔣美齡家庭經驗及心理狀態下，顯非全無可能，自難以一般人不會將巨款放於家中之常情，而認被告與蔣美齡儲蓄現金之情為不合理。
　⒉就該410萬元現金封鈔時間之說明
　⑴被告於廉詢、偵訊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一致供稱：我先前工作有一些儲蓄，但是蔣美齡在管理財務。我的所有帳戶都交給蔣美齡處理，我自己本身花費是使用現金和信用卡，現金部分是蔣美齡不定期拿現金給我的。我家積蓄由蔣美齡負責存入戶頭，她存多少、分多少次，我真的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管錢。我任公職後，我一開始在新北地檢署上班，不住在家裡，所以我不清楚蔣美齡有存放多少錢在家中。新竹工作後，就我所知，她至少會放10萬元的現金在家中。錢都是蔣美齡在掌管，所以實際有多少現金在家中，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家中為何有那樣多錢，廉政官給我看我才知道家中有這樣多錢。我是因為這一次的事情才知道蔣美齡把這樣多現金在家裡等語（他卷四第43頁反面-45、56頁反面；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初次廉詢時即證稱：被告帳戶是我在管理，張郭玉霞給我們的現金，被告會拿給我。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等語（偵2306卷二第26頁）。再於檢調於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之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捆鈔帶上日期因為我只要幫我老闆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我就是同日攜帶同額的現金去公司，再把我的臥室舊鈔換回銀行領取捆好的鈔票，因為銀行捆好鈔票比較不占空間。現金來源可能我幫公司從第一銀行帳戶提領出來的錢，或是我老闆友人直接給老闆金錢，也有可能是老闆要給金主的利息，先把錢交給我。只要看到有乾淨的新鈔，我就會將衣櫥裡面同額舊鈔拿去公司換回新鈔。我都是拿之前衣櫥存下的舊鈔同額去公司換新鈔等語（他卷四第61-62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結證稱：被告只是大概知道有這些錢，我去存錢都我自己去。本案現金我放在衣櫃邊邊，被告應該不知道等語。本案現金來源，因我是公司會計，我知道公司要提款的話，我會拿我的舊鈔到公司，換取領出捆在一起的新鈔，因為新鈔一捆捆的等語（他卷四第67-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被告不知道現金總額多少。在幫曼哈頓集團公司處理帳務時，一次處理的現金金額約有200至300萬元不等，我就會將從銀行處領出已用捆鈔帶綑綁好的現金，與我家中存放的現金同等數額交換。因為用銀行捆鈔帶綑綁的現金，一疊一疊會比較好收納，外觀看起來也比較整齊。我不記得我做幾次，我就是在當我知道當天需要替公司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前，我就會將家中的現金帶到公司，等我向銀行端領取大額現鈔後，如果銀行給我的是有用捆鈔帶綑綁或是比較新的新鈔時，我就會在公司裡將同等數額換方才在銀行替公司領取出來的現鈔，如果從銀行領出來的現鈔不是一捆一綑綁好，比較整齊的樣子，我可能就不會更換了。另外這些新鈔的來源也有可能是廠商或金主給我們公司的現金，我知道有這些新鈔之後，我就會將家中同額的舊鈔兌換，我拿我的錢換公司的錢，我不會讓老闆或是經理知道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3頁反面-154頁、第155頁反面）。
　⑶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所證，佐以檢察事務官詢問張郭玉霞之筆錄記載，顯示被告及蔣美齡係於112年7月18日接受廉詢時，先行主動表示家中尚存有現金，新竹地檢署檢察事務官乃經其等同意後，至其等住處執行搜索，並於112年7月18日18時43分許，經張郭玉霞同意進入被告、蔣美齡房間，經與廉政署端視訊通話，由蔣美齡指引在該房間衣櫃下層，檢視二愛迪達鞋盒裝置之現金，經核算並拍照而查獲此部分410萬元現金，此並有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他卷四第14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在卷可佐。是依該410萬元查獲之經過，顯係經被告與蔣美齡主動告知家中有存放現金而查獲無疑。
　⑷再者，被告始終一致供稱，家中金錢均由蔣美齡管理，實際數額不清楚等語，核與證人蔣美齡始終證稱家中財物由其管理，被告僅大略知悉家中有現金，實際金額及存放地點不清楚等語相互吻合，亦與證人張郭玉霞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的錢都是由蔣美齡處理，我感覺都是蔣美齡在主導等語（他卷四第24頁）相符，更與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顯示係由蔣美齡指引檢察事務官藏放現金之情相合，足徵被告確實未參與財務管理，其始終供述：並不知悉家中存放現金數額、位置等語，應堪信實。而蔣美齡為親自藏放、掌管現金之人，其於首次廉詢時，即主動告知家中有現金，並即時同意檢調至家中搜索查扣，且指引檢調家中現金藏放位置，並於扣案該410萬元現金後第一時間，表示查扣之現金係其以家中舊鈔兌換公司所領新鈔所致，其後歷次供述均維持一致，未見矛盾變化，說明內容具體而有連貫性，顯非憑空臆造。綜合上情，依扣案現金查獲過程，證人蔣美齡就封鈔帶日期之來源及現金形成過程所為說明，雖非一般常情，然尚未悖於經驗法則，可信性自高。
　⑸再就證人蔣美齡證稱其係以舊鈔換取工作上替公司處理款項時可能接觸到之新鈔部分，亦有下列證據足資補強
　①曼哈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述部分：
　A.證人廖文權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是曼哈頓公司、東方郡公司、誠品工程行、星光公司及星崴營造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這些公司都是關係企業，112年以前主要是蔣美齡負責作帳及出納。蔣美齡每個月約10至15天至銀行領現金10萬元至100萬元，如果是大額（30萬元以上），楊淳涵、蔣美齡會把現金包含從銀行提領的包裝跟捆鈔帶拿給我，我再放入我公司的大或小金庫。110年以後因為業務繁忙，就信任楊淳涵、蔣美齡，我都沒有打開紙袋也沒有數幾捆清點就直接進公司的大或小金庫。股東李鴻章分紅約1年2至3次，每次200萬元至300萬元，蔣美齡會協助我把現金拿給李鴻章的親戚。蔣美齡領現金後，放進公司金庫前，我只有看到包裝現金的紙袋，這個時間點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提領的新鈔；另外就是把分紅的現金交給李鴻章，幾乎都是一捆一捆或是銀行封好的現金，也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提領的新鈔等語（偵12398卷四第140-141頁）。
　B.證人程如玉於廉詢時證稱：去銀行臨櫃存提現金或匯款大部分都是蔣美齡。高額的領款金額如300萬元至500萬元，蔣美齡先騎機車到銀行提領後，將款項交給我，我再駕車載回辦公室，蔣美齡再自行騎機車回辦公室，我會將現金放在蔣美齡的位子上。我不清楚蔣美齡有沒有再重新清點現金數量，她會將領回來的現金馬上交給董事長廖文權處理。我印象中廖文權會把大額的現金交給蔣美齡，請她後續交給他指示交付的對象，至於蔣美齡將現金交給誰，我不清楚等語（偵12398卷四第97-98頁）。
　C.證人楊淳涵於廉詢時證稱：都是由蔣美齡將每個月的利息現金送到金主公司，每個月利息大概是300萬元等語（偵12398卷四第109頁）；於偵訊時證稱：我們提領的錢都是1百萬元封好的或是一摺一摺的，有膠膜或是銀行的封條等語（偵12398卷四第136頁反面）。
　D.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均一致證稱，蔣美齡確實負責公司出納事宜，經常自銀行提領大額現金，並替廖文權交付現金款項予股東，可見蔣美齡確有經常接觸銀行以膠膜或成捆包裝之新鈔之機會。復據證人廖文權證述，其於110年後因信任蔣美齡，故常僅見紙袋包裝的款項即逕收入金庫，未曾開封清點，於此過程中，自存在蔣美齡得以家中舊鈔更換公司新鈔之可能，而與證人蔣美齡證述相符。是以，證人蔣美齡就扣案現金係以家中舊鈔兌換公司新鈔之說明，綜合其職務內容、實際接觸大額現金之頻率及上開證人所述情狀觀之，應屬合乎情理之說明，尚難遽以不合常情而予否定。
　②再者，依卷附證人蔣美齡為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提領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顯示，蔣美齡於111年12月5日確實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247萬元，於112年4月12日亦至同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168萬8,000元。又廉政署調查報告（偵2306卷二第197頁）亦指出，蔣美齡公司同事黃紫瑄亦曾於112年6月8日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提取公司百萬元之現金紙鈔。而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確係由第一銀行於111年12月1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捆10萬元款項，則係於112年4月10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7捆共70萬元之款項，則係於112年6月8日封鈔。是上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4月10日封鈔之10萬元款項，與前開蔣美齡領款時間密接，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6月7日3捆與112年6月8日封鈔之7捆共100萬元之款項，則與蔣美齡同事領款時間密接甚至相符。而依前述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得知，捆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之情，業如前述。以扣案現金封鈔日期與上開蔣美齡或其同事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提領現金之時間，部分相近或重合，呈高度一致之對應關係，可認該等現金款項自有可能係蔣美齡於執行職務接觸公司資金時，以家中舊鈔兌換銀行新鈔所形成之結果。
　⒊小結
　　依上所述，被告與證人蔣美齡自85年至97年間幫忙家中事業所累積薪資所得，加計祖父生前贈與、法拍土地餘款及大伯購回持分價金等資金流入，合計所得已逾千萬元，扣除其後購屋、購車支出及存入銀行之款項，確實可能仍留存逾410萬元。而張郭玉霞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蔣美齡乃傾向以現金保存資產，寧願貸款亦不願輕易使用現金購置停車位，此情雖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其等家庭背景及避險下，仍屬合乎情理。再者，該等410萬元現金乃係證人蔣美齡於初次廉詢時主動告知，並主動指引檢調扣案位置，又於檢調扣得現金後，第一時間告知現金狀況為新鈔之理由為其利用處理公司資金之機會代換，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所證內容與提領紀錄亦均顯示證人蔣美齡證述代換之情非無可能。揆諸首開五之說明，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來源，已提相當之說明，足使本院信其所述大致可信，應認被告已盡「釋明」其財產來源之責。於被告已盡釋明之責後，檢察官如認被告所述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惟檢察官並無提出具體證據足證被告所述確屬虛偽或不合理，自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而遽以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相繩。
　㈢主觀上難認被告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 所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行為人應對於該來源可疑財產之存在及性質有所認識，主觀上知悉其說明不合理而故意為之，始足認定其具備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惟查被告家中財務狀況，係由蔣美齡所掌控，被告並未實際掌理財務，其亦係於檢調在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知悉其家中存放現金之具體數額、位置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被告對該410萬元現金之存在、金額及形成過程，確實並無具體掌握或控制，僅知家庭財務概由蔣美齡處理，並信任其妥為保管，其供述其僅大致知悉是家中長期積累之現金，並說明其現金之可能來源，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所證大抵相合，復又提出法院執行函及分配表（他卷一第94至98頁）、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他卷一第99頁）等文件，以佐證其說明。至就現金之封鈔日期，其復與蔣美齡確認後，請蔣美齡具體說明，證人蔣美齡所述新舊鈔代換之情，亦有證人與提款明細足資支撐。可認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之說明，並非故意為不實或不合理之陳述，主觀上自難認其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故意。
九、綜上所述，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該等現金確實係在被告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或其後3年內所取得，自難認定該等現金屬可疑財產之範圍；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客觀上被告已釋明該等財產之來源，公訴意旨所指之證據，未能證明被告說明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主觀上難認被告確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是公訴意旨所提之相關證據方法，既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前開財產來源不明犯行之程度，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素琪
（審判長法官廖素琪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因公調職，不能簽名，依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規定，由資深法官楊惠芬附記其事由）
　　　　　　　　　　　　　　　　　　　法　官　楊惠芬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一：(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載
　　　　 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再字000153號

		李騏祥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4分24秒

		1

		6

		151,000



		


		


		


		


		


		


		


		




		2

		109年執字000175號

		劉柏勝

		拘役30日

		109年10月30日上午10時25分39秒

		1

		6

		30,000



		3

		109年執字001063號

		戴辰霖

		0年3月0日

		109年11月29日上午09時39分28秒

		1

		6

		132,000



		4

		109年執字001572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10年1月6日上午08時58分33秒

		1

		6

		120,000



		5

		109年執字001637號

		NGUYEN
TIEN 
NGOC

		0年2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47分59秒

		1

		3

		62,000



		6

		109年執字001923號

		葉柏鋒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7日下午04時05分00秒

		1

		6

		121,000



		7

		109年執字002009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1分04秒

		1

		6

		121,000



		8

		109年執字002579號

		高莉萍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8日上午09時30分21秒

		1

		6

		151,000



		9

		109年執字002644號

		曾凱晨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2分53秒

		1

		6

		121,000



		10

		109年執字002987號

		陳蜜

		拘役3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3分32秒

		1

		6

		30,000



		11

		109年執字003093號

		吳俊良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6日上午11時10分12秒

		1

		6

		121,000



		12

		109年執字003180號

		陳聖諭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8分41秒

		1

		6

		90,000



		13

		109年執字003195號

		何芷玲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0分24秒

		1

		6

		121,000



		14

		109年執字003434號

		陳宛嘉

		拘役3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49分45秒

		1

		6

		30,000



		15

		109年執字003437號

		楊劭文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50分55秒

		1

		6

		90,000



		16

		109年執字003694號

		邱德松

		0年6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30分25秒

		1

		6

		181,000



		17

		109年執字003698號

		鄭家明（歿）

		拘役4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3時00分18秒

		1

		4

		40,000



		18

		109年執字003776號

		楊美莉

		0年2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54分48秒

		1

		5

		59,000



		19

		109年執字003783號

		葉柏鋒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6分54秒

		1

		6

		90,000



		20

		109年執字003830號

		何芷玲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1分07秒

		1

		6

		151,000



		21

		109年執字003900號

		蔡鴻文

		0年7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57分21秒

		1

		6

		212,000



		22

		109年執字003952號

		郭齊醮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7分49秒

		1

		6

		90,000



		23

		109年執字003954號

		江民郎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0時59分52秒

		1

		6

		89,000



		24

		109年執字004066號

		戴錦輝

		0年5月0日

		110年1月31日上午09時59分55秒

		1

		6

		151,000



		25

		109年執字004076號

		簡意原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6日上午08時24分24秒

		1

		6

		273,000



		26

		109年執字004086號

		詹忻霖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1時50分28秒

		1

		6

		273,000



		27

		109年執字004184號

		倪嘉麒

		0年4月0日

		110年1月17日上午09時30分58秒

		1

		6

		120,000



		28

		109年執字004188號

		許智勇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7分38秒

		1

		6

		89,000



		29

		109年執字004220號

		謝靜怡

		拘役55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9分03秒

		1

		6

		55,000



		30

		109年執字004237號

		張釗偉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39分52秒

		1

		6

		89,000



		31

		109年執字004293號

		洪維哲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1分18秒

		1

		6

		89,000



		32

		109年執字004318號

		劉建華

		0年2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2分44秒

		1

		6

		59,000



		33

		109年執字004328號

		陳宜銓

		0年3月0日

		110年1月5日下午03時51分18秒

		1

		6

		90,000



		34

		109年執字004460號

		江民郎

		0年2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00分34秒

		1

		6

		59,000



		35

		109年執字004558號

		羅睿恩

		0年2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5時09分22秒

		1

		6

		59,000



		36

		109年執字004632號

		翁嘉治

		0年2月0日

		110年3月1日上午09時54分49秒

		1

		6

		61,000



		37

		109年執字004689號

		彭志雄

		0年4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44分02秒

		1

		6

		120,000
（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38

		109年執字004754號

		林彥斌

		拘役30日

		110年3月9日下午12時47分29秒

		1

		6

		30,000



		39

		109年執字004792號

		陳建良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2分55秒

		1

		6

		184,000



		40

		109年執字005024號

		林博淵

		0年6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8時40分21秒

		1

		6

		184,000



		41

		109年執字005048號

		甘明人

		0年4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3時24分26秒

		1

		6

		120,000



		42

		109年執字00506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23日上午10時36分59秒

		1

		6

		59,000



		43

		109年執字005086號

		陳嘉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18日上午08時47分29秒

		1

		6

		59,000



		44

		109年執字005128號

		林家珍

		拘役20日

		110年4月12日下午05時16分26秒

		1

		6

		20,000（起訴書誤載為2,000，應予更正）



		45

		109年執字005279號

		梁程竣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6時18分03秒

		1

		6

		122,000



		46

		109年執字005400號

		陳奕霖

		0年9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8分13秒

		1

		6

		275,000



		47

		109年執字005465號

		曾能滎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1日下午05時54分51秒

		1

		6

		142,000



		48

		109年執字005555號

		黃俊憲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6日下午01時52分00秒

		1

		3

		122,000



		49

		109年執字005608號

		彭賢傑

		0年7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0分14秒

		1

		6

		214,000



		50

		109年執字005629號

		彭守民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26分10秒

		1

		6

		184,000



		51

		109年執字005647號

		鄭宏偉

		0年4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9時32分20秒

		1

		6

		122,000



		52

		109年執字005680號

		蕭子鋒

		0年6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11時01分25秒

		1

		6

		183,000



		53

		109年執字005861號

		王仲豪

		0年6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57分49秒

		1

		6

		184,000



		54

		109年執字005879號

		黎邦忠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1日上午09時24分23秒

		1

		3

		90,000



		55

		109年執字005917號

		鄒永鎮

		0年5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09時17分00秒

		1

		6

		153,000



		56

		109年執字006022號

		彭文祥

		0年9月0日

		110年7月28日下午02時44分41秒

		1

		6

		274,000



		57

		109年執更字000929號

		劉世朕

		0年6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5時10分38秒

		1

		6

		182,000



		58

		109年執更字001455號

		林輝忠

		0年11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6分00秒

		1

		6

		337,000



		59

		109年罰執字000130號

		謝靜怡

		罰金5千元

		110年2月4日上午10時05分50秒

		1

		5

		5,000



		60

		109年罰執字000187號

		曾嘉衛

		罰金6千元

		110年8月18日下午06時41分56秒

		1

		6

		6,000



		61

		109年罰執字000191號

		黃國智

		罰金1萬元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17分55秒

		1

		5

		10,000



		62

		109年罰執助字000031號

		陸忠凱（歿）

		罰金4千元

		110年3月3日下午04時35分21秒

		1

		4

		4,000



		63

		110年執字000147號

		詹勝傑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2時20分34秒

		1

		6

		122,000



		64

		110年執字000157號

		夏明宏

		0年4月0日

		110年4月8日下午03時45分54秒

		1

		6

		122,000



		65

		110年執字000213號

		曾凱晨

		0年2月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6分34秒

		1

		6

		62,000



		66

		110年執字000221號

		李思薇

		0年4月0日

		110年4月5日下午12時07分30秒

		1

		6

		122,000



		67

		110年執字000262號

		吳君浩

		0年2月0日

		110年4月5日上午11時29分52秒

		1

		6

		61,000



		68

		110年執字000322號

		魏于竣

		拘役3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3時33分39秒

		1

		6

		30,000



		69

		110年執字000440號

		新福勇

		0年6月0日

		110年4月7日下午05時40分47秒

		1

		6

		183,000



		70

		110年執字000633號

		黎光華

		0年3月0日

		110年8月23日下午05時35分42秒

		1

		6

		92,000



		71

		110年執字000682號

		藍溢翔

		1年0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365,000



		72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273,000



		73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22,000



		74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81,000



		75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181,000



		76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273,000



		77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30分03秒

		1

		6

		122,000



		78

		110年執字000699號

		陳政寬

		拘役4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4

		40,000



		79

		110年執字000699號

		李御瑋

		拘役3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3

		30,000



		80

		110年執字000706號

		李金雲

		拘役40日（起訴書誤載為拘役30日，應予更正）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6秒

		1

		4

		40,000



		81

		110年執字000714號

		寇平

		0年3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2分52秒

		1

		6

		91,000



		82

		110年執字001089號

		甘禮睿

		0年3月0日

		110年10月25日下午06時33分16秒

		1

		6

		92,000



		83

		110年執字001107號

		黃偌男

		拘役55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55,000



		84

		110年執字001186號

		黃鍾義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45分20秒

		1

		6

		122,000



		85

		110年執字001330號

		黃德武

		0年5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3分10秒

		1

		5

		151,000



		86

		110年執字001439號

		鄒紹芳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4分26秒

		1

		5

		90,000



		87

		110年執字001474號

		魏辰恩

		拘役4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10時06分18秒

		1

		4

		40,000



		88

		110年執字001662號

		黃政瑋

		2年4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48秒

		1

		10

		851,000



		89

		110年執字001670號

		陳國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1分01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0

		110年執字001676號

		王金舜

		0年3月0日

		110年11月23日上午11時29分33秒

		1

		6

		102,000



		91

		110年執字001756號

		許方菻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1分22秒

		1

		6

		90,000



		92

		110年執字001813號

		陳金盛

		0年6月0日

		110年10月12日上午11時07分42秒

		1

		6

		182,000



		93

		110年執字001841號

		羅國軒

		拘役2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0分21秒

		1

		4

		20,000



		94

		110年執字001924號

		鄭宏義

		拘役3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05分11秒

		1

		5

		30,000



		95

		110年執字002047號

		李振年

		拘役5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1分07秒

		1

		5

		50,000



		96

		110年執字002319號

		黃政瑋

		拘役2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03秒

		1

		4

		20,000



		97

		110年執字002334號

		鄭宏義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5日上午10時35分27秒

		1

		6

		90,000



		98

		110年執字002371號

		范國勇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17日上午08時54分28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9

		110年執字002403號

		林德輝

		1年7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42分50秒

		1

		10

		577,000



		100

		110年執字002587號

		羅國軒

		拘役3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1分47秒

		1

		5

		30,000



		101

		110年執字002716號

		蕭立崴

		拘役6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6分34秒

		1

		6

		60,000



		102

		110年執字002734號

		徐煥哲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1時13分56秒

		1

		6

		120,000



		103

		110年執字002992號

		黃俊雄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3分49秒

		1

		6

		212,000



		104

		110年執字003058號

		謝翔安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4分12秒

		1

		6

		182,000



		105

		110年執字003084號

		李金雲

		拘役3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3分35秒

		1

		5

		30,000



		106

		110年執字003249號

		方文輝

		0年8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05秒

		1

		6

		243,000



		107

		110年執字003439號

		李識勤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5分23秒

		1

		5

		89,000



		108

		110年執字003458號

		劉得良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89,000



		109

		110年執字003539號

		謝靜怡

		拘役5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7分54秒

		1

		5

		5,000



		110

		110年執字003571號

		黃偌男

		拘役2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9分12秒

		1

		5

		20,000



		111

		110年執字003581號

		呂文進

		拘役2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3分31秒

		1

		2

		20,000



		112

		110年執字003592號

		楊詔鈞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19日上午09時05分29秒

		1

		6

		182,000



		113

		110年執字003790號

		彭睿緁

		0年3月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4分35秒

		1

		5

		89,000



		114

		110年執字003800號

		黃國智

		0年6月0日

		111年4月12日上午10時27分10秒

		1

		6

		483,000



		115

		110年執字003866號

		顏丙慶

		0年3月0日

		111年1月10日上午11時13分11秒

		1

		5

		90,000



		116

		110年執字003929號

		周世有

		拘役30日

		111年2月16日上午10時21分23秒

		1

		5

		30,000



		117

		110年執字004226號

		王建登

		拘役35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02秒

		1

		3

		35,000



		118

		110年執字004274號

		李嘉莉

		2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1分05秒

		1

		12

		1,830,000



		119

		110年執字004277號

		汪秉霖

		0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42秒

		1

		5

		184,000



		120

		110年執字004577號

		吳錫錡

		0年6月0日

		111年7月5日上午08時59分22秒

		1

		6

		184,000



		121

		110年執更字000015號

		陳志忠

		0年5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上午10時00分33秒

		1

		5

		151,000



		122

		110年執更字000628號

		洪維哲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7秒

		1

		6

		181,000



		123

		110年執更字000746號

		王薇絜

		0年7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9時59分25秒

		1

		6

		212,000



		124

		110年執更字001157號

		謝靜怡

		拘役110日

		111年2月6日上午10時13分11秒

		1

		5

		110,000



		125

		110年執更字001332號

		許方菻

		0年5月0日

		111年2月17日上午09時58分29秒

		1

		5

		150,000



		126

		110年執緝字00049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5分00秒

		1

		3

		61,000



		127

		110年罰執字000020號

		周世有

		罰金1萬2千元

		110年9月23日下午03時23分48秒

		1

		6

		12,000



		128

		111年執字000319號

		黃聖翔

		0年4月0日

		111年7月17日上午10時43分56秒

		1

		6

		123,000（起訴書誤載為12,300，應予更正）



		129

		111年執字001209號

		范振煌

		0年3月0日

		111年9月29日上午09時02分39秒

		1

		6

		91,000



		130

		111年執字001552號

		鄭文琪

		0年8月0日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2分49秒

		1

		6

		242,000



		131

		111年執字001633號

		寇平

		拘役5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8分00秒

		1

		5

		50,000



		132

		111年執字001787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2月28日下午12時43分14秒

		1

		5

		20,000



		133

		111年執字001853號

		蔡佳宏

		拘役60日

		111年9月27日上午09時31分55秒

		1

		6

		60,000



		134

		111年執字002145號

		陳嘉鴻

		拘役20日

		111年11月4日上午09時55分56秒

		1

		2

		20,000



		135

		111年執字002192號

		徐志明

		0年5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151,000



		136

		111年執字002192號

		官有俊

		0年8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243,000



		137

		111年執字002254號

		周曹慧蘭

		0年2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29分36秒

		1

		6

		69,000



		138

		111年執字002278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0分53秒

		1

		5

		20,000



		139

		111年執字002520號

		楊政億

		0年2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4分26秒

		1

		3

		61,000



		140

		111年執字003053號

		林書含

		0年4月0日

		112年3月8日上午09時49分11秒

		1

		6

		122,000



		141

		111年執更字000541號

		詹勝傑

		0年6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9分04秒

		1

		6

		184,000



		142

		111年執緝字000340號

		徐勝堯

		拘役55日

		111年12月4日上午11時56分39秒

		1

		5

		55,000



		143

		111年罰執字000041號

		博洋國際有限公司

		罰金25萬元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32分38秒

		1

		10

		250,000



		144

		111年罰執字000078號

		鄭文琪

		 罰金4千元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3分52秒

		1

		4

		4,000







附表二：(不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　　　　　載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字004065號

		戴錦輝

		4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0分48秒

		1

		6

		16,450



		2

		109年執字004163號

		蘇柏恩

		5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27分50秒

		1

		6

		20,100



		3

		109年執字004688號

		彭志雄

		0年7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6分36秒

		1

		6

		2,140



		4

		109年執字005263號

		黃子能

		1年0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10時21分30秒

		1

		5（起訴書誤載為6，應予更正）

		3,650



		5

		109年執字005646號

		鄭宏偉

		0年8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4時29分00秒

		1

		6

		2,440



		6

		109年執更字001332號

		洪啟圖

		2年3月0日

		110年4月20日上午10時07分34秒

		1

		6

		8,210



		7

		110年執字000681號

		劉俊佑

		0年7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17分50秒

		1

		3

		2,120



		8

		110年執字000831號

		陳泳溢

		2年8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3分10秒

		1

		3

		9,730



		9

		110年執字001659號

		李文隆

		0年6月0日

		111年1月9日上午10時02分25秒

		1

		3

		1,810



		10

		110年執字001661號

		黃政瑋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8分25秒

		1

		6

		60,960



		11

		110年執字001937號

		戴錦輝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7日　上午10時23分21秒（起訴書誤載為01秒，應予更正）

		1

		5

		10,960



		12

		110年執字002348號

		陳舒亭

		1年2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8分43秒

		1

		3

		4,270



		13

		110年執字002386號

		李隆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38分53秒

		1

		3

		1,200



		14

		110年執字002752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4分12秒

		1

		3

		10,610



		15

		110年執字003248號

		方文輝

		6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52秒

		1

		6

		73,740



		16

		110年執字003799號

		黃明鴻

		1年5月0日

		111年4月7日上午10時28分45秒

		1

		6

		365,782



		17

		110年執更字000813號

		張澤芳

		無期徒刑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48分35秒

		1

		5

		30,000



		18

		110年執更字001125號

		連奕誌

		 撤銷沒收命令

		111年3月6日上午08時38分43秒

		1

		3

		30,000



		19

		110年執保字000275號

		徐嫥璘

		2年0月0日

		111年5月18日下午01時43分44秒

		1

		2

		0



		20

		110年執緝字000597號

		劉麗芬

		0年2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下午02時07分03秒

		1

		5

		10,010（起訴書誤載為10,000，應予更正）



		21

		111年執字001044號

		陳菁華

		1年3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18分26秒

		1

		6

		734,560



		22

		111年執字001564號

		梁哲瑋

		1年0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6分22秒

		1

		3

		3,660



		23

		111年執字002055號

		陳聖皓

		7年6月0日

		112年1月19日下午05時16分52秒

		1

		6

		27,380



		24

		111年執字002509號

		陳昱穎

		10年4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3分18秒

		1

		6

		37,750



		25

		111年執字002927號

		蕭安良

		1年2月0日

		112年1月29日上午11時16分47秒

		1

		6

		4,250







　　　　　　　　　　　　　　　　　　　
附表三： 
		編號

		起訴書編號

		金額
（新臺幣）

		封鈔時間
（民國）

		銀行標示及查獲狀況



		1

		1

		200萬元

		110年7月22日

		臺灣銀行標示封膜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2封。



		2

		2

		100萬元

		111年12月1日

		第一銀行捆鈔帶捆綁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1封。



		3-1







		3

		110萬元











		封鈔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10日1捆、112年6月7日3捆、112年6月8日7捆。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11捆。





		3-2

		


		2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2捆。



		4

		4

		4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及日期捆鈔帶捆綁之20萬元兩千元面額紙鈔計2捆。







 
附表四： 
		證據出處及頁碼

		




		銀行回應明細資料（他卷二第16-36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12年4月18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25191號函暨函附客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他卷二第128-135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2年5月2日彰作管字第112003364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查詢表、優/數位/境外資金帳戶-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二第152-16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37369號函（他卷二第184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2002066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表、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他卷二第221-230頁、偵2306卷三第9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5日台新總作文字第1120013957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維護、交易明細（他卷三第3-8頁）、三灣鄉農會112年4月27日三鄉農信字第11200011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三第11-21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1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60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他卷三第59-68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877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他卷三第69-74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4月28日一總營集字第0751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88-99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永豐商銀字第1120418709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16-122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儲字第1120002175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83-208頁）、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2年4月19日（112）新三合總字第6081號函暨函附顧客基本資料查詢、存摺交易往來明細查詢（他卷三第211-212頁反面）、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提供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215-230頁）、臺灣銀行營業部112年4月19日營存字第11200376001號函暨函附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存款交易明細、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他卷三第241-256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9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20332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他卷三第259-261頁）、有限責任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帳戶交易明細列印（他卷三第291-292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扣案現金照片（他卷四第52-54頁）、金流分析（他卷四第71-87頁）、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偵12398卷一第23頁）、被告與、蔣美齡、張郭玉霞存款餘額（偵12398卷一第24頁）、被告與蔣美齡2人收支加總（偵12398卷一第25頁）、公務人員履歷表（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廉政官整理金流資料（偵12398卷一第54-59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偵12398卷一第60-65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偵12398卷一第66-76頁；警聲搜卷第102-104頁；偵2306卷二第157-163頁）、被告與蔣美齡銀行帳戶餘額彙整表（偵12398卷一第7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戶基本資訊彙總（偵12398卷三第1-3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1日一東門字第001008號函（偵12398卷三第6頁）、扣案現金存放處位置圖（偵12398卷四第199-201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第一銀行00000000至00000000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78-79、101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6月12日一東門字第00074號函暨函附交易傳票（警聲搜卷第80-83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日一東門字第00088號函暨函附回覆存款查詢之客戶基本資料（警聲搜卷第84-91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6-40頁）、蔣美齡存提款項紀錄及臨櫃相關影像（警聲搜卷第92-94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95-100頁）蔣美齡、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第一銀行、臺灣新光商業銀行、永豐銀行、郵局之小額存款之紀錄（偵2306卷一第8-9頁）、現場照片（偵2306卷二第152-155頁）被告與蔣美齡薪資、投資收入彙整表（偵2306卷二第156頁）、被告與同住家人資金帳戶清查分析（偵2306卷二第191-19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10-20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41-46頁）、臺灣銀行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偵2306卷三第47-4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50-6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909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66-70頁）、被告與蔣美齡信用卡支出彙整表（偵2306卷三第78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金集中作業部112年8月2日集中字第1120000655號函暨函附本行信用卡持卡人蔣○齡之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79-83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總個卡業字第1120018974號函暨函附蔣○齡自107年7月5日起至112年7月24日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4-8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8280號函暨函附持卡人基本資料、持卡人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86-88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新光銀信卡字第112005188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刷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9-9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31日個行營字第1120030006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93-9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96-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30-152頁）、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2年8月11日玉山卡（信）字第1120003363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53-156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8月8日一總卡作字第14634號函暨函附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57-160頁反面）、聯邦商業銀行112年8月2日聯銀信卡字第1120019206號函寄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161-179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80-195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銘碁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398號、113年度偵字第23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

Ａ０１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１自民國109年3月2日起擔任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負責協助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並以該署「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下稱案管系統）登載、管理及進行前開業務之內容，其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Ａ０１明知辦理檢察官交辦之刑事執行案件時，應於新竹地檢署公務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確實填載執行案件之進行執行事項及時間，以作為該案件進行之紀錄，並供研考單位稽核該案件處理情形。詎其為規避管考壓力，明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並未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或實際進行「罰金分期繳納處理」之情，竟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之犯意，於如附表一、二「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利用公務電腦網際網路（IP位址：172.31.162.33），以個人案管系統帳號「ce15Ａ０１」，登入新竹地檢署配置辦公電腦之案管系統內之「執行案件管理作業」→「案件進行處理」→「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項目，再輸入「執行案號」→「查詢」→「新增」後，不實勾選如附表一、二所示案件「分期種類」項下之「應執罰金」、「併科罰金」、「徒刑易科」及不實登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每一日易科(勞)金額」、「分期期數」之準公文書表單系統後，儲存該電磁記錄，完成「罰金分期繳納」之作業，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案件之「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不實分期次數」、「不實期數」、「不實應繳總額」等執行作為事項之不實登載，致新竹地檢署研考科人員因案管系統內之錯誤資訊，誤認附表一、二所示之執行案件有實際進行如「罰金分期繳納處理」等作為，導致研考科人員及主管未能進行案件追蹤管考，致生損害於新竹地檢署就附表一、二所示案件稽核之正確性，侵害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暨同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Ａ０１及辯護人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故認為適當而得作為證據，揆諸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新竹地檢署執行科科長黃鈺芳於廉詢及偵訊時之證述（他卷四第29-32、36-37頁）、證人即附表二編號4受刑人黃子能（他卷四第5-6頁）、附表二編號1、11受刑人戴錦輝（他卷四第7-8頁）、附表二編號10受刑人黃政瑋（他卷四第9-10頁）、附表二編號2受刑人蘇柏恩（偵12398卷三第51-52頁）、附表二編號7受刑人劉俊佑（偵12398卷三第68-69頁）、附表一編號42、126及附表二編號8、14受刑人陳泳溢（偵12398卷三第109-110頁）、附表一編號106及附表二編號15受刑人方文輝（偵12398卷三第125-126頁）、附表二編號17受刑人張澤芳（偵12398卷三第147-148頁）、附表二編號25受刑人蕭安良（偵12398卷三第169-170頁）、附表二編號24受刑人陳昱穎（偵12398卷四第3-4頁）、附表二編號12受刑人陳舒亭（偵12398卷四第38頁）、附表二編號18受刑人連奕誌（偵12398卷四第50頁）、附表二編號16受刑人黃明鴻（偵12398卷四第59-60頁）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均大抵相符，並有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同署112年3月執行案件收結表、112年3月月底即將逾期案件、逾期未進行案件月報表（112/02）（他卷一第2-5頁）、未傳喚到案，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6-26頁）、未曾進行，有分期繳納易科罰金紀錄（他卷一第27-33頁）、逾3月以上未進行案件（他卷一第34-43頁）、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執行科各股書記官公務電腦使用者之IP（包含IP位置及對應使用者人員）及登錄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帳號（包含對應之使用者人員）（他卷一第47-50頁）、「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不得易科罰金案件」、「Ａ０１不實登載之案件表-得易科罰金案件」明細（他卷四第33-35、49-51頁）、新竹地檢署自由刑/保安處分執行案件進行簿、執行案件管理作業系統之截圖畫面（他卷五第2-53頁；他卷五第55-94頁；他卷六第170-414頁）、不得易科罰金案件之結案情況、112.7.24查詢、詢問期程（偵12398卷二第24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等件在卷可稽，足徵被告所為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起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亦有刑法第13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加重規定之適用，惟按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例要旨參照），是起訴意旨尚有誤會，此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本院卷第66頁），特此指明。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所謂接續犯，係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足當之；如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不同之犯意，逐次實行，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犯行，因各執行案件收案時間不同，應執行對象不同，應進行之時間及條件不一，逾期時間個別計算，而被告每虛偽進行一案，需登入每一案號才能操作，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可分，自應分論併罰云云。惟被告於偵查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為因結案壓力而規避管考等語（他卷四第41頁反面至第42頁；本院卷第259-260頁），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一貫在於規避管考，而管考本為逐月進行，且被告自109年10月起至112年3月間，於密切之時間內，基於規避按月稽查之單一目的，幾乎逐月為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不實登載行為。其中更有多次針對相同執行案件為登載，更均在同一地點，以相同方式登入系統登錄罰金分期資料，手段一致，目的相同，且其所侵害者，僅為同一國家刑事司法權行使之法益，於刑法評價上，難以割裂為數罪，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如附表一至二所為，應認屬接續犯，公訴意旨前開所認，應有誤會。

　㈢爰審酌被告身為書記官，職司確定判決徒刑、拘役及處分命令之執行，面對案件壓力，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竟率然利用系統漏洞，以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規避管考，並使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執行案件延宕執行，侵害國家刑事司法權之行使，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其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見有自我反省之悔意，併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情節、不實登載之次數，兼衡其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再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本院卷第262頁），與檢察官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266-26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考量被告素行良好，犯後始終坦認犯行，可見已有悔意，審酌其因不堪案件與管考壓力下，為爭取作業時間，方一時失慮致為本案犯行，並參酌證人黃鈺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平日跟同事相處友善，工作的文書品質是良好，從未遭當事人投訴，歷任執行檢察官肯定他的工作態度。我印象中他從未遲到，如果有需要早退都是家人因素。這些案件被告後續有些有繼續進行，有些沒有繼續進行，被告因為積案過多，在112年4月換股，換股後我有把他辦理案件逐一進行清查。後來執行科有把他的案件都結案，就是有發監執行或通緝等語（他卷四第37頁）。可見被告平日工作態度尚屬認真負責，於本案前並無不良紀錄，所登載不實之案件，業經新竹地檢署為後續清查結案，足見其行為造成之損害亦屬有限。再者，刑罰制裁之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之再犯，對於初犯且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觸法即置諸刑獄，將其與社會隔離，對其日後人生發展及家庭之影響難謂不大，並無助於遏阻被告將來犯罪之預防及防衛社會之刑罰目的。是本院權衡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受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故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另為使被告記取教訓，警惕其日後審慎行事，避免其心存僥倖而再犯，並增進其法紀觀念，本院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其一定負擔之必要，爰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不實登載之次數、內容與時間，併衡被告之資力，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惟倘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之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自112年4月1日起調離承辦股別)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經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通知被告及其配偶蔣美齡到案說明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事務官至渠等址設新竹市○○區○○○路0號12樓之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新鈔，共計新臺幣（下同）470萬元。

　㈡被告及蔣美齡2人之收支狀況及金流分析，渠等財產有異常增加之事實：

　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上開任職曼哈頓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2人查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

　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

　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涉嫌犯罪時即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及其後3年內，被告及蔣美齡，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有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於同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

　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是被告及蔣美齡收入有顯不相當之情事。

　㈢檢察官偵查中已多次命被告說明財產來源，惟其就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⒈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

　⒉詎被告竟基於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辯稱該470萬元現金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云云，然比對前開遭查扣470萬元現金其上之捆鈔帶資訊，均為其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後所印製之紙鈔，顯非98年前存放迄今之紙鈔；另核對被告、蔣美齡個人帳戶之領款金額、時間，亦無法證明係從渠等帳戶內領出，顯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

　⒊被告無法就本案來源可疑之財產即查扣之470萬元不明現金，為完整、充分、詳實之交代，亦無法證明其來源為合法，亦無正當理由而未為合理之說明，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0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偵訊時之陳述，與證人蔣美齡、被告之母張郭玉霞、蔣美齡任職之曼哈頓公司負責人廖文權、曼哈頓公司經理程如玉、曼哈頓公司會計楊淳涵於警、偵訊時之證述，和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被告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被告及家人相關金流資料、資金帳戶清查分析、被告設立於第一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之交易明細，以及證人蔣美齡設立於第一銀行、新光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交易、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臺灣銀行等帳戶之交易明細、證人蔣美齡第一銀行帳戶領取薪資明細表、被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被告112年1月至7月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郵局活期存款等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於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證人蔣美齡於台北富邦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新光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歷年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銘溍公司自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證人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借據及支票影本、扣案之470萬元現金照片、採證結果及扣案現場照片等件，為主要之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與蔣美齡有如公訴意旨所述之收支及金流狀況，及檢調在其住處衣櫃內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現金，惟堅決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款財產來源不明犯行，辯稱：扣案現金是蔣美齡主動告知廉政官我們家有現金，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隱瞞家裡有現金的事實，這些現金是絕對跟我工作上一點關係都沒有，是我們家長期理財積累的現金。我母親張郭玉霞早年幫人作保有背負債務，造成家中資產被法拍，所以我們家會盡量減少把錢放銀行，這是我們家比較特殊的理財方式。我知道家裡有現金，但不知道確切數字，當天是廉政官告訴我，我才知道有400多萬元現金，我們家長期財務狀況、理財都交由我太太處理。其辯護人則以：㈠被告與蔣美齡所述之現金積累狀況大抵相符，堪信被告家庭本有如此財富。被告係因其母曾為家人作保而被強制執行，因此其家庭習慣上把現金放在家裡，而非銀行，檢察官不能因為行為人的情況不同，就認為行為人的說明不合常理。而㈡現金部分為包膜新鈔部分，蔣美齡已證述係其利用擔任公司會計之機會趁機替換，其證言與廖文權相符，自堪採信為真。㈢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截堵式構成要件，檢察官應證明到這些不明財產應與被告所為貪污治罪條例犯罪有高度關聯性，才有命行為人就不明財產來源為說明的義務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適用之說明：　

　㈠按「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以及其他法定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於100年11月23日修正公布之第6條之1定有明文。依該條之條文內容，可知其犯罪構成要件如下：⑴公務員犯該條所示之各罪嫌。⑵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⑶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⑷經檢察官命公務員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而有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之修正理由固稱本罪之增訂係為發揮舉證責任轉換之功能，然參酌本罪立法目的在於因應『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本罪98年4月3日增訂理由二）。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關於被告犯罪事實仍負有舉證責任之法定義務，立法理由所稱之舉證責任轉換，應僅限於為避免檢察官難以證明該財產之來源為貪污所得，而於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堪認被告符合本罪上揭⑴至⑶所示之構成要件後，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被訴公務員始須就檢察官所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說明其來源之義務，就財產之來源，盡其釋明之責為已足，該公務員為釋明後，檢察官如主張其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財產來源不明罪乃立法者為解決偵查上之困難所為之制度選擇及調整，但為避免因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方式過度侵蝕「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而造成「因事立法」、「刑罰工具化」之弊，本罪在適用界線上，自應參照立法理由所引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2003）」第20條規定之精神：「在不違背本國憲法和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各締約國均應當考慮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述故意實施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財產非法增加，即公職人員的財產顯著增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意譯）」，方為妥適。是就財產來源不明罪，要符合「無罪推定」與「不自證己罪」等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內涵，自應為相當程度之限縮。有論者即認為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適用範圍只能作為「收賄型」與「回扣式概括圖利型」兩種貪污行為的截堵構成要件，以收受賄賂罪類型為例，檢察官本應就「違法／合法公務執行」、「收受他人財物」、「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盡其舉證責任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成立收賄罪，若個案中，針對「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要件的證據，無法達到上述證明程度，則可轉用財產來源不明罪，就該要件的證明，較為放寬，但檢察官仍須證明被告「有不明財產」、「財產來自涉嫌行賄者」、「檢察官查無其他移轉財產的合法理由」（相較上開「基於合意的對價關係」舉證較為容易）至無合理懷疑程度，被告始構成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如被告能提出充分釋明有合理來源的證據，即可排除適用本罪，如此始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無罪推定原則。且被告若能釋明財產有合法來源，即可排除刑責，但被告釋明義務，必須在檢察官蒐集前述必要證據，並轉用被告涉嫌條文後，被告才會產生釋明責任，若檢察官無從舉證達到此種效果，則被告當然也不負自證無罪義務（即便是釋明），如此始沒有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問題（許恒達著，從貪污的刑法制裁架構反思財產來源不明罪，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2期，第192頁至195頁）。

　㈢申言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目的既在於「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而因貪瀆犯罪的隱密及不易偵查與追溯之特性，要求犯嫌必須清楚說明可疑財產的來源，來紓解貪污犯罪偵查的主要困境，則財產來源不明罪，當非自我目的，而是為助於被告原所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嫌之查緝為前提，則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當係檢察官業已就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及其他法定之罪嫌，就各罪之其他構成要件，均已盡其舉證責任，然就財產之來源是否為貪污所得之相關構成要件（如是否係基於對價關係收受之構成要件），難以舉證，而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且上開期間內增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檢察官就此等要件為舉證後，經檢察官命公務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且如果被告能夠釋明該財產有合理來源，即可排除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適用。檢察官如主張被告說明不實，檢察官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又為避免造成立法理由中所舉「在公務員無任何犯罪嫌疑情形下，動輒可能因本條規定而遭調查財產，並被課予說明義務，可能有過度侵害公務員人權之虞。況且，若有人存心陷害公務員而匯入款項至公務員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帳戶中，隨即提出檢舉，則公務員在不知情情形下無法說明財產來源而遭追訴、處罰」之例，造成無端入公務員於罪之情況。就本罪之適用主體不僅應限縮至明文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至6條等罪嫌，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其涉嫌犯罪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情形」之公務員，在解釋上更應從嚴解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顯不相當」、「來源可疑」、「無正當理由」等具有主觀價值判斷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並盡其舉證責任，方能在減免、轉換檢察官於本罪所負舉證責任之餘，仍能使公務員如同其他國民享有「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保障」等基本人權保障，不因身分關係而在刑事訴訟保障上受有不平等待遇，並適度節制檢察官發動偵查、追訴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復避免本罪間接助長偵查機關蒐證、舉證之怠惰，造成本應嚴厲查緝禁絕之貪污犯罪，遁入財產來源不明罪，顯然無助國民對政府之信賴、提升打擊貪腐成效，俾符構成要件明確性、刑法謙抑性等刑事法上基本原則。

六、經查，被告於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月16日止，擔任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三等書記官；自109年1月16日起迄今，調任新竹地檢署，並自109年3月2日起擔任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一職，且在109年10月30日起至112年3月19日止，利用職務上機會，在案管系統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實登載情形，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前揭行為涉有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利用職權上機會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等罪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7月18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通知被告及蔣美齡到案說明，並經渠等同意後，經同署事務官至渠等住處搜索，在渠等住處主臥室共同使用之衣櫃下層內查獲以鞋盒存放、如附表三所示狀況之現金470萬元。檢調並分析被告與蔣美齡之收支狀況及金流，發現渠等財產有下列異常增加之情事：⒈被告及蔣美齡合計支領之薪資、考績、年終獎金，以及蔣美齡投資曼哈頓公司每月分潤等收入，於109年共計138萬8,590元、於110年共計145萬5,285元、於111年共計167萬1,114元、於112年1月至6月共計102萬1,938元，合計收入為553萬6,927元，另其等查無其他合法現金收入來源。⒉被告及蔣美齡之銀行信用卡費用，於109年計78萬0,552元、於110年計78萬2,008元、於111年計86萬3,344元、於112年1月至6月計262萬9,117元，合計信用卡消費支出為505萬5,021元，其中包含112年6月間以刷卡支付購買廠牌Lexus NX200自小客車乙輛金額167萬元，上開期間之合法收入，光係支應信用卡消費支出，剩餘48萬1,906元（計算式：553萬6,927元-505萬5,021元＝48萬1,906元），然此部分尚未計算被告家庭其他日常開銷。⒊另檢視被告及蔣美齡之存款金流，發現渠等自109年3月2日起至112年3月31日，多次利用自動櫃員機小額存款或臨櫃或無摺存款等方式，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將來源不明之現金分別存入被告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蔣美齡申設於第一銀行東門分行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及內湖郵局活期存款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總計存入90筆現金，金額共計480萬9,235元之不明現金存款，顯有金流異常之情事。⒋經比對被告、蔣美齡103年間之資產（包含存款、股票證券）與112年6月間之財產狀況相比，淨增加達760萬286元。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於112年7月18日、112年8月31日、113年3月5日要求被告說明扣案現金470萬元之來源，被告辯稱係其與蔣美齡於98年前，在母親張郭玉霞設立之銘溍公司任職所得之現金存放迄今等語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66-68、261頁），且經檢察官以起訴書附件「被告Ａ０１財產來源不明說明書」計算甚詳，並有如附表四所示之證據資料存卷可佐，及如附表三所示之470萬元扣案可證，前開事實，堪可認定。

七、關於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部分

　　此部分扣案現金，並無標示封鈔時間，而無從認定被告與蔣美齡取得該60萬元之時點確實在被告涉嫌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之最早時點即109年10月30日時或其後3年內，自難認該60萬元現金，乃被告涉嫌犯罪時或其後3年內所增加之財產，揆諸前開五所示之說明意旨，檢察官既未舉證此部分財產屬可疑財產之範圍，被告之說明義務即無從發生，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罪之諭知。

八、關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部分

　㈠此部分410萬元現金，客觀上封鈔時間分別為110年7月22日、111年12月1日、112年4月10日、112年6月7日、112年6月8日，而經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捆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佐（偵2306卷二第197頁），堪認此部分410萬現金，確係被告及蔣美齡於上開日期後所取得之現金無訛。是以，被告與蔣美齡於109年至112年6月間之合計收入553萬6,927元扣除505萬5,021元信用卡開銷後，餘48萬1,906元之事實，業如前述，被告與蔣美齡猶仍在被告涉犯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之上開期間，取得該410萬元現金，自足認被告確有於涉嫌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及其後3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狀況，應無疑義，被告自應對該等可疑財產，負說明義務，合先敘明。

　㈡被告已「釋明」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客觀上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況

　⒈就該410萬元現金之來源

　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廉詢時供稱：我們家97年以前做過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生意，我大約從84、85年間開始陸續幫忙。我跟蔣美齡協助家中生意至少10年以上。張郭玉霞每個月給我5萬元的薪資，這筆錢我都交給蔣美齡掌管。蔣美齡也有在家中幫忙，從張郭玉霞那邊領每月3萬元的薪資。這些錢都是現金給我們，由蔣美齡控管。我跟蔣美齡7、8年來，領到的現金約有7、800萬元，這些錢算是我們額外的收入，因為當時我們跟張郭玉霞一起住，主要的生活花費都是張郭玉霞做生意賺得收入來支應。國軍副食品工作之公司名稱是銘溍公司，一開始並沒有成立公司，是後來大盤商要求要開立發票，必須要有公司才能開立發票，所以才會成立公司等語（他卷四第44-46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供稱：我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我真的不知道蔣美齡會有這樣多錢。我想得到的收入部分，是我在家裡工作每月我母親給我5萬元及蔣美齡3萬元，一年約100萬元左右。一起做到我入公職前約是95或96年間停業，這期間賺了約700多萬元。之後家裡有開便當店，當時收入普通，僅作了1至2年。另外我父親比較早過世後我祖父有留一些財產給我，因為我母親幫我舅舅作保，因此祖父留的一筆土地被拍賣，祖父把土地買回後很生氣，僅給我200萬元現金。另外我探視我祖父時他不時會給我一些錢等語（他卷四第56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供稱：大概從我84年入學開始，就與蔣美齡一起在家中幫忙到我們畢業，當時我媽媽有支付我跟蔣美齡薪水，畢業後因為家中生意業務量變大，加上上游供貨廠商變多，我與蔣美齡都是向張郭玉霞領取每月5至6萬元的薪資，都是以現金支付。因為銘溍公司主要是開發票給上游供貨廠商，並沒有記帳，加上公司員工都是親人，所以張郭玉霞給我跟蔣美齡的薪資都是用現金支付，且沒有相關記帳資料。我與蔣美齡從張郭玉霞領取薪資的時間，大約12年左右。主要的支出是在97年間購入我現在居住的房產，當時約以400多萬元價格成交，加上相關稅賦及服務費約為450萬元至480萬元的支出，我印象中都是用現金支付。我約在100年間購入汽車1輛，約90萬元左右以現金支付，112年7月購車約170萬元，用信用卡一次支付170萬元。重大收入主要是來自繼承與長輩的贈與，我的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新北市八里區的農地登記給張郭玉霞，但因為張郭玉霞有幫人作保，後來在97年間名下的1筆農地遭銀行拍賣，拍賣後償還債務的餘額265萬元就領回並交由我處理，我印象中我把這筆錢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我祖父在不詳時間，有將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上房產持分1/4的產權登記在我名下，97年間我大伯張忠明以250萬元現金將我的持分購回，這些錢我記得部分也是拿來購置我上述的房產，剩餘的部分就交由蔣美齡處理。另外在81年間至我調回新竹地檢署之前，都有不定期探視我祖父，我祖父會給我5萬元至10萬元不等的現金作為生活費等語（偵12398卷四第190頁反面-191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供稱：這些現金都是我跟蔣美齡一起存的。家中470萬元現金是我跟蔣美齡在我於新竹地檢署任職期間，因我跟我太太婚姻關係有狀況，蔣美齡為了保障自己，所以她才把現金放在身邊。我當時也把名下房子過戶給她等語（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供稱：這些錢都是幫家裡做生意，我母親給的薪資存款或其他長輩給的，例如爺爺給我5萬元或10萬元，這些錢我都交給蔣美齡處理等語（偵12398卷一第15頁反面）。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廉詢時證稱：我89年畢業於中興大學，高中時就跟被告是男女朋友，就開始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會計和出納業務，後張郭玉霞結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生意後，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直到98年便當店生意結束。張郭玉霞每個月都會給我和被告薪水，都是給現金，一開始大約3萬元上下，大學畢業後調整到每個月約6萬元上下。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我從張郭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跟被告從張郭玉霞那邊領到的現金薪資約有800萬元至900萬元，85年到96、97年左右，都放在家裡。張郭玉霞都是拿現金，有時給我，有時給被告，但是被告都會把現金拿給我。我跟被告一銀帳戶每月有現金存入是將以前的現金薪水和我的投資分紅存入等語（偵2306卷二第26-28頁）。於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這些錢是85年到97年給我跟被告薪水各6萬元，中間有花掉一些，剩下的我全部存在衣櫥（他卷四第61-62頁反面）。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證稱：這些錢來源是我85至96年間跟被告一起跟張郭玉霞工作的薪資，每月我跟被告各領6萬元，扣除日常花費，我們每月可以存10萬元，但是沒有存到銀行等語（他卷四第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高中時跟被告是男女朋友，當時就開始幫忙張郭玉霞處理國軍副食品供應站肉類供應商的會計及出納業務，張郭玉霞結束生意後，約於95年開立便當店，我就幫忙處理便當店庶務工作直到98年便當店的生意結束。每月領取約3萬元左右薪資，89年畢業後，被告母親就調整薪水改為每個月6萬元。約97年間，我跟被告購買現在居住的房子，金額大約470萬元，這間房子沒有貸款，直接現金付清，這筆錢是被告的爺爺幫忙支付一部份的房屋價金，另一部份則由被告大伯購買被告位在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路段的房產所獲得的收益，所以這間房子並沒有用到我與被告原先的存款。被告爺爺會給被告零用錢，一次5萬元到10萬元的現金，一年大約會去探望1至2次，被告爺爺幾乎每次都會給零用錢，直到被告的爺爺於幾年前過世，就沒有再拿到零用金。我要說明我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我跟我先生被告歷年薪資扣除生活開銷後所存留下來的金錢，這些錢主要是我與被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所獲得的薪酬，我沒有去細數歷年存了多少金錢，不過應該有1,000萬元上下，這些都是當時領取現金，陸續累積下來並存放於家中。我是將我與被告在張郭玉霞開立的公司工作，歷年累積下來的現金薪資報酬，將這些現金存入銀行中。每人每月可以存4萬元至5萬元，這樣一年可以存下108萬元，89年畢業後到98年，約9年的時間，大約也可存到快1,000萬元。當時我與被告住在家裡，家裡的開銷多由張郭玉霞支應，我與被告僅需支付一些基本的開銷費用，不需要動用到我跟被告的薪資，初期我與被告確實能存下很多錢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0-154頁）。於112年8月31日偵訊時證稱：是張郭玉霞10多年前給我跟被告的現金等語（偵12398卷四第188頁）。於113年3月5日偵訊時證稱：家中的現金來源是我與被告在家裡工作張郭玉霞給的薪資所得，以及被告爺爺給的錢。張郭玉霞會發薪水給我及被告，另外賣房子的錢也是被告給我的，都是給現金。我從85年到97年間跟被告在張郭玉霞經營的銘溍公司工作，一開始是薪資3萬多元，逐步調整到6萬元。被告前後大概給我1,000萬元現金。他也有爺爺給他的現金，每次拜訪都會給約幾萬元等語（偵12398卷一第14、17-19頁反面）。

　⑶證人張郭玉霞於112年7月18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夫婦在我經營的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大約7、8年，他們每個月至少有支領3萬元的薪資，且都是領現金，不是轉帳，他們也不用負擔家裡任何開銷。年終也各有1個月的獎金，有時還有季節性的獎金，最少都有幾千元。一年他們兩人最少也有在我這裡拿到80萬元的現金。工作7、8年也有5、600萬元的收入。10幾年前我有繼承我老公在新北市八里區的一個土地，後來我因為有幫我弟弟做生意失敗作保人，所以變賣土地還款，賣得6、700萬元，還款約400萬元，剩下現金將近約300萬元，全部交給被告買房子。我公公過世前也有給我200萬元現金，我都交給被告處理，供作買房子的款項等語（他卷四第13-14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夫婦以前有跟我一起作國軍副食品供應站的工作，我會給他們兩人6萬元，都是給現金，至於家裡費用他們都不用負擔。他們一年大概一起領到80萬元，從我這邊約領了7、8年的薪水。我當我弟弟的保人，弟弟生意失敗後，我從我先生名下繼承在新北市八里的土地就被法院拍賣，約是10、20年前的事情，剩下將近300萬元，就從臺北法院或是地檢署拿回來，是被告帶我去的，之後我就把錢交給被告，讓他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當時300萬元是全部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而且我公公在10、20年前也有給我現金，我回去拿兩趟，印象中是100萬元及90萬元，我也是叫被告拿去買牛埔東路的房子。10、20年前，被告名下有一間臺北市○○區○○街00號的房子，那是我大伯、小叔跟被告共有，大伯把被告的持份吃下來，所以我大伯有給被告250萬元的現金等語（他卷四第23-24頁）。

　⑷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之證述，其等就被告與蔣美齡幫忙家中事業多年、按月領取現金薪資，及祖父、大伯陸續給付現金並用以購屋等情節，均大致相符，並可推論下列事項：

　①被告確有下列資產來源：①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7年間協助張郭玉霞經營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及便當店所獲得之薪資收入、②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③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④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款項約250萬元。

　②就①薪資收入部分：

　A.薪資收入期間：

　　被告供稱銘溍公司初始並未設立公司，且被告與證人蔣美齡均陳述自高中、大學時期即85年左右開始幫忙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工作至97年左右，此核與卷內銘溍公司登記資料，該公司設立於89年10月27日，並於97年11月10日解散之情大抵相符，此有銘溍公司變更登記表與商工資料查詢結果（偵2306卷二第182-184頁）在卷可考。參諸我國小型家族事業，並不一定均辦理公司登記之常情，可信被告與蔣美齡確實自張郭玉霞處，領取約12年之薪資。

　B.薪資收入數額：

　　關於薪資金額部分，被告先供稱其每月5萬元、蔣美齡3萬元，後供稱：2人均是每月5至6萬元薪資；證人蔣美齡則證稱，初期薪資約3萬元，嗣後調整為每月6萬元；證人張郭玉霞則證稱被告與蔣美齡每月各領約3萬元。三人陳述雖於金額略有出入，惟此應係因時間久遠，記憶有所模糊所致，並不足以動搖供述整體之一致性。參酌被告與蔣美齡自學生時期即於協助家中事業，嗣畢業後轉為全職工作，其薪資逐年調整，亦屬常情。相較於證人張郭玉霞所述固定薪資數額，被告與蔣美齡之供述更為具體、前後連貫，應屬較為可信。綜上，被告與蔣美齡於85年至98年間確長期協助張郭玉霞經營副食品供應及便當事業，食宿多由張郭玉霞負擔，日常開銷有限。若以兩人平均月薪5至6萬元計算，年收入約120萬元，堪信證人蔣美齡證稱其1年約可存下108萬元，應屬可信。是被告與蔣美齡歷經十餘年間之存款，累積金額應可逾千萬元。

　③是以上開約略千萬元之薪資，加計被告祖父生前陸續贈與之現金、張郭玉霞因替人作保致名下土地遭法拍，後由被告祖父購回並交付約200萬元至300萬元予被告、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房產移轉予被告大伯後，被告大伯支付之現金約250萬元，合計可得款項逾1,500萬元。即使扣除被告陳稱購買現居房產支出約450萬元、購置車輛約260萬元及其他生活必要開銷，仍可餘下相當數額之現金。衡諸其積蓄年期長達十餘年，期間又無重大投資或債務支出，可認被告與蔣美齡確有能力於累積所得中留存相當金額之現金。是以，蔣美齡於109年至112年間陸續存入480萬9,235元現金後，家中仍存約410萬元現金，尚屬合理可剩之餘額。

　⑸公訴意旨固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日北區國稅政字第1121015098號函暨函附銘溍公司自民國85年起至97年止之營業，以銘溍公司僅於90年至94年該公司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且全公司之每年度薪資支出分別於90年計34萬2,000元、於91年計34萬3,200元、於92年計43萬6,200元、於93年計18萬元、於94年計3萬元，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薪資數額乃屬虛妄。惟稅籍申報資料僅反映公司向稅捐機關申報之金額，未必即與實際支付薪資相符。且被告已於廉詢時供稱銘溍公司係因上游廠商開發票需求方設立，多以現金交易，未設完整帳冊，員工又多為親屬，薪資均以現金支付，並無正式記帳等語如上，被告所述之情，於我國小型家庭事業實屬常見，自難據國稅局函覆所載形式申報數據，即遽認被告與證人蔣美齡所述數額不實。

　⑹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與配偶數百萬元現金長期存放家中衣櫥、鞋盒內，放任通貨膨脹並有遭竊風險，未作存款、理財或保險，有違常理。惟查：

　①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廉詢及偵訊時已證稱：我從張郭玉霞領到的現金不存入銀行，因為她有當保證人，她之前有債務問題導致我們之前住的房屋和她名下土地被拍賣。我不知道婆婆幫多少人當保證人，擔保多少的錢，我為了要保護我與被告的錢，我不敢把錢存入銀行等語（偵2306卷二第27頁；他卷四第61頁反面、67頁反面）。被告並提出本院93年度執字第5802號債權憑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97年4月18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同院民事執行處97年5月14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暨函附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同院民事執行處97年6月11日士院木96執夏字第28070號函（他卷一第94-98頁）等件在卷可考，足信證人張郭玉霞前確實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

　②再者，被告於107年間曾向第一銀行貸款200萬元購買停車位，因當時房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蔣美齡想要多保障自己權益，其與蔣美齡乃寧願支付銀行利息，而未以家中存放現金購買停車位之情，亦據證人蔣美齡於廉詢時證述明確（偵12398卷四第152頁反面-153、155頁），並有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在卷可考，前情亦堪認定。

　③依上顯示，張郭玉霞前確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是被告與蔣美齡因而心生顧慮，擔憂資金存入銀行恐受牽連，乃傾向以現金方式保存積蓄之狀況，亦非無其背景因素。再者，被告與蔣美齡即便手持現金，仍寧願支付利息以貸款購置車位，亦見其等對保留現金確有強烈偏好。是雖此種將鉅額現金長期存放家中之行為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被告與蔣美齡家庭經驗及心理狀態下，顯非全無可能，自難以一般人不會將巨款放於家中之常情，而認被告與蔣美齡儲蓄現金之情為不合理。

　⒉就該410萬元現金封鈔時間之說明

　⑴被告於廉詢、偵訊至本院審理時始終一致供稱：我先前工作有一些儲蓄，但是蔣美齡在管理財務。我的所有帳戶都交給蔣美齡處理，我自己本身花費是使用現金和信用卡，現金部分是蔣美齡不定期拿現金給我的。我家積蓄由蔣美齡負責存入戶頭，她存多少、分多少次，我真的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管錢。我任公職後，我一開始在新北地檢署上班，不住在家裡，所以我不清楚蔣美齡有存放多少錢在家中。新竹工作後，就我所知，她至少會放10萬元的現金在家中。錢都是蔣美齡在掌管，所以實際有多少現金在家中，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家中為何有那樣多錢，廉政官給我看我才知道家中有這樣多錢。我是因為這一次的事情才知道蔣美齡把這樣多現金在家裡等語（他卷四第43頁反面-45、56頁反面；偵12398卷四第202-203頁）。

　⑵證人蔣美齡於112年7月18日11時13分初次廉詢時即證稱：被告帳戶是我在管理，張郭玉霞給我們的現金，被告會拿給我。我們身上有一些現金，所以日常需花費支出會優先使用現金等語（偵2306卷二第26頁）。再於檢調於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之112年7月18日19時40分廉詢時證稱：捆鈔帶上日期因為我只要幫我老闆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我就是同日攜帶同額的現金去公司，再把我的臥室舊鈔換回銀行領取捆好的鈔票，因為銀行捆好鈔票比較不占空間。現金來源可能我幫公司從第一銀行帳戶提領出來的錢，或是我老闆友人直接給老闆金錢，也有可能是老闆要給金主的利息，先把錢交給我。只要看到有乾淨的新鈔，我就會將衣櫥裡面同額舊鈔拿去公司換回新鈔。我都是拿之前衣櫥存下的舊鈔同額去公司換新鈔等語（他卷四第61-62頁）。於112年7月18日偵訊時結證稱：被告只是大概知道有這些錢，我去存錢都我自己去。本案現金我放在衣櫃邊邊，被告應該不知道等語。本案現金來源，因我是公司會計，我知道公司要提款的話，我會拿我的舊鈔到公司，換取領出捆在一起的新鈔，因為新鈔一捆捆的等語（他卷四第67-68頁)。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被告不知道現金總額多少。在幫曼哈頓集團公司處理帳務時，一次處理的現金金額約有200至300萬元不等，我就會將從銀行處領出已用捆鈔帶綑綁好的現金，與我家中存放的現金同等數額交換。因為用銀行捆鈔帶綑綁的現金，一疊一疊會比較好收納，外觀看起來也比較整齊。我不記得我做幾次，我就是在當我知道當天需要替公司跑銀行領取大額現金前，我就會將家中的現金帶到公司，等我向銀行端領取大額現鈔後，如果銀行給我的是有用捆鈔帶綑綁或是比較新的新鈔時，我就會在公司裡將同等數額換方才在銀行替公司領取出來的現鈔，如果從銀行領出來的現鈔不是一捆一綑綁好，比較整齊的樣子，我可能就不會更換了。另外這些新鈔的來源也有可能是廠商或金主給我們公司的現金，我知道有這些新鈔之後，我就會將家中同額的舊鈔兌換，我拿我的錢換公司的錢，我不會讓老闆或是經理知道等語（偵12398卷四第153頁反面-154頁、第155頁反面）。

　⑶互核被告所供與證人蔣美齡所證，佐以檢察事務官詢問張郭玉霞之筆錄記載，顯示被告及蔣美齡係於112年7月18日接受廉詢時，先行主動表示家中尚存有現金，新竹地檢署檢察事務官乃經其等同意後，至其等住處執行搜索，並於112年7月18日18時43分許，經張郭玉霞同意進入被告、蔣美齡房間，經與廉政署端視訊通話，由蔣美齡指引在該房間衣櫃下層，檢視二愛迪達鞋盒裝置之現金，經核算並拍照而查獲此部分410萬元現金，此並有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他卷四第14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在卷可佐。是依該410萬元查獲之經過，顯係經被告與蔣美齡主動告知家中有存放現金而查獲無疑。

　⑷再者，被告始終一致供稱，家中金錢均由蔣美齡管理，實際數額不清楚等語，核與證人蔣美齡始終證稱家中財物由其管理，被告僅大略知悉家中有現金，實際金額及存放地點不清楚等語相互吻合，亦與證人張郭玉霞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的錢都是由蔣美齡處理，我感覺都是蔣美齡在主導等語（他卷四第24頁）相符，更與前開證人張郭玉霞之筆錄顯示係由蔣美齡指引檢察事務官藏放現金之情相合，足徵被告確實未參與財務管理，其始終供述：並不知悉家中存放現金數額、位置等語，應堪信實。而蔣美齡為親自藏放、掌管現金之人，其於首次廉詢時，即主動告知家中有現金，並即時同意檢調至家中搜索查扣，且指引檢調家中現金藏放位置，並於扣案該410萬元現金後第一時間，表示查扣之現金係其以家中舊鈔兌換公司所領新鈔所致，其後歷次供述均維持一致，未見矛盾變化，說明內容具體而有連貫性，顯非憑空臆造。綜合上情，依扣案現金查獲過程，證人蔣美齡就封鈔帶日期之來源及現金形成過程所為說明，雖非一般常情，然尚未悖於經驗法則，可信性自高。

　⑸再就證人蔣美齡證稱其係以舊鈔換取工作上替公司處理款項時可能接觸到之新鈔部分，亦有下列證據足資補強

　①曼哈頓公司相關人員之證述部分：

　A.證人廖文權於112年8月31日廉詢時證稱：我是曼哈頓公司、東方郡公司、誠品工程行、星光公司及星崴營造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這些公司都是關係企業，112年以前主要是蔣美齡負責作帳及出納。蔣美齡每個月約10至15天至銀行領現金10萬元至100萬元，如果是大額（30萬元以上），楊淳涵、蔣美齡會把現金包含從銀行提領的包裝跟捆鈔帶拿給我，我再放入我公司的大或小金庫。110年以後因為業務繁忙，就信任楊淳涵、蔣美齡，我都沒有打開紙袋也沒有數幾捆清點就直接進公司的大或小金庫。股東李鴻章分紅約1年2至3次，每次200萬元至300萬元，蔣美齡會協助我把現金拿給李鴻章的親戚。蔣美齡領現金後，放進公司金庫前，我只有看到包裝現金的紙袋，這個時間點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提領的新鈔；另外就是把分紅的現金交給李鴻章，幾乎都是一捆一捆或是銀行封好的現金，也有可能把自己的舊鈔換成公司提領的新鈔等語（偵12398卷四第140-141頁）。

　B.證人程如玉於廉詢時證稱：去銀行臨櫃存提現金或匯款大部分都是蔣美齡。高額的領款金額如300萬元至500萬元，蔣美齡先騎機車到銀行提領後，將款項交給我，我再駕車載回辦公室，蔣美齡再自行騎機車回辦公室，我會將現金放在蔣美齡的位子上。我不清楚蔣美齡有沒有再重新清點現金數量，她會將領回來的現金馬上交給董事長廖文權處理。我印象中廖文權會把大額的現金交給蔣美齡，請她後續交給他指示交付的對象，至於蔣美齡將現金交給誰，我不清楚等語（偵12398卷四第97-98頁）。

　C.證人楊淳涵於廉詢時證稱：都是由蔣美齡將每個月的利息現金送到金主公司，每個月利息大概是300萬元等語（偵12398卷四第109頁）；於偵訊時證稱：我們提領的錢都是1百萬元封好的或是一摺一摺的，有膠膜或是銀行的封條等語（偵12398卷四第136頁反面）。

　D.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均一致證稱，蔣美齡確實負責公司出納事宜，經常自銀行提領大額現金，並替廖文權交付現金款項予股東，可見蔣美齡確有經常接觸銀行以膠膜或成捆包裝之新鈔之機會。復據證人廖文權證述，其於110年後因信任蔣美齡，故常僅見紙袋包裝的款項即逕收入金庫，未曾開封清點，於此過程中，自存在蔣美齡得以家中舊鈔更換公司新鈔之可能，而與證人蔣美齡證述相符。是以，證人蔣美齡就扣案現金係以家中舊鈔兌換公司新鈔之說明，綜合其職務內容、實際接觸大額現金之頻率及上開證人所述情狀觀之，應屬合乎情理之說明，尚難遽以不合常情而予否定。

　②再者，依卷附證人蔣美齡為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提領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顯示，蔣美齡於111年12月5日確實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247萬元，於112年4月12日亦至同行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內提領168萬8,000元。又廉政署調查報告（偵2306卷二第197頁）亦指出，蔣美齡公司同事黃紫瑄亦曾於112年6月8日至第一銀行東門分行提取公司百萬元之現金紙鈔。而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確係由第一銀行於111年12月1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捆10萬元款項，則係於112年4月10日封鈔；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7捆共70萬元之款項，則係於112年6月8日封鈔。是上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之100萬元、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4月10日封鈔之10萬元款項，與前開蔣美齡領款時間密接，如附表三編號3-1所示之112年6月7日3捆與112年6月8日封鈔之7捆共100萬元之款項，則與蔣美齡同事領款時間密接甚至相符。而依前述廉政署官員電詢第一銀行及臺灣銀行行員得知，捆鈔日期並非一定為出鈔日期，可能先行捆鈔存放於金庫後，待後續客人需求再出鈔之情，業如前述。以扣案現金封鈔日期與上開蔣美齡或其同事自星光國際有限公司帳戶提領現金之時間，部分相近或重合，呈高度一致之對應關係，可認該等現金款項自有可能係蔣美齡於執行職務接觸公司資金時，以家中舊鈔兌換銀行新鈔所形成之結果。

　⒊小結

　　依上所述，被告與證人蔣美齡自85年至97年間幫忙家中事業所累積薪資所得，加計祖父生前贈與、法拍土地餘款及大伯購回持分價金等資金流入，合計所得已逾千萬元，扣除其後購屋、購車支出及存入銀行之款項，確實可能仍留存逾410萬元。而張郭玉霞曾因債務問題遭強制執行，蔣美齡乃傾向以現金保存資產，寧願貸款亦不願輕易使用現金購置停車位，此情雖與一般理財常情不符，然於其等家庭背景及避險下，仍屬合乎情理。再者，該等410萬元現金乃係證人蔣美齡於初次廉詢時主動告知，並主動指引檢調扣案位置，又於檢調扣得現金後，第一時間告知現金狀況為新鈔之理由為其利用處理公司資金之機會代換，證人廖文權、程如玉及楊淳涵所證內容與提領紀錄亦均顯示證人蔣美齡證述代換之情非無可能。揆諸首開五之說明，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來源，已提相當之說明，足使本院信其所述大致可信，應認被告已盡「釋明」其財產來源之責。於被告已盡釋明之責後，檢察官如認被告所述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仍應就其此一主張負舉證責任，惟檢察官並無提出具體證據足證被告所述確屬虛偽或不合理，自難認被告有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而遽以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相繩。

　㈢主觀上難認被告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 所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行為人應對於該來源可疑財產之存在及性質有所認識，主觀上知悉其說明不合理而故意為之，始足認定其具備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惟查被告家中財務狀況，係由蔣美齡所掌控，被告並未實際掌理財務，其亦係於檢調在其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後，知悉其家中存放現金之具體數額、位置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被告對該410萬元現金之存在、金額及形成過程，確實並無具體掌握或控制，僅知家庭財務概由蔣美齡處理，並信任其妥為保管，其供述其僅大致知悉是家中長期積累之現金，並說明其現金之可能來源，所供與證人蔣美齡、張郭玉霞所證大抵相合，復又提出法院執行函及分配表（他卷一第94至98頁）、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他卷一第99頁）等文件，以佐證其說明。至就現金之封鈔日期，其復與蔣美齡確認後，請蔣美齡具體說明，證人蔣美齡所述新舊鈔代換之情，亦有證人與提款明細足資支撐。可認被告就該410萬元現金之說明，並非故意為不實或不合理之陳述，主觀上自難認其具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故意。

九、綜上所述，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2至4所示之60萬元現金，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該等現金確實係在被告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時或其後3年內所取得，自難認定該等現金屬可疑財產之範圍；就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1所示之410萬元現金，客觀上被告已釋明該等財產之來源，公訴意旨所指之證據，未能證明被告說明不實或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主觀上難認被告確有違反說明財產來源義務之犯意，是公訴意旨所提之相關證據方法，既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前開財產來源不明犯行之程度，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素琪

（審判長法官廖素琪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因公調職，不能簽名，依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規定，由資深法官楊惠芬附記其事由）

　　　　　　　　　　　　　　　　　　　法　官　楊惠芬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一：(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載

　　　　 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再字000153號 李騏祥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4分24秒 1 6 151,000         2 109年執字000175號 劉柏勝 拘役30日 109年10月30日上午10時25分39秒 1 6 30,000 3 109年執字001063號 戴辰霖 0年3月0日 109年11月29日上午09時39分28秒 1 6 132,000 4 109年執字001572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10年1月6日上午08時58分33秒 1 6 120,000 5 109年執字001637號 NGUYEN TIEN  NGOC 0年2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47分59秒 1 3 62,000 6 109年執字001923號 葉柏鋒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7日下午04時05分00秒 1 6 121,000 7 109年執字002009號 張鈿明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1分04秒 1 6 121,000 8 109年執字002579號 高莉萍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8日上午09時30分21秒 1 6 151,000 9 109年執字002644號 曾凱晨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3日下午01時52分53秒 1 6 121,000 10 109年執字002987號 陳蜜 拘役3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3分32秒 1 6 30,000 11 109年執字003093號 吳俊良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6日上午11時10分12秒 1 6 121,000 12 109年執字003180號 陳聖諭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24日下午12時48分41秒 1 6 90,000 13 109年執字003195號 何芷玲 0年4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0分24秒 1 6 121,000 14 109年執字003434號 陳宛嘉 拘役3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49分45秒 1 6 30,000 15 109年執字003437號 楊劭文 0年3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4時50分55秒 1 6 90,000 16 109年執字003694號 邱德松 0年6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30分25秒 1 6 181,000 17 109年執字003698號 鄭家明（歿） 拘役4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3時00分18秒 1 4 40,000 18 109年執字003776號 楊美莉 0年2月0日 110年1月4日下午02時54分48秒 1 5 59,000 19 109年執字003783號 葉柏鋒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6分54秒 1 6 90,000 20 109年執字003830號 何芷玲 0年5月0日 109年12月13日上午09時01分07秒 1 6 151,000 21 109年執字003900號 蔡鴻文 0年7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57分21秒 1 6 212,000 22 109年執字003952號 郭齊醮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4時47分49秒 1 6 90,000 23 109年執字003954號 江民郎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0時59分52秒 1 6 89,000 24 109年執字004066號 戴錦輝 0年5月0日 110年1月31日上午09時59分55秒 1 6 151,000 25 109年執字004076號 簡意原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6日上午08時24分24秒 1 6 273,000 26 109年執字004086號 詹忻霖 0年9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1時50分28秒 1 6 273,000 27 109年執字004184號 倪嘉麒 0年4月0日 110年1月17日上午09時30分58秒 1 6 120,000 28 109年執字004188號 許智勇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7分38秒 1 6 89,000 29 109年執字004220號 謝靜怡 拘役55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49分03秒 1 6 55,000 30 109年執字004237號 張釗偉 0年3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39分52秒 1 6 89,000 31 109年執字004293號 洪維哲 0年3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1分18秒 1 6 89,000 32 109年執字004318號 劉建華 0年2月0日 110年2月4日上午09時52分44秒 1 6 59,000 33 109年執字004328號 陳宜銓 0年3月0日 110年1月5日下午03時51分18秒 1 6 90,000 34 109年執字004460號 江民郎 0年2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00分34秒 1 6 59,000 35 109年執字004558號 羅睿恩 0年2月0日 110年1月29日下午05時09分22秒 1 6 59,000 36 109年執字004632號 翁嘉治 0年2月0日 110年3月1日上午09時54分49秒 1 6 61,000 37 109年執字004689號 彭志雄 0年4月0日 110年2月5日上午11時44分02秒 1 6 120,000 （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38 109年執字004754號 林彥斌 拘役30日 110年3月9日下午12時47分29秒 1 6 30,000 39 109年執字004792號 陳建良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2分55秒 1 6 184,000 40 109年執字005024號 林博淵 0年6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8時40分21秒 1 6 184,000 41 109年執字005048號 甘明人 0年4月0日 110年2月17日下午03時24分26秒 1 6 120,000 42 109年執字00506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23日上午10時36分59秒 1 6 59,000 43 109年執字005086號 陳嘉賢 0年2月0日 110年2月18日上午08時47分29秒 1 6 59,000 44 109年執字005128號 林家珍 拘役20日 110年4月12日下午05時16分26秒 1 6 20,000（起訴書誤載為2,000，應予更正） 45 109年執字005279號 梁程竣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6時18分03秒 1 6 122,000 46 109年執字005400號 陳奕霖 0年9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18分13秒 1 6 275,000 47 109年執字005465號 曾能滎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1日下午05時54分51秒 1 6 142,000 48 109年執字005555號 黃俊憲 0年4月0日 110年4月26日下午01時52分00秒 1 3 122,000 49 109年執字005608號 彭賢傑 0年7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0分14秒 1 6 214,000 50 109年執字005629號 彭守民 0年6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0時26分10秒 1 6 184,000 51 109年執字005647號 鄭宏偉 0年4月0日 110年3月21日上午09時32分20秒 1 6 122,000 52 109年執字005680號 蕭子鋒 0年6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11時01分25秒 1 6 183,000 53 109年執字005861號 王仲豪 0年6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57分49秒 1 6 184,000 54 109年執字005879號 黎邦忠 0年3月0日 110年1月21日上午09時24分23秒 1 3 90,000 55 109年執字005917號 鄒永鎮 0年5月0日 110年4月15日上午09時17分00秒 1 6 153,000 56 109年執字006022號 彭文祥 0年9月0日 110年7月28日下午02時44分41秒 1 6 274,000 57 109年執更字000929號 劉世朕 0年6月0日 109年12月11日下午05時10分38秒 1 6 182,000 58 109年執更字001455號 林輝忠 0年11月0日 110年3月5日上午11時06分00秒 1 6 337,000 59 109年罰執字000130號 謝靜怡 罰金5千元 110年2月4日上午10時05分50秒 1 5 5,000 60 109年罰執字000187號 曾嘉衛 罰金6千元 110年8月18日下午06時41分56秒 1 6 6,000 61 109年罰執字000191號 黃國智 罰金1萬元 110年5月12日上午09時17分55秒 1 5 10,000 62 109年罰執助字000031號 陸忠凱（歿） 罰金4千元 110年3月3日下午04時35分21秒 1 4 4,000 63 110年執字000147號 詹勝傑 0年4月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2時20分34秒 1 6 122,000 64 110年執字000157號 夏明宏 0年4月0日 110年4月8日下午03時45分54秒 1 6 122,000 65 110年執字000213號 曾凱晨 0年2月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6分34秒 1 6 62,000 66 110年執字000221號 李思薇 0年4月0日 110年4月5日下午12時07分30秒 1 6 122,000 67 110年執字000262號 吳君浩 0年2月0日 110年4月5日上午11時29分52秒 1 6 61,000 68 110年執字000322號 魏于竣 拘役30日 110年4月1日下午03時33分39秒 1 6 30,000 69 110年執字000440號 新福勇 0年6月0日 110年4月7日下午05時40分47秒 1 6 183,000 70 110年執字000633號 黎光華 0年3月0日 110年8月23日下午05時35分42秒 1 6 92,000 71 110年執字000682號 藍溢翔 1年0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365,000 72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273,000 73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22,000 74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23分54秒 1 6 181,000 75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盛維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181,000 76 110年執字000682號 陳奕豪 0年9月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3分19秒 1 6 273,000 77 110年執字000682號 高業坤（歿）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30分03秒 1 6 122,000 78 110年執字000699號 陳政寬 拘役4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4 40,000 79 110年執字000699號 李御瑋 拘役30日 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14分38秒 1 3 30,000 80 110年執字000706號 李金雲 拘役40日（起訴書誤載為拘役30日，應予更正）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6秒 1 4 40,000 81 110年執字000714號 寇平 0年3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2分52秒 1 6 91,000 82 110年執字001089號 甘禮睿 0年3月0日 110年10月25日下午06時33分16秒 1 6 92,000 83 110年執字001107號 黃偌男 拘役55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55,000 84 110年執字001186號 黃鍾義 0年4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45分20秒 1 6 122,000 85 110年執字001330號 黃德武 0年5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3分10秒 1 5 151,000 86 110年執字001439號 鄒紹芳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4分26秒 1 5 90,000 87 110年執字001474號 魏辰恩 拘役4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10時06分18秒 1 4 40,000 88 110年執字001662號 黃政瑋 2年4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48秒 1 10 851,000 89 110年執字001670號 陳國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1分01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0 110年執字001676號 王金舜 0年3月0日 110年11月23日上午11時29分33秒 1 6 102,000 91 110年執字001756號 許方菻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1分22秒 1 6 90,000 92 110年執字001813號 陳金盛 0年6月0日 110年10月12日上午11時07分42秒 1 6 182,000 93 110年執字001841號 羅國軒 拘役2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0分21秒 1 4 20,000 94 110年執字001924號 鄭宏義 拘役30日 110年11月15日上午10時05分11秒 1 5 30,000 95 110年執字002047號 李振年 拘役50日 110年12月8日下午05時51分07秒 1 5 50,000 96 110年執字002319號 黃政瑋 拘役2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7分03秒 1 4 20,000 97 110年執字002334號 鄭宏義 0年3月0日 110年12月5日上午10時35分27秒 1 6 90,000 98 110年執字002371號 范國勇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17日上午08時54分28秒 1 6 120,000（起訴書誤載為12,000，應予更正） 99 110年執字002403號 林德輝 1年7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42分50秒 1 10 577,000 100 110年執字002587號 羅國軒 拘役3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0時11分47秒 1 5 30,000 101 110年執字002716號 蕭立崴 拘役6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6分34秒 1 6 60,000 102 110年執字002734號 徐煥哲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7日上午11時13分56秒 1 6 120,000 103 110年執字002992號 黃俊雄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3分49秒 1 6 212,000 104 110年執字003058號 謝翔安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4分12秒 1 6 182,000 105 110年執字003084號 李金雲 拘役3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3分35秒 1 5 30,000 106 110年執字003249號 方文輝 0年8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05秒 1 6 243,000 107 110年執字003439號 李識勤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5分23秒 1 5 89,000 108 110年執字003458號 劉得良 0年3月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6分47秒 1 5 89,000 109 110年執字003539號 謝靜怡 拘役5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7分54秒 1 5 5,000 110 110年執字003571號 黃偌男 拘役20日 111年2月11日上午08時59分12秒 1 5 20,000 111 110年執字003581號 呂文進 拘役2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3分31秒 1 2 20,000 112 110年執字003592號 楊詔鈞 0年6月0日 110年12月19日上午09時05分29秒 1 6 182,000 113 110年執字003790號 彭睿緁 0年3月0日 111年2月20日上午11時34分35秒 1 5 89,000 114 110年執字003800號 黃國智 0年6月0日 111年4月12日上午10時27分10秒 1 6 483,000 115 110年執字003866號 顏丙慶 0年3月0日 111年1月10日上午11時13分11秒 1 5 90,000 116 110年執字003929號 周世有 拘役30日 111年2月16日上午10時21分23秒 1 5 30,000 117 110年執字004226號 王建登 拘役35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02秒 1 3 35,000 118 110年執字004274號 李嘉莉 2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1分05秒 1 12 1,830,000 119 110年執字004277號 汪秉霖 0年6月0日 111年3月27日上午09時02分42秒 1 5 184,000 120 110年執字004577號 吳錫錡 0年6月0日 111年7月5日上午08時59分22秒 1 6 184,000 121 110年執更字000015號 陳志忠 0年5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上午10時00分33秒 1 5 151,000 122 110年執更字000628號 洪維哲 0年6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8時55分57秒 1 6 181,000 123 110年執更字000746號 王薇絜 0年7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9時59分25秒 1 6 212,000 124 110年執更字001157號 謝靜怡 拘役110日 111年2月6日上午10時13分11秒 1 5 110,000 125 110年執更字001332號 許方菻 0年5月0日 111年2月17日上午09時58分29秒 1 5 150,000 126 110年執緝字000499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5分00秒 1 3 61,000 127 110年罰執字000020號 周世有 罰金1萬2千元 110年9月23日下午03時23分48秒 1 6 12,000 128 111年執字000319號 黃聖翔 0年4月0日 111年7月17日上午10時43分56秒 1 6 123,000（起訴書誤載為12,300，應予更正） 129 111年執字001209號 范振煌 0年3月0日 111年9月29日上午09時02分39秒 1 6 91,000 130 111年執字001552號 鄭文琪 0年8月0日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2分49秒 1 6 242,000 131 111年執字001633號 寇平 拘役5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8分00秒 1 5 50,000 132 111年執字001787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2月28日下午12時43分14秒 1 5 20,000 133 111年執字001853號 蔡佳宏 拘役60日 111年9月27日上午09時31分55秒 1 6 60,000 134 111年執字002145號 陳嘉鴻 拘役20日 111年11月4日上午09時55分56秒 1 2 20,000 135 111年執字002192號 徐志明 0年5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151,000 136 111年執字002192號 官有俊 0年8月0日 111年12月11日上午09時00分30秒 1 6 243,000 137 111年執字002254號 周曹慧蘭 0年2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29分36秒 1 6 69,000 138 111年執字002278號 謝靜怡 拘役2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0分53秒 1 5 20,000 139 111年執字002520號 楊政億 0年2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4分26秒 1 3 61,000 140 111年執字003053號 林書含 0年4月0日 112年3月8日上午09時49分11秒 1 6 122,000 141 111年執更字000541號 詹勝傑 0年6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9分04秒 1 6 184,000 142 111年執緝字000340號 徐勝堯 拘役55日 111年12月4日上午11時56分39秒 1 5 55,000 143 111年罰執字000041號 博洋國際有限公司 罰金25萬元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32分38秒 1 10 250,000 144 111年罰執字000078號 鄭文琪  罰金4千元 111年11月9日上午09時33分52秒 1 4 4,000 

附表二：(不得易科罰金執行案件，未曾傳喚受刑人到案，有登　　　　　載罰金分期繳納處理)

編號 執行案號 執行被告即受刑人 應執行刑 登載不實罰金分期繳納時間(犯罪時間) 登載不實分期次數 登載不實期數 登載不實應繳總額 (新臺幣) 1 109年執字004065號 戴錦輝 4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0分48秒 1 6 16,450 2 109年執字004163號 蘇柏恩 5年6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27分50秒 1 6 20,100 3 109年執字004688號 彭志雄 0年7月0日 110年3月23日下午05時46分36秒 1 6 2,140 4 109年執字005263號 黃子能 1年0月0日 110年5月12日上午10時21分30秒 1 5（起訴書誤載為6，應予更正） 3,650 5 109年執字005646號 鄭宏偉 0年8月0日 110年4月16日下午04時29分00秒 1 6 2,440 6 109年執更字001332號 洪啟圖 2年3月0日 110年4月20日上午10時07分34秒 1 6 8,210 7 110年執字000681號 劉俊佑 0年7月0日 110年9月26日上午08時17分50秒 1 3 2,120 8 110年執字000831號 陳泳溢 2年8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3分10秒 1 3 9,730 9 110年執字001659號 李文隆 0年6月0日 111年1月9日上午10時02分25秒 1 3 1,810 10 110年執字001661號 黃政瑋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4日上午09時38分25秒 1 6 60,960 11 110年執字001937號 戴錦輝 3年0月0日 110年11月17日　上午10時23分21秒（起訴書誤載為01秒，應予更正） 1 5 10,960 12 110年執字002348號 陳舒亭 1年2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48分43秒 1 3 4,270 13 110年執字002386號 李隆華 0年4月0日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38分53秒 1 3 1,200 14 110年執字002752號 陳泳溢 0年2月0日 110年11月26日上午09時04分12秒 1 3 10,610 15 110年執字003248號 方文輝 6年6月0日 110年12月26日上午08時51分52秒 1 6 73,740 16 110年執字003799號 黃明鴻 1年5月0日 111年4月7日上午10時28分45秒 1 6 365,782 17 110年執更字000813號 張澤芳 無期徒刑 110年11月21日上午08時48分35秒 1 5 30,000 18 110年執更字001125號 連奕誌  撤銷沒收命令 111年3月6日上午08時38分43秒 1 3 30,000 19 110年執保字000275號 徐嫥璘 2年0月0日 111年5月18日下午01時43分44秒 1 2 0 20 110年執緝字000597號 劉麗芬 0年2月0日 110年10月13日下午02時07分03秒 1 5 10,010（起訴書誤載為10,000，應予更正） 21 111年執字001044號 陳菁華 1年3月0日 112年1月2日下午02時18分26秒 1 6 734,560 22 111年執字001564號 梁哲瑋 1年0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26分22秒 1 3 3,660 23 111年執字002055號 陳聖皓 7年6月0日 112年1月19日下午05時16分52秒 1 6 27,380 24 111年執字002509號 陳昱穎 10年4月0日 112年3月19日上午11時33分18秒 1 6 37,750 25 111年執字002927號 蕭安良 1年2月0日 112年1月29日上午11時16分47秒 1 6 4,250 

　　　　　　　　　　　　　　　　　　　

附表三： 

編號 起訴書編號 金額 （新臺幣） 封鈔時間 （民國） 銀行標示及查獲狀況 1 1 200萬元 110年7月22日 臺灣銀行標示封膜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2封。 2 2 100萬元 111年12月1日 第一銀行捆鈔帶捆綁之100萬元千元紙鈔共1封。 3-1    3 110萬元      封鈔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10日1捆、112年6月7日3捆、112年6月8日7捆。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11捆。  3-2  2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名稱之捆鈔帶捆綁之10萬元千元紙鈔計2捆。 4 4 40萬元 不詳 未標示銀行及日期捆鈔帶捆綁之20萬元兩千元面額紙鈔計2捆。 

 

附表四： 

證據出處及頁碼  銀行回應明細資料（他卷二第16-36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12年4月18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25191號函暨函附客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他卷二第128-135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2年5月2日彰作管字第112003364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查詢表、優/數位/境外資金帳戶-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二第152-16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37369號函（他卷二第184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2002066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表、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他卷二第221-230頁、偵2306卷三第9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5日台新總作文字第1120013957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維護、交易明細（他卷三第3-8頁）、三灣鄉農會112年4月27日三鄉農信字第11200011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他卷三第11-21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1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600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查詢（他卷三第59-68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4月2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6877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他卷三第69-74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4月28日一總營集字第07515號函暨函附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88-99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1日永豐商銀字第1120418709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16-122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儲字第1120002175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183-208頁）、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2年4月19日（112）新三合總字第6081號函暨函附顧客基本資料查詢、存摺交易往來明細查詢（他卷三第211-212頁反面）、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提供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他卷三第215-230頁）、臺灣銀行營業部112年4月19日營存字第11200376001號函暨函附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存款交易明細、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他卷三第241-256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9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20332號函暨函附基本資料（他卷三第259-261頁）、有限責任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基本資料查詢、存摺帳戶交易明細列印（他卷三第291-292頁）、新竹地檢署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他卷四第19-21頁）、扣案現金照片（他卷四第52-54頁）、金流分析（他卷四第71-87頁）、被告與蔣美齡歷年信用卡支出統計表（偵12398卷一第23頁）、被告與、蔣美齡、張郭玉霞存款餘額（偵12398卷一第24頁）、被告與蔣美齡2人收支加總（偵12398卷一第25頁）、公務人員履歷表（偵12398卷一第30-39頁）、新竹地檢署109年2月24日竹檢德人字第10905000500號令（偵12398卷一第40-41頁）、廉政官整理金流資料（偵12398卷一第54-59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偵12398卷一第60-65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偵12398卷一第66-76頁；警聲搜卷第102-104頁；偵2306卷二第157-163頁）、被告與蔣美齡銀行帳戶餘額彙整表（偵12398卷一第77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戶基本資訊彙總（偵12398卷三第1-3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1日一東門字第001008號函（偵12398卷三第6頁）、扣案現金存放處位置圖（偵12398卷四第199-201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警聲搜卷第32-33頁）、第一銀行00000000至00000000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78-79、101頁）、第一銀行東門分行112年6月12日一東門字第00074號函暨函附交易傳票（警聲搜卷第80-83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7月3日一東門字第00088號函暨函附回覆存款查詢之客戶基本資料（警聲搜卷第84-91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1-25頁）同行東門分行112年8月17日一東門字第001017號函暨函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相關資料（偵2306卷三第26-40頁）、蔣美齡存提款項紀錄及臨櫃相關影像（警聲搜卷第92-94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資料（警聲搜卷第95-100頁）蔣美齡、曼哈頓公司、星光國際有限公司、東方郡建設有限公司、展昇營造開發有限公司之大額通貨存提紀錄（警聲搜卷第112-114頁）、第一銀行、臺灣新光商業銀行、永豐銀行、郵局之小額存款之紀錄（偵2306卷一第8-9頁）、現場照片（偵2306卷二第152-155頁）被告與蔣美齡薪資、投資收入彙整表（偵2306卷二第156頁）、被告與同住家人資金帳戶清查分析（偵2306卷二第191-19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10-20頁反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日儲字第1120002379號函暨函附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電子檔（偵2306卷三第41-46頁）、臺灣銀行通訊中文名、地資料查詢（個人戶）、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外匯活存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偵2306卷三第47-4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50-6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9097號函暨函附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66-70頁）、被告與蔣美齡信用卡支出彙整表（偵2306卷三第78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金集中作業部112年8月2日集中字第1120000655號函暨函附本行信用卡持卡人蔣○齡之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79-83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總個卡業字第1120018974號函暨函附蔣○齡自107年7月5日起至112年7月24日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4-85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28280號函暨函附持卡人基本資料、持卡人交易明細（偵2306卷三第86-88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28日新光銀信卡字第112005188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刷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89-9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31日個行營字第1120030006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93-95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96-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8月1日作心詢字第1120727118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30-152頁）、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2年8月11日玉山卡（信）字第1120003363號函暨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偵2306卷三第153-156頁）、第一銀行總行112年8月8日一總卡作字第14634號函暨函附信用卡交易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57-160頁反面）、聯邦商業銀行112年8月2日聯銀信卡字第1120019206號函寄函附信用卡消費明細資料（偵2306卷三第161-179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偽冒暨安控規劃科112年7月31日中信卡管調字第11207280001號簡便行文表暨檢附客戶消費明細表（偵2306卷三第180-195頁）。  

 

　　　　　　　　　　　　　　　　　　　　　　　　　　　　　　　　　　　　　　



